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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裁军谈判会议兹向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其1 9 8 7年会议的年 

度报告及有关的文件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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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会议的工作安排 

A .本会议 1 9 8 7年会议 

2 . 本会议于 1 9 8 7年 2月 3日至 4月 3 0日和 6月 9日至 8月 2 8日举行了 

会议。在此期间，本会议举行了 5 1次正式全体会.议，会上各成员国和应邀参加讨 

论的非成员国就各种问题向本会议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3 . 本会议还就其议程、工作计划、组织和程序以及本会议的议程项目和其他 

箏项举行了 2 3次非正式会议。 

4 . 根据《议爭规则》第9条规定，下列成员国担任了会议主席：中国，2月 

份；古巴，3月份；捷克斯洛伐克，4月份以及1 9 8 7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之 

间的休会期间；埃及， 6月份；埃塞俄比亚， 7月份；法国， 8月份以及 1 9 8 8 

竽会议召开之前的休会期间。 

B .参加本会议工作的国家 

5 „下列各成员国代轰参加了本会议的工作：阿尔及利亚、阿根 I澳大利亚、 

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 

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 

和礼伊尔。 

0 . 1987年会议议程以及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 

6 .根据议爭规则第 2 9条，主席在 1 9 8 7年 2月 3日第 3 8 5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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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出了关于本会议1987年会议临时议程的提案，以及本年度会议第一期会议 

的工作计划，并作出下述声明（C1VPV. 385): 

"本会议还将就有关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加紧磋商，并铭记本会议在提 

交联大的上一份报告中曾建议应在1987年笫一期会议期间内完成方案 

的拟订工作，以期茌联大第四十一届会议闭幕以前将其提交联大；联大就 

此问题所通过的决定对这项建议表示了支持。" 

7.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本会议通过了今年的议程^本年度会议第一期会议 

的工作计划。议程和工作计划(cDZ735号文件）如下： 
！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多边谈判#坛，将促进茌有效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 

彻底裁军。 -

"特别考虑到笫一届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文件的 

有关条款，裁军谈判会议将在下列几个方面讨论停止军备竟赛和裁军及其 

他有关措施： 

一、 核武器的各个方面 

二、 化学武器 

三、 其他大规楔毁灭性武器 

四、 常规武器 

五、 裁减军事预算 

六、 裁减武装部队 

七、 裁军和发展 

八、 裁军和国际安全 

九、 附带措施；建立信任的措施；所有有关各方能接受的与适当裁军 

措施有关的有效核査方法 

十、导致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综合裁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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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在上述范围内通过了下述1 9 8 7年议程，此项议程包 

括根据议事规则第八节的条款将由会议审议的项H ： 

1. 禁止核试验 

2 .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3 .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4 .化学武器 

5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6 .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7 .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8 . 综合裁军方案 

9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及任何其他宜提出的报告, 

工 作 计 划 

"根据议爭规则第2 8条, 

议的下述工作计划： 

2月 3日一 1 3日 

2 月 1 6日一 2 7日 

3月 2日一 1 3日 

3月 1 6日— 2 0曰 

3月 2 3曰一 4月 3曰 

4月 6日一 1 0日 

裁军谈判会i义还通过了 1 9 8 7年第一期会 

全体会议发言 

审i乂议桎、工作计划和按议程项目设立附属 

机构以及其他组织问题 

禁止核试验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夭筝项 

化学武器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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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3日一 1 7日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射性武器 

4 月 2 0 日 — 2 8 日 综合裁军方案 

4 月 2 9 日 一 3 0 日 进一步审议悬而未决的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将继续审议改进和提高会议工作效率问题。 

"会议将根据其报告（ C D / 7 3 2 )第 1 6和第 1 7段加紧进行协商，以 

便《 1 9 8 7年年度会议上对其成员国数目最多增加4国的问题作出积极 

决定，铭记着候选成员国应当由2 1国集团提名2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集团提名1个国家，西方国家集团提名1个国家，以保持裁军谈判会议成 

员国之间的平衡。 

"经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和各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将根据这些机构的情 

况和需要，召开附属机构会议。 

"审议矢于检测和识别地震爭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定于 

1 9 8 7年 3月 2日至 1 3日开会。 

"在通过本工作计划时，裁军谈判会议铭记其议事规则第30和第3 1 

条的规定。 " 

8。 裁军谈判会议在其笫4 0 8次全体会议上决定于 1 9 8 7年 6月 9日召开 

1 9 8 7年第二期会议。 

9 . 在裁军谈判会议1 9 8 7年第二期会议期间，主席茌1 9 8 7 年 6 月 1 6 

日笫4 1 3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矢于笫二期会议工作计划的提案。在同一次全体 

会议上，会议通过了主席提出的工作计划（CD_/760)。其案文如下： 

"根据议爭规则第 2 8条，裁军谈判会议逋过了 1 9 8 7年第二期会议 

的下列工作计划： 

6月 9日一 1 2日 全体会议发言。审议工作计划以及就各议 

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的问题和其他组织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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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 5日一 2 6日 

6月 2 9曰一 7月 3曰 

7月 6日一 1 0日 

7 月 1 3日一 2 4日 

7月 2 7日一 3 1日 

8月 3日— 7日 

8月 1 0日一 2 8日 

核禁试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化学武器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放射性武器 

综合裁军方案 

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审议和通过提交联 

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裁军谈判会议将继续审议改进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将根据其报告（ C D Z 7 3 2 )第 1 6和第 1 7段进一步加 

紧协茼，以期茌1 9 8 7年度会议上就扩大成员伹最多增加四个国家并需 

要保持裁军谈判会议成员之间平衡的问题作出积极决定，并将据此报告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 

"经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和各附属机构主席协商后，将根据这些机构的情 

况和需要，召开各附属机构会议。 

"审议矢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将于 

1 9 8 7年 7月 2 7日至 8月 7日开会。 

"在通过本工作计划时，裁军谈判会议铭记其议爭规则第3 0和第 3 1 

条的规定。 " 

1 0 . 裁军谈判会议在其 1 9 8 7年 2月 5曰第 3 8 6次全体会议上决定茌其 

1 9 8 7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娈员会（CDZ736)。 在其 2月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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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2 6日的笫 3 8 7次和 3 9 2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靈新设 

立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莰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放射 

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CDZ737、 C D X 7 3 8 â i C D X 

741 )。 会议主席就直新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发了言。在第 

3 8 5次全体会议上，主席发言指出，不需要直新设立综合裁军方絜特设委^会。 

D.非会议成员国参加本会议的情况 

U .根据议事规则第 3 2条，下列非会议成员国参加了本会议的全体会议：奥 

地利、孟加拉国、丹麦、芬兰、希腊、罗马教廷、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塞内加 

尔、西班牙、瑞士、 土耳其、乌拉圭、越南和津巴布韦。 

12.本会议收到并审议了非会议成员国要求参加本会议工作的请求。根据议 

事规则，本会议邀请了： 

(a) 挪威、芬兰和新西兰代表在1 9 8 7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关于议程 

项目2实质问题的非正式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竟赛、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放射性武器及综合裁军方案的附属机构。 

(b) 葡萄牙、津巴布韦、奥地利、希腊和西班牙代表在1 9 8 7年期间参 

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武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保证不对无 

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放射性武器及综 

合裁军方案的附属机构。 

(
c
) 土耳其和塞内加尔代表在1 9 8 7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以及关于化学 

武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的附属机 

构。 

(d) 丹麦代表在1 9 8 7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及关于化学武器和防止外层 

空间军备竟赛的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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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孟加拉国代表在1 9 8 7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及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 

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综合裁军方案的附属 

机构。 

(f) 瑞士代表在1 9 8 7年期间参加全体会议和关于化学武器的附属机构。 

(g) 越南代表在1 9 8 7年期间在全体会议就综合裁军方案发言。 

13. 裁军谈判会议在其1 9 8 7 年 4 月 2 8日第 4 0 9次^#：会议上还审议了 

伊拉克提出的关于参加本会议的请泉 就此请求进行的意见交换情况反映在本会 

议 的 有 关 记 录 中 （ ) • 

E .扩大会议的成员 

14. 本会议充分认识到扩大会议成员问题的紧迫性。 

1 5 . 本会议收到下列非成员国关于要求成为成员国的申请，现按时间顺序列出: 

挪威、芬兰、奥地利、土耳其、塞内加尔、孟加拉国、西班牙、越南、爱尔兰、突 

尼斯、厄瓜多尔、喀麦隆、希腊和津巴布韦。 

16. 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本会议各主席根据惯例就增选成员问题与各成员 

国继续进行了协商，本会议各成员国也就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协商。这些协 

商是依据本会议向第四十一届大会提交的报告（CD/732)第1 6段和第 1 7段进 

行的。在这方面，本会议重申其决定，即增加的成员数不得超过4个国家，并同 

意成员候选国提名应由2 1国集团提出两名，社会主义集团提一名，西方集团提一 

名，以保持会议成员的平衡。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西方国家集团宣布它们的候选 

成员国分别为越南（cd/pv. 3 4 5 )和挪威（ C d / P v . 3 5 1 ) , 2 1国集团捷出 

它将在商定执行^述决定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之后选出候选国。 

1 7 . 裁军谈判会议将进一步加紧进行协商，以便在下届年会上作出积极的决定， 

并将据此通知下届联合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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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关于改进和提高本会议 

工作效率的各项提案 

1 8 . 会议在自由参加的非正式协商中继续审议改进和提高本会议工作效率的问 

题。本年度会议期间提出了不少提案。会议审议了这些提案，同时铭记会议所 

有成员国均需要充分了解审议情况并有机会为本议题的审议作出贡献。 

1 9 . 本会议主席在第4 0 5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关于设立一个着手改进和提 

高本会议工作效率的非正式小组的磋商圆满结束。他还宣布以个人身份行事的非 

正式小组成员为：加拿大的艾伦.比斯利大使、澳大利亚的巴特勒大使、中国的范 

国祥大使、墨西蜀的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茱斯大使、匈牙利的梅斯泰大使、苏联 

的纳扎尔金大使和印度的泰贾大使。中国的范国祥大使被任命为小组主席，会议 

请小组大约每隔六周就工作的进展情况向本会议非正式会议提出报告。 

2 0 . 根据这一要求，在审议了所有有关该议题的问题之后，七人小组提出了一 

份 报 告 （ 2 8 6 ) , 由 会 议 一 次 非 正 式 会 议 进 行 了 审 议 。 

2 1 . 本会议将于1 9 8 8年会议期间继续审议这一议题。 

2 2 . 有一种意见认为，本会议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常设的普遍性裁军谈判机构. 

此外，有人还提议本会议在1 9 87年举行一次额外会议，以便完成起草禁止化学 

武器公约的大部分工作.就此建议进行了协商，但未采取行动， 

G.有关联合国财政情况的措施 

2 3 . 在 1 9 8 7年 2月 3日第 3 8 5次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兼本会 

议秘书长发言指出，联合国继续面临财政紧急状况，需要削减一些活动并重新制定 

计划。如 1 9 8 6年第二期会议的情况一样,本会议需要考虑如何执行将分配的服 

务削减 3 0%这一指标。曾在总部和日内瓦加紧进行了磋蔺，以确保本会议获得 

目前情况下最佳的工作条件和服务条件。磋商的结杲是，为使本会议工作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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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漦小而阆时又傲到所要求的节约，显然须分配给本会议每周十次配有全奢服务 

的会议；茌审议矢于检测^识别地震筝件的国际合作搢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开会期 

间，分配给本会议每周十五次配有全套服务的会议。本会议秘书长还回顾了会议 

« 1 9 8 6 年 4 月 2 2日非正式会议上同意的矢于文件的措施。 

2 4 . 在阆一次全*议上，本会议主席说，成员国普遍同意秘书长所说的向会 

议提供的服务。 

H .非政府组织的来文 

2 5 . 按照议筝规则第4 2条，向本会议分发了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所有来文的清 

单（ C D y ^ G C . 1 5 和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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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会议在1987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2 6 . 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太会议的实质&工作是根据其议程和工作计划进 

行的.会议分发的文件清单以及这些文件的案文已作为附录一列入太报告.按国 

家和议题分类的各国代表团19 8 7车发言的遂字记录索引和裁军谈判会议各次会 

议的逐字记录作为附录二列入水报告. 

2 7.会议收到联合国秘书长1987年1月14日的来信（CD力33和Add. 1 ),其中 

转交.1 9 8 6年大会笫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的所有关于裁军问颞的决议，包括赋予 

裁军谈判会议具体职责的各项决议： 

4 1 X 1 2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以及以色列侵略对已确立 

的关于和乎利用核能、不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 

制度的严重后果" 

4 1 X 4 6 A " 停 止 一 切 核 , 

41^47 "迫切需要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4 1 / 5 1 "締结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无 

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有效国际安排" 

4 1 / 5 2 "締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右 

效国际安排" 

41^53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41X54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笫40Z88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 

4 1 ^ 5 6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4 1 X 5 8 B "禁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4 1X58C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4 1 X 5 8 D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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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X 5 9 A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4 1 X 5 9 1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禁止生产武器用核裂变材料"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41^86 B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4 1 X 8 6 ^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41X86 G "防止核战争" 

4 1 X 8 6 ^ "审査大会笫十届特别会议通i寸的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41X86 M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4 1 X 8 6 0 "笫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4 1 / 8 6 P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2 8 .在 1 9 8 7年 2月 3日笫 3 8 5次全体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兼 

水会议秘书长向太会议转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对1 Q 8 7 年 会 议 召 开 的 祝 词 

( C D y r v . 385 ) ‧ 

2 9.除在具体项目下分别列出的文件外，本会议还收到下列文件： 

(a) 1 9 8 7年 3月 2 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出的 C D , 

748号文件，题为"华沙条约成员国外交都长委员会会议公报"• 

0» 1 9 8 7年 4月 8曰蒙古代表团提出的 C D Z 7 5 0号文件，题为 "蒙 

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的声明"。 

(c) 1 9 8 7车4月1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出的C Dy 

751号文件，题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1 9 8 7车 4月 1 0 

曰于布拉格举行的捷苏友好集会上的讲话（外交都分）"。 

(d) 1 9 8 7年 5月 2 5日波兰代表团提交的 C 1 V 7 54号文件，题为"波 

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W .雅鲁泽尔斯基 1 9 8 7 牟 5 月 8 日 

在华沙发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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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 9 8 7年 6月 2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交的 C D y 7 5 5号文件, 

题 为 " 1 9 8 7 年 5 月 2 8日和 2 9日在柏林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公报全文以及会议发表的华沙条mm国关于军 

事理论的声明"。 

(f) 1 9 8 7年 8月 1 0日波兰代表团提交的 C d ^ 7 8 0号文件 '题为 "波 

兰人民共和囯政府关于中欧裁减军备和建立信任问题的备忘录" a 

A .禁止核试验 

30 .永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7年 2月 1 6日至 2 7日以及 6月 1 5日 

至 2 6日期间审议了题为"禁止核试验"的议程项目. 

31 C会议收到了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菌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 

小组第二十三次和第二十四次会议的两份进度报告，这两份报告分别载于 

和 号 文 件 中 。 特 设 小 组 在 瑞 典 的 达 尔 曼 博 士 的 主 持 下 ， 于 3 月 2 曰 至 1 3 

日以及 7月 2 7日至 8月 7日举行了会议 .本会议在第 4 0 5次和笫 4 3 2次全 

体会议上通过了这两份进度报告所载的建议，若干代表团还对其作了评论， 

3 2 .在 1 9 8 7车会议期间向会议撐交了下列有关永议程项目的文件： 

(a) 1 9 8 7车 3月 4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闭 

搔交的 C D y 7 4 3号文件，题为"核禁试"。 

(b) 1 Q 8 7 年 4 月 2 4 日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代 壶 团 提 交 的 号 文 

件，题为"禁止核试验"。 

(c) 1 9 8 7 年 4 月 2 8 日 加 拿 大 代 表 团 提 交 的 号 文 件 ， 题 为 

"关于地震波形数据交换的渥太华讨论会会议录"。 

(d) 1 9 8 7 年 6 月 1 7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 

- 1 3 -



提交的C1V756号文件，题为"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 

基永条款"。 

(e) 1 9 8 7 车 6 月 2 4 曰 挪 威 提 交 的 号 文 件 ， 题 为 " 全 面 核 

禁试的核査：现代地震数据交换系统的原则"。 

(f) 1 Q 8 7年 7月 1 5日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墨西哥、秘鲁、斯里兰 

卡、瑞典、委内瑞拉、南斯拉夫代表团提交的Cli/772号文件，题为 

"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ë) 1 9 8 7 年 7 月 2 1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团提交的C1V775号文 

件，题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之间关于地震监测合作的协定"。 

33 ,根据涉及审议按议程项目设立附属机构问题的工作计划,1987年会议期间 

裁军谈判会议在各任主席的主持之下就设立一个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问题进行了一 

系列非正式磋商。 

3 4 . 在 1 9 8 7年 2月 2 6日举行的笫 3 9 2次全体会议上，当月的裁军谈判 

会议主席报告说，本会议正加紧達商，以期尽早开始，除其他外，就议程项目1进 

行实质性工作。 

3 5 . 在 1 9 8 7车 3月 3 1日举行的笫 4 0 1次籍会" ] ^ ! ,当月的会议主席报告 

说，尽管上届联合国大会的讨论使人对有助于达成协议的可能方茱产生了一些希望, 

但就此项目进行的磋商证明无法从各集团的立场上再向前推进。主席进一步说， 

在磋商中，许多代表团表示倾向于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但是这种态度必须为所有 

成员国所釆取，本会议才有可能接近于达成协议。 

36 . 在 1 9 8 7 年 4 月 3 0 日 举 行 的 笫 4 I0次全体会议即第一期会议最后一 

次会议上，当月的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报告说，除其他外，在磋商期间，他曾针对议 

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职杈范囤提出了一项非正式搓案,但是本会议没有足够的时间 

釆完成对该提案的审议。主席表示希望在 1 9 87年会议期间将能继续在这方面 

进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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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在 1 9 8 7年 6月 3 0日举行的第 4 1 7次全体会议上，当月的会议主席 

报吿说，除其他外，在2 1国集团成员国散发的一项非正式提茱的基础上重新进行 

了关于议程项目1的磋商，虽然一些代表团对该提案表示欢迎，其他代表团仍在对 

其加以研究。主席还说，一些代表团仍然认为，本会议4月份主席的提案是就太 

议遨进行磋商的一个良好的基础. 

3 8 . 在 1 9 8 7年 7月 3 0日举行的笫 4 2 6次全#^议上，当月的会议主席报告 

说,除其他外，在侬就议程项目1进行的磋商中，2.1国集团成员国散犮的非正式提 

案被会议中的两个集团认为是谈判的良好基础，但未能在该倡议的基础上取得进一 

步逬展。 

3 9 . 在本会议一些全体会议上，有些代表团讨论了有关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这 

些发盲载于逐字记录及本会议其他正式文件。 

4 0 . 2 1国集团各成员国在会议的集体和个别发言中都重申其继续极为重视立 

即达成一项完金禁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试验任何类型核武器的全面条约，这样 

可以对实现制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制止研制此种武器的新类型并防止其扩散这一 

目标作出重大贡献‧在这方面，该集团许多成员国提及了 1 9 8 6年哈拉雷宣言以 

及六国倡议的领导人们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联合声明，特别是在1 9 8 7年会议期间 

作 为 C D y 7 3 9 和 号 文 件 分 发 的 声 明 。 2 1国集团进一步重申呼吁双边暂 

停核试验并发表了一份与此有关的联合声明。 1 2 1国集团许多成员国都强调了裁 

军谈判会议在实现全面絷止核试验方面应发挥的首要作用，它们呼吁，立即在水 

会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内形台就一项条约进行多边谈判，该委员会应有一个适当的 

职杈范围，这一职杈范II应以这些代砉团早先为此提出的提案（Gd/520和Rev. 1 

和 2 )为基础该集团一些成员国多次重申，它们坚决认为若设立的议程项目 

1委员会没有就一项条约开始多边谈判的职杈，就会破坏水会议希望达到的目标永 

身，并且会造成一种似乎在有所前进的错觉，该集闭的另一些成员国反复袭示， 

它们坚定地认为，对职杈范囤某些方面的分歧不应阻碍太会议就此议程项目开始实 

1 jLCDyTv. 3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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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工作，该集团的一些代表团就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在核试验问遝上进行的双边 

会谈发表了意见.其中之一认为，采取任何朝着一项全面禁试迈进的"部分"措 

施都应当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在预定的短暂时限内实现 

全面禁试，范围应涉及所有国家所有时候在所有环境中的所有核爆炸。另一些代 

表团进一步认为，一项为继续试验留有余地的都分性协定显然是不够的，因而任何 

此类协定要想具有意义，就须在协定中明确承诺尽早在具体B期达成一项全面禁试 

条约，并大力削减和切实限制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该集团的一些成员国请会谈的 

参加者经常性地向水会议通报取得的进展.在太会议笫二期会议期间， 2 1国集 

团中倡导并联合提出联合国大会笫4 V 4 6 A号决议的八个成员国提交了 一份职杈 

范围草案（ C D y 7 7 2 ) ,该草案以上述决议的相应规定为基础，其中的一个成 

员国强调说，如能客观地研究这一草案并将其同 1 9 8 4年至今散发的各项 

草案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份草案的建设性精神和灵活性。该成员国在具体提到 

职 杈 范 围草案中 " 以 便 " 这 一 措 词 时指出，对其可作不同的解释；拟议 

的职杈范围使各代表团可将其理解为"眼前"或"长期"目标，从而无需放弃自己 

的立场就可以接受这一草案. 2 1国集团的成员国强调说，这是1 9 8 7年向太 

会议提交的唯一职杈范围草案.关于水会议4月份主席的非正式提案，其中的一 

些成员国指出，如象CIVT72号文件中提出的职杈范围那样由各代表团将其作为 

裁军谈判会议文件提出，各方就可对其表明立场* 若 干 成员国靈申，不能再 

将核査与遵守的问颞看作是早日实现全面禁试的障碍/它们还在这方面提请注意 

1 9 8 6年在伊澌塔帕（墨西哥)发眾的文件所载的仍然完全有效的建议（CD/ 

7 2 3 ) 。 

4 1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国继续认为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有助于制止核军 

备竟赛的重要的单独措施，它们认为，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是一项髙度优先的措施, 

目的在千制止核军备的研制、制造和改进，并削减和消除这种军备。它们建议立 

即开始进行广泛的谈判，以制订出与此有关的协定.它们强调应当探讨实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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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各种途径，其中包括晨边、三边、或多边谈判、适宜的临时措施、开始为建立 

核査全面禁试遵守情况国际监测网进行筹备工作以及召开1Q 6 3年部分核禁试条 

约参加国会议审议是否有可能通过修改将其转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它们进一步重 

申高度重视X边暂停核试验，以此作为向全面禁试发展的一项临时性措施，并且发 

表了一项与此有关的联合声明。'它们认为，六国倡议的领导人提出的合作措施可 

以成为向全面禁试的核查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该集团进而认为，裁军谈判 

会议在议程项目1方面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成员国重申 

需耍立即就本项.目着手进行谈判，它们认为，所有各方应表现出让步的意愿，使永 

会议能设立一个牿设委员会并开始实质性工作* 在这方面，它们就这样的一个委 

员会可能的职杈范围、结构和工作计划提出了具体的建议（0 0 ^ 7 4 3 ^ 0 0 ^ 7 4 6 ) . 

在本会议笫二期会议期间，该集团成员国提交了一份文件，顚为"彻底、全面禁止 

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基太条款"（ C ] v 7 5 6 ),在提出这一倡议时，提案国强调说， 

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望促进早曰在永会议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实质性谈判， 

它们提出的文件可作为此种谈判的基础.它们表示，只要谈判伙伴有意愿，它们 

就愿意透彻地讨论关于禁试核査的一切必要具体安排.它们还作了 一系列个别发 

言，对该文件进一步加以阐述，特别是核査条款，包括公布试验场地点、设立国际 

视察团及强斛性现场视察等 a 该集团成员国表示支持 C D X 7 7 2号文件中所载议 

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 1 1草案.它们赞赏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检测和识别 

地震事件方面的努力，对该小组的报告表示赞同，它们并赞赏该小组为筹备大规模 

实验所做的努力. 

4 2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国中的一个核武器国家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和发表的文件 

中一再强调该国继续极为重视彻底和全面禁止核武器斌验，该国认为已通过.其18个月 

单方面暂停核爆炸在行动上表明了这一点。为在这一领域内取得进展，该国准备 

探讨所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其与另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进行的及边会谈中， 

该II已同意以在遂步实现彻底禁试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谈判为前提开展工作。在这 

1 JiiLCDyPV. 3 8 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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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作为第一步，该国准备考虑有利于早日批准1Q74年级限禁试条约和1Q76 

年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措施，以及将核爆炸当量限制在一千吨并将此类爆炸数量减至 

最低水平的措施.但是，该国认为仅靠双边办法是无法最后解决问题的，因而强 

调，应当同时在X边一级谋求协议并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拟订一项全面的条约。为 

此目的，该国提议，除其他外，设立一个特别科学专家组，就任何关于不进行核武 

器试验的可能协定的核查制度结构和作用以及建立一个利用空间通信联系的II际全 

球放射性安全监测系统问题提出建议。 

43 . 一些西方囯家在两项联合声明、 1个别发言及会期提交的文件（CV753、 

C V 7 6 3 和 ) 中 强 调 继 续 认 为 议 程 项 目 1 有 高 度 优 先 地 位 ， 并 认 为 本 会 

议其他许多代表团表示希望由该项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不加拖延地开始实质性工作, 

这些西方国家说它们也有这种希望，其中的成员国还进一步强调，存在着许多同 

核禁试有关的问题和方面，它们认为本会议可以并必须对其认真开展工作，为此目 

的，西方11家各代表团提出了一系列工作文件。它们认为自己于1 9 8 4年提交 

的 职 权 范 围 草 案 以 及 1 9 8 5年提交的工作计划草案（ C V B 2 1 ) 仍 

然是一个可行的构架,可据以对涉及全面浆试的许多^题开始并进行实质性审议。 

同时，西方集团准备积极考虑任何着眼于解决职权范围问题的倡议，以便就本议题 

开始实际工隹，本着这种精神，该集团成员国表示愿意考虑本会议4月份主席 

非正式綠，以此作为争取形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但是，它们认为 

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囿草案并不具有新意。该集团有一个成员国强调有必要继续 

进行非正式磋商，以就特设委员会的职杈范围达成妥协‧ 一般而言，该集团许多 

成员对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正继续就核禁试进行双边讨论表示满意，并希望这些讨 

论取得成功‧ 在这方面，它们认为遂步进行的方法最有可能早日就此取得进展。 

该集团中一小成员国提请注意它的一项提案（c;o/»717 ) ,其中建议水会议决定 

建立一个永久性全球地震监测网络，并且指出，如要傲到这一点，除其他办法外， 

可以把为科学专家小组第二次全球性实验设立的阿絡保留下来，使之长期运行。 

1 见 C D ^ P V , 4 1 0 和 4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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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西方代表团集团中的一个核武器国家重申，全面禁止核试验仍是其长期目 

标，致力于这个目标必须有一个条件，即应等到该国及其盟国不再需要依赖核威慑 

来确保国际安全与稳定之时，该国认为，如果不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大大提高核査 

能力，如果没有更广泛的建立信任措施并在常规军备方面实现较大的均衡，这种条 

件是不会实现的。因此，目前该国正在争取与另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逐步就限制 

核试验达成有效可核査的协定，目标首先在于为批准1 9 7 4年的级限禁试条约和 

1 9 7 6年的和平核爆炸条约创造条件，随后立即就实施一个逐步的并行方案的方 

法进行谈判，这一方衮与一个削减并最终消脍所有核武器的方案相互配合，目标在 

于限制并最终停止一切核试验。该国认识到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对这一重大议题 

的关注，它呼吁本机构采取行动辅助上述双边努力，而不要与之竟争，因此，它表 

示愿意支持在非谈判性的适当职杈范围基础上设立一个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该 

国强调它十分重视军备管制协定的有效核査，包括与核试验有关的协定的核查，它 

回顾说，它多车来用了大的努力和技术及财政资源来发展和保持核査能力.它 

十分赞许科学专家小组的重要工作，该小组为设计和进行进一步实验作出了努力， 

此种实验的目的是应用先进技术收集和交换地震数据，特别是逐步实现充分、公开 

地将所有地震数据提供给参加全球交换的所有国家。 

45 .同一代表团集团中的另一个核武器国家强调高它高度直视削减核武器， 

这不应排除限制核试验。它认为，及边一级讨论的逐步进程是在这一领域内取得 

实质性持久进展的正确方法，充分考虑到了实际的安全问颞.该国认为，裁军谈 

判会议也可对这一进程作出贡献，途径是通过科学专家小组并在一个特设委员会内 

解决尚存的问题，包括范a和核査。它表示可以接受水会议4月份主席为此一委 

员会职权范围提出的非正式提案，此种职杈范围还应再加上一个适当的工作计划. 

46 .另一个西方核武器国家不认为停止核武器试验是核裁军方面进展的一个先 

决条件。相反，该国认为只有到实际有效核裁军的长期进程的最后阶段，停止核 

试验才会有意义。它强调自己进行的核试验次数还不到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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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次数的十分之一，并且从未进行过超过1 5 0千吨级以上的试验，完全没有理 

由要同意让其有限的核威慑力量逐渐过时。该国还强调说，它认为如世界上核弹 

头数量削减一半，剩余武器的可靠性问题就只会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该代表团 

无法参加目的在于谈判一项其所代表的国家无法接受的协议的工作。 

4 7 . 另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团的核武器国家重申，一旦拥有最大核武库的两 

个国家率先停丘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并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该国即准备采取 

相应措施。该国还重申愿意参加一个关于议程项目1的附属机构,并表明了其对该机 

构职权范围的灵活态度。 

B.停止核萆备竟赛和核裁军 

4 8 . 永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7年 2月 1 6日至 2 7日以及 6月 1 5 

曰至2 6日期间审议了题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項目。在19S7年6月2 3 

日第4 1 5次全体会议上，太会议决定在1 9 8 7卑会议期间就永议程项目的实质 

性问题举行非正式会议.非正式会议的讨论将适当地反映于太会议搓交给联大的 

年度报告中‧ 1 9 8 7 年 6 月 3 0日至8月6日期间举行了六次非正式会议来专 

门讨论这一议,项目。 

4 9 . 通过这一决定时，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声明如下： 

"根据议事规贝^与饪何主持会议者的正常职责一样，太会议主席有责任 

确保全体会议或非正式会议有秩序地进行讨论。因此，我愿通知各位， 

我已主动拟订了一个议题清单，以便于在非正式会议上就议程项目2的实 

质性问题进行有条有理的讨论。这一清单是我个人列出的，因此不对任 

何代表团有约束力.此外，一项理解是，任何代表团如果愿意，都可搔 

出与该议程项目有关的任何问题，这是太会议的通常惯例.现在我将宣 

读这一议题清单： 

一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问题的发边和多边审议之间的相互关系；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谈判的参加情况；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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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核武器的安全概念； 

-笫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笫 5 0段的执行情况； 

一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措施与其他领域内的裁军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协定的目的、范围和性质有关的核査； 

―现有建议，， a 

5 0 . —个代表团以西方国家集团名义发言指出，该集团成员国准备充分参加非 

正式会议，并指出，正如主席所说，提出的议题清单不对任何代表团有约束力，该 

代表团还指出，西方国家集团各代表团在主席的发言中没有看到任何与永会议活动 

有关的决定的先例. 

5 1 . 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水会议收到了与项目有关的如下新文件： 

(a) 1 Ô 8 7牟 2月 3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团.提交的 C 

A n n e x 1号文件，颞为"通告《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拉罗汤加条约》）生效一事并转交条约议定书最后文；*： " „ 

(b) 1 9 8 7车 2月 1 2曰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和瑞典代条团提交的 

^文件，题为"敦促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尽快重开全面会谈 

以防止空间军备竟赛、结束地球上的萆备竟赛并最终消除所有地方的 

核武器的联合声明"。 

(c) 1 Q 8 7年 3月 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交的 C 

7 4 2号文件，题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尔。戈尔 

巴乔夫1 9 8 7 年 2 月 2 8日声明"。 

(d) 1 9 8 7 年 3 月 1 2曰蒙古代表团提交的 C D y 7 4 4号文件，题为"蒙 

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都代表于 1 9 8 7年 3月 5日发表的声明"》 

(e) 1 Q 8 7年 6月 1 7曰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和瑞典代表团提交的 

C I W 5 8 " #文件，题为 " 1 9 8 7 卑 5 月 2 2日阿根廷、希腊、印度、 

墨西哥、瑞典五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和坦桑尼亚笫一总统的联合声明、 

- 2 1 ~ 



(f) 1 9 8 7 年 6 月 1 7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交的CDZ 

759号文件，题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7 

年 6 月 1 1日对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领导 

人 1 9 8 7 牟 5 月 2 2日发表的联合声明的答复"。 

(g) 1 9 8 7年 7月 6日中国代表团提交的 C 3 V 7 6 7号文件，题为"关 

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实现核裁军的工作文件"。 

5 2 . 2 1国集团认为遗憾的是，虽然本会议具有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 

的作用，虽然给予了议程项目2高度优先的地位并在上届会议非正式会议中已就该 

项目进行了工作，本会议又一次未能设立一个有适当职杈范围的特设委员会。21 

国集S强调其接受非正式全体会议这一形式本身就已表明它愿意开始工m并且不妨碍 

c 1 80号文件中反映的它的原则立场.但是该集团欢迎根据主席的i义题清 

单组织讨论的努力。一些代表团强调，在审议有关核裁军问题时采用的方法使本 

会议的作用降低为一个议亊机构，并有损于本会议的信誉，许多代表团虽然承认 

核裁军是核武器国家的特珠责任，但申明这对所有国家来说，无论其是否拥有核武 

器，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核武库的存在直接威胁到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生存。一些 

代表团回顾了核武器国家的承诺，特别是在《不扩散条约》之下的承诺，并再次呼 

吁它们履行自己的义夯， 

5 3 . 21国集团欢迎苏联^美国之间继续进行关于核军备和空间军备的双边谈 

判。它支持雷克雅未克谅解的原则。该集团许多成员国赞同1 9 8 6年 1 2月六 

国倡议领导人的《联合宣言》 s该宣言呼吁苏联和美国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更进一 

步，同时不减弱《雷克雅未克作出的承诺；并且说 a只要达不成协议，核军备竟赛 

就必然会继续升级，人类的生存就会愈来愈岌岌可危（CD/739)。 该集团的成员 

国还赞同《六国倡议》领导人1 9 8 7年 5月 2 2日的《联合声明》（ C D Z 7 8 5 ) , 

其中吁请苏联和美国在1987年期间圆满完成其目前关于中程核力量的谈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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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彻底消除一切地方的核武器的第一步。同时，21国集团指出，无论，又边谈判 

是多么有用和必要也不能取代多边谈判,两种谈判决不应当相互,而应当相辅相成。 

若于代表团还回顾了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会议的哈拉雷宣言，其 

中特别强调裁军领域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应互利互补，而不是相互妨碍或排斥。因 

此裁军谈判会议应得到灰边谈判所有步骤的通报，应能履行作为裁军领域唯一多边 

谈判机构的职能并采取裁军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 

措 施 。 2 1国集团再次强调多边谈判在这一领域内的作用和重要性，特别是第一 

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0段的规定及其实施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一些代表团强调将双边谈判的进展通报给裁军谈判会议的重要性;它们欢 

迎双方代表非正式提供的情报和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但它们要求有关国家正式、 

经常性地向本会议通报其会谈取得的进展，有些代表团请这两个国家向本会议提交 

—份联合报告。 

5 4 . 2 1国集团直申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有关内容，即核武器构 

成了人类和文明生存的最严重威胁‧ 因此，必须制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以防止 

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它们认为，核军备竟赛根永不能加强所有国家的安全，反 

而削弱了这种安全并阻碍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许多代表团还回顾了不结 

盟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八届会议的哈拉雷宣言，特别是宣言再次确认核军备 

的存狂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和立即采取核裁军措施的必要性。各代表团声明一致 

决心要超越文化、社会或政治差异，完全争回生存利权利^^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 

神圣权利，但核军备竟赛已将这一杈利|g为不过是条件性的必然短暂的权利。一些代表 

团说，核威慑理论旨在强迫人类接受一个永久的恐怖社会，有悖于‧国宪章的规 

定，根水无助于和平的奠定，是军备竟赛得以继续的一个中心因素；它们还认为， 

以恐怖为基础的核和平不是和平，许多国家由于局都战争的发生为两大军事集闭之 

间的持续对峙付出了代价 . 2 1国集团认为，安全的核武器化削弱而不是增进了 

各国的安全.在核时代，一国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 2 1 

- 2 3 -



国集闭认为核战略的构想无视于国际安全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技术问题这样的事 

实.核外交解决不了笫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安全问题• 在欧洲，它不过是 

维持了分裂、不信任和紧张.一些代表团指出,拥有任何种类的武器都是为了 

威慑目的,并认为核武器的情况更是如此.因而它们iÀi/所有核武器国家仅由于拥 

有此类武器就都应为核战争爆发的危险负责任，因此对核裁军负有首要责任，21 

国集团中许多代表团特别强调并提请注意大会一再呼吁停止核试验，以此作为停止 

核武器质量发展的必要笫一步，作为停止核军备竟赛的一个基永内容* 在这方面, 

它们说，全面禁试不是一项独立、孤立的目标，而是阻止核军备竟赛的一个手段， 

许多代*团指出，同一份文件笫5 0和 5 1段阐述了多边核裁军谈判的方式和途径 

以及方法和优i^M序，并且要求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履行其在这一领域的职责。 

55 .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提请汪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戈尔巴乔夫1 9 8 6竽 1月 1 5日声|^中提出的到2 0 0 0年在全世界逐步消除 

核武器的方茱（c D / 6 4 9 ) 。 该代表团还提请汪意该国外交部长提出的关于 

项目 2的提茱，载于 C D , / ? V . 4 2 8英文本第 7页。 

56。该国代表团指出，其欽府愿:S与另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締结一项协定，在 

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到严格遵守^军备竟赛不蔓延到空间的条件下，五年內削减 

5 0 %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在 K边谈判的范围內，同一代表团还直申它愿意締结 

一项在全球性范围內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协定。该代表团表明该国还愿鬵同 

鬵消除该国亚洲部分的所有中程导弹，即该国愿意消除目前在日内瓦谈判中与另一 

方正在讨论的保留这10 0枚中程导弹弹头的问题，当然，条件是另一方也这样做。 

另外还将消除中短程导弹。换盲之，该国将从"全球晨零点"的构想出发。该 

国提出的斛夾办法设想彻底消除 1 ?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弹头，包括潘兴1 A式导弹的 

弹头。该国还在日內瓦，又边谈判上提出了一项矢于削减5 0 %的战略军备的条约 

草茱狞一项关于加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制度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 

协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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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 同一代表团还强调，通过双边谈判进行的双边努力应当由多边一级的努力 

加以补充。此种共同努力应可导致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它认识到有必要 

首先削减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的武库，但仍有必要知道其他核武器国家将在何时、 

何种条件下加入核裁军进程。它指出，自雷克雅未克会谈以来，裁军谈判会议在 

议程项目 2上 ^ 了.远为'重要的作用，而本会议多边工作的基础可在1978年《最 

后文件》的有关规定中找到，主要是第5 0段。该代表团还提出了本会议可进行 

活动的一系列问题：制定一项彻底消除核武器的附有商定时间表的综合性分阶段方 

案；制定实施核裁军的基本原则；审査核裁军措施与裁减常规武器指施之间的关系, 

审査消除核军备的顺序，审査停止生产用于军备目的的裂变材料，审査监督与核査 

问题。关于核査问题，该代表团回顾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1 9 8 7年4月10日布拉格讲话中的提议，特别是有关未来协定的核査的具体提 

议（ C D X 7 5 1 )。 

5 8 . 关于与核军备有关的安全概念问题，同一代表团对"合理充分水平"标准 

与基于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威慑概念作了比较，该代表团认为威慑概念旨在谋求军事 

优势，是军备竟赛继续进行的基础，而这是危险的，因为它使所有国家均一直处于 

恐怖之下，使它们成为核武器的抵押品。如果核威慑的主张者要自圆其说，他们 

就不得不承认，其结果是走向全面的核威慑——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将希 

望获得此种武器系统。因此，该国之所以提出无核和无暴力的世界是替代威慑理 

论的唯一合理出路，就是希望得到积极的响应。它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 

国家采纳华沙条约成员国柏林会议制定的新的安全哲学。它主张建立一个 全面的 

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以取代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它回顾了社会主义国家去年提交 

联 合 国 的 具 体 提 案 （ 1 9 8 6 年 8 月 1 4日）；联合国可成为实施这 

一体系的有效保证者，而在实施这一体系时，可发展和扩大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 

作用，并建立新的机构，例如一个世界空间组织。 

5 9 .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各代表团欢迎雷克雅未克的最高级会谈和目前在日内 

瓦的7义边会谈，并支持苏联在这些会谈上提出的提案。它们强调了双边谈判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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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性；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在核裁军问题上有特别责任，并有义务开始这一进 

程。但这些代表团指出，完全消除核武器只能通过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多边谈判才 

可取得；必要的是其他核武器国家及盟国以及其他国家参加进程；裁军谈判会议由 

于其构成看来特别适合于为此目的创造必要条件。它们指出，它们高度重视双边 

与多边谈判应相辅相成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各代表团感到遗憾，尽管议 

程项目2具有高度优先地位，本会议未能就此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本会议有责任 

透彻和具体地处理与核裁军有关的问题.为此目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赞成设立一个 

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支持召开非正式会议，希望此类会议有助于在不久 

的将来建立一个委员会。它们还赞赏6月份主席的努力，他主动制定了一个议题 

清单以便利在非正式会议进行有计划的讨论。 

6 0 . 该集团的一些代表团强调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尤其是 

其中的第5 0段和第 5 1段，以及X边谈判的工作和苏联1 9 8 6 年 1 月 1 5日提 

出的核裁军方案（CD/B49)为起草本会议有关这一项目的多边谈判方案提供了基 

础。 

6 1 . 关于核军备方面的安全概念，该集团的各代表团指出，政治气候对X边和 

多边谈判的进展和前景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们重申，核威慑理论是核军备在质量 

和数量上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并强调说，只要以核威慑为依据的军事理论仍 

然是某些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安全政策的中心内容，核军备就不可能完全消除。它 

们还表示愿意纠正两个联盟在欧洲保持的某些类别的军备和武装力量上出现的不均 

衡状况。在这一方面，它们提请注意它们曾提出建议,在削减过程中，由占有优 

势的一方进行适当削减。 

62 .该集团成员国回顾了它们关于在中欧建立无核武器走廊和在巴尔干地区建 

立无核武器区的提案。其中的一个代表团提出了一份计划草案（CD/754)并对 

其作了进一步阐述（c D / 7 8 0 ),其内容除其他外包括在中欧将共同商定的战 

役和战场核军备逐步脱离接触并加以削减，并包括其他在该地区削减军备和建立信 

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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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 西方集团的代表团強调，安全是一切军备限制和裁军政策的关键，裁军本 

身并不是目标，而是为和平与安全服务的工具；目标必须是加強所有国家的安全. 

这些代表团还说，国际关系的状况对裁军的一切前景具有重大作用，必须充分研究 

并考虑到每一地区的具体情况.在这方面，有人指出，不能认为威摄的性质纯粹 

与核有关，有些情况下军备竟争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典型的情况就是常规 

军备的竟争，此种竟争常常是相互猜疑和军事及外交政策迨成的.一些代表团强 

调说，西方的防务体系的基础是常规军备和核军备的相互关联，只有在全球实现一 

切军备系统的均衡才能保障世界安全，从当前常规力量的比率来看，盟国防御系统 

的全面非核化是不可行的， 

6 4 . 该集团的各代表团对正在取得进展的双边谈判表示欢跑它们指出，这些 

谈判应在任何着眼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和实现核裁军的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ï它们支 

持关于两个主要大国消除中程核力量的建议，并希望今年可就此締结协^I它们还 

希望近期内可就这两个国家削减战略武厍5 0%达成协议，并欢迎这两个国家关于 

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承诺.一些代表团提出，通过均衡可核査的协定的谈判，核裁 

军将减少并最终消除各国依赖核威慑的必要性.一些代表团还強调说，不仅应消 

除欧洲的中程核力量，而JI也应消除亚洲的中程核力量•该集团的各代表团认为， 

目前阶段不宜设立附属机构，非正式会议最适于就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继续开 

展工作. 

6 5 . 一个属于西方集团的核武器国家说，它认为如不考虑各国间或国家集团间 

引起军备竟赛的紧张状况，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军备竟赛问题.它強调说，有些 

国家之所以要获取核武器，其理由同获取常规武器一样，是为了加强安全，无论多 

么令人遗憾，但核武器的摧毁力仍是某些国家军事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可预见 

的未来，这种情况仍会持续下去.该国重甲，核武器是安全威慑的一个关键都分, 

它认为有助于维持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盟国之间的和平.该国強调说，安全是 

首要的，争取全面消除核武器的努力不应转移对在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前采取关鍵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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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的注意力——这些步骤就是締结有效的、可核査的军备管制协定，从而广泛、深 

入、对等地削减超级大国的进攻性核军备，并纠正常规军备方面，特别是欧洲常规 

军备方面的不平衡状况。它提请注意超级大国之间双边谈判的积极趋向，此种韙 

向可能导致大量削减某些核武器，但它同时又提到了常规力量裁减谈判的进展十分 

缓慢。 

6 6 . 属于西方集团的另一个核武器国家强调说，鉴于它所面临的威胁很大，其 

安全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依赖于核威慑。同时，它的目标是在不断降低的核力量 

水平 上维持持续的安全与和平。这方面的努力应同彻底消除化学武器和在不断降 

低的力量水平上逐步实现常规稳定相结合，同时还应考虑到当前的不平衡状况。鉴 

于两个主要军事大国拥有绝大多数（9 5%)的核武器，取得进展的最现实的途径 

是由这两个国家进行双边谈判。该国认为，这一点应通过相互均銜及有效而可核 

査的协定逐步实现。它对这方面出现的进展迹象表示欢迎，特别是对彻底消除中 

程核力量和战略军备削减5 0 %的前景表示欢迎。鉴于其威慑力量极小（不到两 

个核武器大国核力量的3 % )，它认为 I己在目前情况下无须为任何削减作出贡 

献，而且它将维持其威慑力量的可信性。有关双方均认为这是合理的，它对此表示 

欢迎。但是，该国指出，若两个核武器大国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库并且在防御能力 

方面没有重大变化，它就愿意靈新研究自己的立场，并者虑如何以最佳方式根据威 

胁的减弱情况为军备管制作出贡献。 

6 7 . 属于西方集团的另一个核武器国家说，核威慑是一种现实情况，并不是一 

种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理论，无法以意图声明或政治倡议加以取代。在这方面, 

该国提到自己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经验：建立新的安全体系的尝试未能防止灾难性 

的冲突，而且不能否认，自那时以来核威慑在国际安全安排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不 

过，核威慑还应与稳步加强的军备管制同时并举。从这一观点出发，该国当然要 

谴责两个大国武库中拥有过多武器的荒唐逻辑，因为武器的数目已大大超过了潜在 

目标的数目；这就是一种造成不平衡和紧张状态的严直因素，必须由无休止竟赛 

的两个参加者来纠正这一局势。雷克雅未克会谈确定了一个目标，这就是两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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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战略武库在五年内削减5 0%,这是一个：1义重大的积极步囅；就中程核力量 

―仅占两大国武库的 i o %—— at戍协议也是有价值的，但这不可能代替其他目 

标的实现。该国虽然认为情况就是如此，但并无鬵对核裁军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该国已经说过，一旦同当前和未来谈判密切相关的三个条件得到满足，它就愿意参 

加这,程,这三个条件是：两大国的核武库同其本国核武库之间的不平衡大大降低， 

不部署防御系统，以及常规力量恢复均銜再加上消除化学武器^_ 

6 8 . 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提出了 （ce/767号）工作文件，题 

为"关于停止核军备竟赛实现核裁军的工作文件"。该国重申其关于全面禁止和 

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一贯呼吁。它认为，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在制止核军备竟赛: 

和进行核裁军方面具有特珠责任。它指出，数年来它一直乎吁两个核大国率先 

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大幅度削减和就地销毁两囿在各自领土 

,内和领土外任何地点拥有的核武器包括其运载工具.，在这方面，该国回 

顾了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1 9 8 6年 1 2月 3日通过的笫 4 1 / 5 9 F号决议。它 

希望两个核大国通过 谈判早日达成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 

的裁军协定。它认为，两个核大国在欧洲和亚洲部署的中程核导弹应按相同的原 

则同步、均衡地加以削减和全部销毁，这就是在两个地区实行一种简便的、直截了 

当的"零点方案"。同时，该囯指出，两大H中程核导弹谈判涉及的核武器只是它 

们拥有的庞大核武库的一个极小部分，它促请两大国大量削减各类核武器并且停止 

试验、生产和部署这些武器。该国认为，为促进核裁军，还应十分重视常规裁军 

问题和制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问题。 它指出，它虽然强调两个核大国在核裁军 

方面的首要责任，但它并不回避自己在这方面的义务。它重申，待上述两国停止 

试验，生产和部署各类核武器并大醻度削减这类武器之后，可以召开一次由所有核武 

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核裁军国际会议，讨论两大国进一步核裁军以及其他 

核国家参加核裁军进程的步骤和措施，以最终消除一切核武器。该国还认为，裁 

军问题不能由少数大国包办垄断，一切国家都有权在平等基础上参与裁军问题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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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解决。它也认为双边谈判应与多边谈判互为补充，并重申支持就议程项目2 

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c -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6 9 . 会议按照其工作计划，于1 9 8 7年 3月 1 6曰至 2 0曰以及 7月 6曰至 

1 0日审议了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 

7 0 . 1 9 8 7车会议期间，向会议提交了有关永项目的下列文件： 

1 9 8 7 年 7 月 2 1 日 2 1 国 集 团 ' 提 交 的 力 e v 3号文件， 

顚为"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3的牿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 

7 1 . 在会议主席主持下进行了关于议程项目3的磋商，以审议处理这一项目的 

适当组织安排问题，包括关于设立一个附属机构的鏺议，但磋商期间未能达成协议。 

西方国家集团很遗憾未能就非正式全体会议或以某种其他适当方式处理这个项目达 

成 协 议 。 2 1国集团成员指出该集团袤现了灵活态度，照顾了其他代轰团的立场. 

以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使会议能够在一个附属机构范围内对这个项目进行透彻的 

审i乂，因为这一目标无法通过茌非正式全体会议上的讨论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 

集团的各代表团说，它们认为会议的附属机构是处理项目3的最适当机构，并表示 

它们愿意照顾其他代表团的立场。 

72. 在 1 9 8 7年 7月 2 8日举行的第 4 2 5次全体会议上，本会议收到2 7 

国 集 团 提 请 其 作 出 决 定 的 一 份 议 程 项 目 3 特 设 委 员 会 职 衩 范 围 草 茱 3 ) 。 

根据提议的职权范围，特设委员会的笫一个步骤将是审议一切同议程项目3有关的 

建议，包括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的措施。西方国家集团对又一次将CD/515/ 

R e v . 3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茱提请会议作出决定一事莰示失望。该集团认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缅甸、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 

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秘鲁、斯里兰卡、瑞典、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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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拟议的职权范围无助于对此议程项目进行讨论，因此再次无法参加与此有 

关的协苘一致蕙见。同时，西方国家集团指出，它十分靈视议程项目 3 ,并且回 

顾说，它多年来曾多次在裁军谈判会议和大会强调愿意对此议题进行透彻的讨论和 

交换意见。该集团还指出，它今年准备作出新的努力，以便为深入研究议程项目 

3制订合适的方式，该集团还强调它最为靈视采取切实的政策和行动防止一切战争, 

包括核战争。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加紧开展有关 

议程项目3的工作，包括设立一个附属机构。它认为，拟议的职权范围是合理的, 

并表示支持这一职权范围。它还同意，会议可同时以其他形式就项目3开展工作。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防止核战争是一个最优先的问题，因此也就认为可以也应当 

开展切实谈判，以便拟订防止核战争的措施。该集团注鬵到已提出的一些建议， 

认为开始进行此种谈判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应为此设立一个附属机构，该集团 

表示完全支持2 I国集团提议的职衩范围。它认为，这一职衩范围草累很现实， 

考虑到了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因而本可作为共同开展獰设性工作的基础。 2 1国 

集团对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议程项目3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深衮遗憾。该集团指 

出，它为了尊靈其他代表团的立场才提出了一个非谈判性È职权范围，从而可以透 

彻地审议会议收到的一切建议的各个方面——法律、政治、技术、军筝。该集团 

认为，这种审议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个议题，而且也可为谈判一项防止核战争 

的协定铺平道路。它认为，在全体会议或非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是无法达到这一 

目标的，因此，它对以下情况表示失望：尽管这一问题很紧迫，而且2 1国集团已 

表现出灵活态度，但会议仍无法理直气壮地执行其反映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笫1 2 0段中的职权。 

7 3 . 2 1国集团靈申，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核战争造成毁灭的威胁，因此, 

消除此种威胁是当今最尖锐、最紧迫的任务。该集团重申了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笫七届会议的结论，即，核武器不仅是战争武器，它还是大规模毁灭的手段。 

该集团还回顾说，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八届会议在《哈拉雷宣言》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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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核武器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且也是一项危窨人类罪。为此，我们 

促请核武器国家同意在实现核裁军之前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 

条约。"该集团s申，虽然核武器囯家在避免核战争方面负有首要责任，但鉴于使 

用核武器的灾难性后果,所有国家在谈判防止核战争的措施方面都有重大的利益。在 

这方面,该集团关切地注意到，自议程项目3作为单独的项目列入会议议程以来一直 

无法就其取得进展。该集团还指出，联合国大会第4 1 X 8 6 a号决议再次直申 

了大会早先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要求，即，作为最高优先事项开展谈判，以期就防止 

核战争的适当而切实的措施达成协议，并为此在1 9 8 7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特 

设委员会。该集团的成员国指出该集团已表现出灵活态度，以便照顾其他代表团 

的立场，从而达成协商一致1：见，使会议能在一个附属机构范围内对项目3进行透 

彻的审议。该集团靈申，把所有国家的安全及人类生存本身作为核灾难威胁的抵 

押品是不能接受的。该集团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导人和美利坚合众 

国领导人的声明，即，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应当打，并且指出，现在应将此种声 

明转变为有约束力的承诺。^集团成员国认为，相信通过核威慑可以维持世界和 

平是有史以来最危险È勺谬论。它们指出，历史从未证明对毁灭的恐惧可以防止战 

争。另一方面，威慑理论显然是使军备竟赛永久化的行动/反行动进程的核心，这反过 

来又是造成超级大国互不信任和敌对的主要根源。它们回顾说，曾经数次有人茌 

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冲突中主张使用核武器，其理由是有限的使用核武器不会受到挑 

战，因为害怕战争升级；它们强调说，虽然这釉论点没有被釆纳，但仍然存在威慑 

级限问题曾被考虑^:这样的事实。它们强调如*人类要有将来'传统的行为必 

需改变，即基于理智而不是基于恐惧的改变。它们不能允许把人类的生存置于一种 

极易受可能发生失误或威慑程度不足的影响的体制之下。它们认为，必需打破这 

种消极后果相互加剧并且每日都在使核战争危险增加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六国和 

平与裁军倡议所设想的措施的目标，即暂停核试验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它们认为，采取此种措施将有助于制止军备竟赛，并为开始有效的裁军进程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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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2 1国集团成员国注鬵到研究结果表明核战争一即便是有限的核战争—— 

将对生态环境造成深远的、无法扭转的后果，包括核冬天，因此它们认为常规军备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核武器相提并论。此外它们认为，由于核武器是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因此不能援引《联合国宪章》来证明可将其用于行使针对不涉及使用核 

武器的武装攻击的自卫权。 2 1国集团成员国仍然认为消除核战争危险的最可靠 

途径在于消除核武器，并认为在实现核裁军之前应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74.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成员国重申它们iU/，防止战争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它们支持按大会笫41^86 G号决议的构想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在就 1 9 8 7年 

5月28日至29日在柏林召开的华沙条约締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表的公报发 

表评论时，它们强调，世界上的事态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变化、各国间日益增加的 

相互依存性、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具有空前毁灭力的武器的存在要求新的思维方 

式，对战争与和平、裁军及其他复杂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采取新的态度，并要求 

放弃设想_核武器是各国安全的保障的核威慑概念。这些代表团虽然承认核武器的 

威慑性，伹认为核威慑理论是战略稳定的经常威胁,是助长军备竟赛以追求军爭优 

势和无休止的国际紧张局势的永久根源。它们指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并 

且强调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在日内瓦最高级会议上发表的声明的重要 

性，声明中提到，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必须防止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任何战 

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苏联和美国将不谋求军事优势。它们提议建立 

一个以再不可能靠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来建立一国的安全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综合国 

际安全体系。这一安全体系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等方面的措施， 

将可导致一个无核武器、无暴力的世界。它们强调，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事理论 

是服从于防止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这一任务的，是严格的P方御性质的,其基本 

概念是，在当今的条件下，诉诸武力解决任何争端都是不可接受的。它们指出， 

华沙条约締约国军事理论的防御性质表现在它们决心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首先釆取军 

事行动，除非它们自己成为武装攻击的目标；它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它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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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也不把任何国家或人民视为敌人。它们指出，与 

其军事理论的防御性质相一致，它们在追求下列目标：第一，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 

、逐步削减和最终消除核武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第二，禁止和消除化学 

武器及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三，削减欧洲的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使 

其降低到没有一方能够发动突然袭击或全面进攻的水平；^四，通过国家技术手段. 

与国际程序的结合严格核査一切裁军措施，包括建立适当的国际机构、交换军事情 

报和现场视察；第五，茌欧洲各地及其他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和无化学武器区，以 

及建立减少军备集结、增强相互信任区，在对等的基础上在欧洲采取军事上建立信 

任的措施并就在世界其他区域，包括海洋，釆取这种措施达成协议；第六，它们认 

为欧洲的分裂是不自然的，主张同时觯散北大西洋联盟和华沙条约，以求最终建立 

一个综合国际安全体系。它们回顾说，《华沙条约》締约国建议北大西洋联盟成 

员国在1 9 8 7年年底以前坐下来进行协商，以便比较两个联盟的军事理论，分析 

它们的性质湘一起讨论它们未来发展的模式，以便减少多年来积存的相互怀疑和不 

信任，保证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意图和保证两个军事集团及其成员的军事概念和理论 

是以防御原则作为基础。它们认为，可能进行协商的其它主题是某些种类的武器 

和军队方面出现的不平衡和不对称情况，以及寻求如何通过由占有优势的一方进行 

削减来消弭这一状态的方法，伹必须了解这种削减将会导致越来越低的水平。社会 

主义国家代眾团提请人们注意属于该集团的核武器国家提出的在2000年底前彻底 

消除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禁止空间打击武器的方荥（ cD/649)。它们再次强调.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的靈要性并且靈申支持关于达成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的提议。它们还表示准备审议建立信任的措施诸如防止意外或未获批准的使用核. 

武器的措施及避免突然袭击可能性的措施。 

75.包括三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西方国家代表团靈申其对议程项目3的高度重 

视，同时强调其标题"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反映了该议题的全面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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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重申，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不能与防止战争的问题分割开来，问题在于如何在核 

时代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它们强调这种全面对待防止战争的立场决不是为了忽 

视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及其不可接受的性质。它们强调了过去四十年核威慑在欧 

洲防止战争、保持和平的有效性。它们指出，许许多多的人继续在f规战争中丧 

生。它们还提到，威慑并不是一种西方现象；而是生活现实，是另一方军爭理论的 

直要内容。西方a家代表团还认为，威慑大大有助于东西方稳定。它们同.意戈 

尔巴乔夫总书记湘里根总统1 9 8 5年 1 1月联合公报中所表示的关于防止两国间 

包括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在内的任何战争的直要性的看法 a并欢迎他们对最终消除核 

武器的承诺。它们强调，该声明反映了问题的全面性质，需要觯决防止战争问题 

的一切方面。它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核武器仍然是维护和平与安全所需^衡 

中的基本內容之一。它们指出了常规、化学和核力量领域存在的严i不均衡状况, 

并且重申，在目前西方的防止战争概念一建立在充分有效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 

的适当结合基础上的威慑战略，其中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无可替代的。同 

时，西方国家靈申，它们绝不会使用任何武器，除非对武装攻击作出反应。它们 

再次强调,所有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特别是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和平解决 

一切争端的义务，是防止核战争的关鍵因素。它们还强调大幅度、可核査地削减 

核武器的靈要性，但是认为对一类武器的削减绝不能增加使用其他类型武器的可能 

性，因此,为保持稳定和安全，有必要考虑到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构成的威胁。西 

方国家强调建立信任的措施大大有助于减少战争危险，包括核战争的危险。此外， 

它们还指出减少鬵外使用核武器危险的措施的靈要性，并且提到两个主要核武器 

国家间启用笫三直接通信系统以及它们关于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的谈判。 

76.不属于任何集团的一个核武器国家认为，有效防止核战争要求有一个稳定 

的国际环境。它认为，维护和平与安全迫切需要的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制止侵略和扩张、消除区域冲突。该国认为所有国家应严格遵守相互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不干涉它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它强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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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应尊靈和遵守联合国宪章、放弃在国际关系中便用或威胁便用武力、和平解 

决争端。它回顾说，它一向认为，消除核威胁和防止核战争的根本方法在于全面 

彻底销毀一切核武器。同时它指出，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它认为，目前，为 

了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并为彻底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创造条件，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 

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应作出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应无条件地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或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在此基础上,应达成一 

项有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它还认为，除防止核战 

争外，还应防止常规战争。它特别指出，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高度集结的区域爆 

发的常规战争有升级为核战争的危险。因此，该国认为两大军事集团应当尽快达 

成协议，大幅度削减其常规武力和军备，该国认为，联合国在防止核战争方面能 

发挥靈要作用，并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依照大会有关决议设立防止核战争特设委员 

会来进行谈判，以期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实际措施达成协议。 

D . 化 学 武 器 

77 . 水会议按照其工作计划，于 1 Q 8 7年 3月 2 3日至 4月 3日以及 7月 1 3 

日至2 4日审议了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 

78,就水议程项目向太会议提交的新文件清单载于下段提到的特设委员会提交 

的报告中。 

79 .永会议在 1 9 8 7年 8月 2 8日笫 4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笫3 8 6次 

义上为此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牿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1 0段）。该报 

告 （ 是 本 报 告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全 文 如 下 ： 

"一、导言 

" 1 . 在 1 9 8 7年 2月 5日笫 3 8 6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通过了关于 

直新设立化学武器特设姿员会的以下决定（CDZ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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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铭记公约的谈判应根据联合国大会第4CK92B号湘第 

41X58D^决议进行，力求尽早完成公约的最后制定工作，为了履行其职 

责，把进行关于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 

的多边公约的谈判作为优先任务并确保公约的拟订，决定根据其议事规则， 

茌 1 9 8 7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特设娄员会，以继续进行全面完整的谈判 

进程、拟订和制定尚非定本的公约案文，并且考虑到一切现有的提案和草 

案以及今后的各项倡议，使裁军谈判会议得以尽快达成协议。若能达成 

协议，应将其载入该特设委员会在1 9 8 7年第二期会议结束时提交本会 

议的报告中，或将一份说明谈判进展情况的报,载入该报告。' 

"二、工作安排湘文件 

" 2 .按照上述决定（ C D Z 7 3 6 ) ,瑞典 R 。厄克于斯大使被任命为特设委员会 

主席'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高级干事A '本斯梅尔先生继续抠任委员会秘书.由裁 

军事务部政治爭务干爭M‧卡桑德拉先生协助 a 

" 3 .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7年 2月 9日至 8月 2 6日期间共举行了 2 9次会议。 

特设娈员会由于有各国代表团的专家参加而受益。此外，主席同各国代表团举行 

了若干次非正式磋商。 

"4.根据其请求，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以下非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特设委 

员会的工作：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塞内加尔、西班 

牙、瑞士、 土耳其和津巴布韦。 

" 5 . 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了以下关于化学武器的正式 

文件： 

― C D / 7 3 4 , 1 9 8 7年 1月 2 9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向 

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矢于其在 1 9 8 7年 1月 1 2日至 3 0日期间工 

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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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 D / 7 3 6 , 1 9 8 7年 2月 9日，题为"关于簟新设立化学武器特 

设委员会的决疋" 

一 C D / 7 4 0 , 1 9 8 7年 2月 1 3日，伊朗伊斯兰共^国代表团提交， 
题为 " 1 9 8 7年 2月 1 2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袠致裁军谈判 

会议秘书长的信" 

一 C D / 7 4 7 , 1 9 8 7 年 3 月 2 3日，法国，团提交，题为"不生产 

化学武器" 

一 C D / 7 4 9 , 1 9 8 7年4月7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题为 

"消除生产 Z装填设施的核查" 

一 C D / 7 5 2 , 1 9 8 7年 4月 2 3日，巴基斯坦代录团提交，题为"关 

于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第十汆（援助）的提案"（也作为 C D / C W / W P , 165 

号文件分发) 

一 C D / 7 5 7 , 1 9 8 7 年 6 月 1 1日，法国代表团提交，题为"关于 

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十年期内维持公约所有締约国之问安全平衡的 

工作文件" 

― C D / 7 6 1 , 1 9 8 7年 6月 2 4日，挪威代表团提交，题为"对揩称 

便用化学武器的核査：1986/87年研究成果总结" 

一 C D / 7 6 2 , 1 9 8 7年 6月 2 4日，挪威代表团提交，题为"供化 
学武器公约谈判审议的核査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一般程序" 

一 C D / 7 6 4 , 1 9 8 7年 6月 2 9日，芬兰代表团提交，题为"1987 
年 6月 2 3日芬兰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i主席的信，转交题为'作 

为化学裁军核审手段的大气监测；
c
. 4各种方式的迸一步研订和测 

试，第三部分，的文件" 

一 C D / 7 6 5 , 1 9 8 7年 6月 2 9日，芬兰代表团提交，题为" 1 9 8 7 
年 6月 2 3日芬兰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题为"化 

学裁军核耷中的自动监测'
：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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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D/766 ' 1 9 8 7年 7月 2日，加拿大^挪戚代表团拢交，题为 

"化学武器公约：关于核蜜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九条附件的^议，， 

一 C D / 7 6 9 , 1 9 8 7年 7月 1 0日，耿含王 H I代^ :团提 ^ ,题为 

"便化学武器的^止竹之有效" 

一 C D / 7 7 0 , 1 9 8 7 年 7 月 1 4日，加拿大條团提 ^ ,题为 '！ 1987 

年7月10日加拿大常驻代农敎戟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一份 

题为'核査：研制一种用于检测人体血杵中T—2其菌毒笫的轻便单 

端孢曹素传雄器''的研究报告" 

一 , 1 9 8 7 年 7 月 1 4日，加拿大^团拢交，题为" 1 9 8 7 

年 7月 1 0日加拿大常驻代农致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的信，转交1986 

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有矢化学武器的全会发盲和工作文件简编" 

一 CD/776, 1 9 8 7 年 7 月 2 8日，掷烕代表团提交，题为"1987 

年 7 月 2 7日挪威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交一份题为 

'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拟订对指称使用化学战剂进行核査的程序. 

第六部分'的研究报告" 

一 0 B / 7 8 1 , 1 9 8 7年 8月 1 2日，掷威代表团提 X , M " 1987 

年 8 月 1 1日挪威临时代办致裁军谈判么M义主席的信，转交一份出版 

物,题为"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HOJJ/tïïNKO.Î」Ii:EN报告，1 9 8 7年 

5月 2 6 — 2 7日在掷威奥斯陆举竹的化学武器公约问飑HOLMEN-

K o m ^ 讨论会的报告， ' " 

一 cd/785, 1 9 8 7 年 8 月 2 5日，芬兰代表团提交，趙为"利用大 

气 监 测 核 査 化 学 裁 军 " ( 也 f , 为 1 8 1 号 文 件 分 发 ） 

6.此外，向特设娄员会提出了以下工作文件: 

一 C D / c w ^ j ; 1 5 3 , 1 9 8 7年 I月 2 2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 

委员会向裁军谈判会议拢交的矢于其在 1 9 8 7年 1月 1 2日至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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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工作的报告草稿" 

一 c d / g w ^ p 1 5 4 , 1 9 8 7年 2月 9日，特设娄员会主席提交， 

题为"化学武器特设娈员会工作安排和计划概要" 

一 CD/cw/WP. 1 5 5 , 1 9 8 7年 2月 9日，澳大利亚代录团提交， 

题为"为药用目的生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监测制度" 

一 CD/cw/WP. 1 5 6 , 1 9 8 7 竽 2 月 1 8日，特谀突员会主席拢交， 

题为"与化学武器储存有矢的冋龃一 特设娄员会主席 

的建议" 

一 CD/CW/WP. 1 5 7 , 1 9 8 7 年 2 月 2 6日，秘鲁代录团提交，题 

为"矢于化学武器公约草茱（CD/734 )笫十、十一和十二汆的一 

些;《：见" 

一 CD/cw/WP. 1 5 8 , 1 9 8 7年 3月 4日，题为"协调员矢于与化 

学武器储存有关的问题（笫一类问题)的临时报告" 

一 CD/cw/WP. 159» 1 9 8 7年 3月 1 9日，德 ^忘联邦共和国代 

表团提交，题为"化学武器公约：为对不生产化学武器进行核査而收 

集和转发数据及其资料" 

一 CD/cw/WP. 1 6 0 , 1 9 8 7华 3月 2 0日，题为 "笫一类：与化 

学武器储存有关^问题：CD/CW/"WP. 158的订正附件（E)：拟议 

的新的附件四第六节" 

一 CD/CW/WP. 161 , 1 9 8 7 年 3 月 3 0日，题为"协调员矢于与不 

生产化学武器賓关的问题的临时报告（第三类问题）" 

一 CD/CW/WP. 1 6 2 , 1 9 8 7年 4月 6日，蒙古代表团提交，题为 

"工作文件：消除化学武器储存的顺序" 

一 CD/CW/Wï, 1 6 3 , 1 9 8 7 年 4 月 1 3日,题为"笫三类问题：项 

目协调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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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CW/WP. 1 6 4 , 1 9 8 7 年 4 月 2 2日，题为"协调员关于与协 

蔺委员会及其机构的组织和职务有关的问题（第四类问题）的临时报 

告" 

一 CD/Cw/WP. 1 6 5 , 1 9 8 7年 4月 2 3日，巴基斯坦代表 i提交， 

题为"矢于化学武器公约草茱笫十条（援助)的提案 " (也作为 C D / 

7 5 2号文件分发） 

一 CD/GW/WP, 1 6 6 , 1 9 8 7 竽 4 月 2 4日，德篱^民主共积国代表 

团提交，题为"工作文件：级限的定义" 

一 CDXCW/WP. 1 6 7 , 1 9 8 7年 4月 2 7日，题为 "化学武器公约谈 

判的现况" 

一 CD/CW./WP. 168 , 1 9 8 7年 4月 2 7日，题为"协调员关于与化 

学武器生产设施有矢的问题的临时拫告（笫二类问题）" 

一 CD/Cw/WP. 1 6 9 , 1 9 8 7年 6月 1 5日，西班牙代表团提交' 

题为"工作文件：消除剧毒致死化学品（附件四）" 

一 1 7 0 , 1 9 8 7年 7月 2日，保加利亚代表团提交，题 

为"碉定对处理附表〔 2 〕所列化学品的设施逬行视察的频率的可能 

办法" 

一 CD/CW/WP. 171 , 1 9 8 7年 7月 1 3日，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 

提交，题为"工作文件：化学生产能力的申报" 

― C D / C W / W P . 1 7 2 , I 9 8 7年 7月 2 0日,题为"协调员关于不 

生产化学武器问题的临时报告（第三类问题）" 

一 CD/cw/WP. 1 7 3， 1 9 8 7年 7月 2 4日，加拿大和挪威代表团提 

交，题为"对笫九条拟议附件（CD/766 )与暂定茱文（ C D / G W / 

WP. 167 )关系起源的斛释" 

一 CD/GW/WP. 1 7 4 , 1 9 8 7年 7月 3 0日，日本代表团提交，题 
为"化学武器公约下不生产的核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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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D/CW/WP. 1 7 5 , 1 9 8 7年7月31日，题为"协调员关于协苘委 

员会及其机构的组织狞职务问题的报告（第四类问题）" 

一 CD/CW/WP. 1 7 6 , 1 9 8 7年 8月 6日，巴西代表团提交，题为 

"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经济^扠术发展的问题" 

一 CD/Cw/W?. 177 , 1 9 8 7年 8月 7日； C D / C w / W l » . 1 7 7 / R e v . 1 

1 9 8 7年 8月 1 2日，题为"协调员矢于化学武器储存问题的报告 

(笫一类问题 ) " 

一 CD/CW/WP. 1 7 8 , 1 9 8 7年 8月 7日，加拿大代录团提芡，题为 

"化学物质的识别" 

一 CD/CW/WP. 179 ， 1 9 8 7 年 8 月 1 4日，题为"化学武器特设 

委员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草稿" 

一 C D / C W / ^ P . 1 8 0 , 1 9 8 7年 8月 1 9日，日本代表团提交，题为 

"对'关于附表〔 1〕的准则， ( C D / C W / W P . 1 7 9 ,附录二）的意 

见，， 

― C D / C W / W P . 181， 1 9 8 7 年 8 月 2 5日，芬兰代表团提交，题 

为"利用大气监测核査化学裁军"（也作为 C D / 7 8 5号文件分发) 

"三、1987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 7 :特设委员会按照其职权范围，利用 C D / 7 3 4号文件附录一和附录二 （化 

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关于其在 1 9 8 7年 I月 1 2日至 3 0日期间工作的报告）以及 

委员会主席和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其他新提议，继续谈判并逬一步拟订公约。 

" 8 .为此，委员会接受了载于委员会工作安排和计划概要（ c v c w y W P " i 5 4 ) 

中的主席建议，将公约草案第一至第九条所包括的主题的有关问题分类如下： 

第一类问题:与化学武器储存有关的问题 

(协调员:菲利普•纽文休伊斯先生，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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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问题: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有关的问题 

(协调员:菲利普'纽文休伊斯先生，比利时） 

第三类问题;与不生产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 

(协调员:巴勃罗，马塞多先生，墨西哥） 

第四类问题:与协商委员会及其机构的组织和职务有关的问题以及与协茼、 

合作和事实调查、包括质疑性视察有关的问题 

(协调员:瓦尔特*克鲁兹施博士，德蕙志民主共和国） 

" 9 .此外，特设委员会主席就"质疑性视察"问题逬行了深入逄商，以便为委 

员会对此问题的审议作准备， 

"10.委员会还接受了主席关于利用各国代表团就下列问题提供的临时协坳的建 

议："管辖和控制 "；"援助" (公约草案第十条）；" '工业规模，的定义"； 

以及"附表〔 2 〕"。 

" I I .在谈判结果的基础上，修订了 C D / 7 3 4号文件的附录一，以反映公约草 

案的谈判现孔 

"四、结论和建议 

"12.本报告的附录一反映了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现况；但其中所载的草案案文 

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 

" 1 3 .特设委员会建议裁军谈判会议： 

"(a)将本报告附录一作为进一步谈判和起草公约的基础； 

"(b)在进一步谈判和拟订公约时还可利用本报告附录二所载的反映特设委 

员会工作结果的其他文件以及本会议目前和未来的其他有关文件； 

"(c)在瑞典大使厄克于斯的主持下按以下安排恢复进行有关公约的工作： 

( 1 )由主席在 1 9 8 7年 1 1月 2 3至 2 7日期间于日内瓦同在场的 

各国代表团进行非公开协商，以便为续会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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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此目的，特设委员会在1 9 8 7年 1 1月 3 0日至 1 2 月 1 6 

曰期间举行自由参加的协商，包括在必要时举行配有全套服夯的 

会议； 

(3) 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8年 1月 1 2至 2 9日期间举行会期有限的 

会议； 

" ( d ) 在 1 9 8 8年会议开始时靈新设立本特设委员会，并在裁军谈判会议 

于 1 9 8 8年靈新召开会议之初即就特设委员会的主席人选和职权范 

围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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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公约的初步结构 

" 序 言 ' 

一、 关于范III的一般规定 

二、 定义和标准 

三、 申报 

四、 化学武器 

五、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六、 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 

七、 国家执行措施 

八、 协商委员会 

九、 协商、合作和事实调查 

十、谖助 

十一、经济和技术发嶷 

十二、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十三、修正 

十四、期限、退出 

十五、签署、批泉生效 

卞六、语文 

附件及其他文件 

" I 对于诸如核查措施等不同问题在本结构中应列于何处，正在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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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约各締约国 

"决心采取行动以期为实现严格和有效 a际监瞀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包括禁 

止和消除一切类型的大规模毀灭性武器.取得切实的进展， 

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贡献‧ 

回顾联合国组织大会曾再三谴贵一切违反1 9 2 5 年 6 月 1 7日于日内瓦签订 

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原 

则和目标TO行为， 

"认识到公约重申 1 9 2 5 年 6 月 1 7日《日内瓦定书》的原则和目标以及其 

中规定的义夯，和 1 9 7 2年 4月 1 0日于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签订的《关于禁止 

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 ^《关于桀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 （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欵此种武器的 

公约》第九条所载的目标， 

"逸^为了全人类，通过执行本公约的条款而彻底排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 

从而补充 1 9 2 5年 6月 1 7日《日内瓦议定书》下承担的义务， 

"认为化学领域的成就应完全用于造福人类, 

"！直彻底而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是朝实现这些 

共同目标迈出的必要步骤. 

"经协议如下： 

一些 M团认为序言所载案文尚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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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范围的一般规定 

" 1 .每一缔约国承诺不： 

一发展、生产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或者直接或间 

接向任何人转让化学武器。 

" 2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 

一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诱使任何人从事本公约禁止締约国从事的活 

动》 

" 3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便用化学武器。'、 2 

"4.〔每一締约国承诺不〔进行准备使用化学武器的其他活动〕〔从事为使用 

化学武器而进行的任何军事准备活动〕。〕 

" 5 .每一缔约国承诺销毁其拥有的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 5 

"6.每一缔约国承诺〔摧毁〕〔摧毁或拆除〕其拥有的或在其〔管辖或〕控制 

下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有一项谅解是：本条款与公约另一部分中的化学武器定义一其最后提法尚待 

商定——密切相关。还理解到：本条款不适用于为准许目的使用的有毒化学 

品及其前体，这有待于确定并在公约中作出规定。本条款亦与待商定的条约 

中有关保留的条款密切相关。 

除莠剂的问题正在继续协商中。 1 9 8 6年进行不限成员协商的主席就除莠 

剂的一项条款提出下列方茱："各締约国承诺不使用除莠剂作战方法；这一禁 

止不应排除除莠剂的任何其他用途"。 

有一种意见认为，对本规定是否适用于销毁所发现的老化学武器的问题，需要 

进一步加以讨论。另一种意见认为，本规定的适用不容有任何例外。 

- 4 8 -



"二、定义和标准 

"为本公约的目的： 

" 1 . ' "化学武器"这一术语应同时或单独适用于下列情况： 2 

"(1).有毒化学品，包括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其他有害化学 

品及其前体，包括关键前体〔和化学武器的二元和（或)多元化学系统的关 

键组分〕'，但打算用于本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的化学品除外，只要所涉 

及的种类和数量符合此种用途； 

" ( 2 )通过由于其使用而释放出来的上述这些有毒化学品的毒性造成苑亡或其 

他伤害的专门设计的弹药和装置； 

"(3)任何专门设计用于与这种弹药和装置的使用直接有关的设备； 

一〔"化学武器"这一术语不应适用于不是剧毒致死性或其他致死性而且经 

协商委员会核可供一締约国用于国内执法和国内控暴用途的化学品。〕 

一〔各缔约国同意不为旨在提高化学武器使用效能而〔发展、生产、储存或） 

利用用于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化学武器定义的提出有这样一项谅解:如杲同意降与执法和控暴而使^^激剂有关的问 

^ ，以及与提高使用化学武器效能而使用化学品有关的问题都列入公约这些问题 

就可以不在化学武器定义内处理,如果这样做的结杲将佘产生一个更加清楚夏容 

' 易 理解的定义的话 . 关 于解决这些问题建议附在后面 ^ « 议 将继续进娜商 . 
5 — 4 i % g b t当前的化学武和 U )中娜的术语未能反^ "般性目的标凝示保留。 

,一些代表团认为需在谈判后期进一步审议这一定义对公约其他部分的影响*这也 

适用于附录的其他有关^^其他代表团认为，化学武器的二元或多元化学系统的关鍵 

.纟皿指:对公约的目标构成特殊舰的组分,因为它能成为一种化学武器弹药或装置的 

组成^^并在使用时形成有毒體品，并滅以下特性:(a)在弹药向目标发射过程中迅 

速与其^元和《或眵元體系驗化学作用湘互作用)并发出高当量的最后有毒化学 

品；(b)在确，É产品有毒#1时具有重要作用；(c)不得用于或仅极少量用于准许用 

途；M)拥有长期储存所必需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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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有毒化学品"是指： 

'其毒性可用来对人类或动物造成死亡或暂时或永久伤害的化学品〔无论用 

何种方法或在何处生产〕〔无论是在工厂、弹药中或其他地方生产〕〔无 

论用何种方法和方式生产〕 

W C 2 . " 有毒化学品 "是指： 

"无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通过其对生命过程的化学作用而能够对人类 

或动物造成死亡、暂时失能或永久伤害的任何化学品。 

"有毒化学品分 为下列各类：〕 

" ( a )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中所规定的议定方法'测量时其半致死 

剂量小于或等于0 . 5毫克 Z公斤（皮下给药 )或 2 0 0 0毫克一分钟 Z立 

方米（吸入）； 

"(b)"其他致死性化学品"是指按⋯⋯中所规定的议定方法测量时其半致死剂 

量大于 0 . 5毫克 Z公斤（皮下给药）或 2 0 0 0毫克一分钟 Z立方米（吸 

入），同时又小于或等于1 0亳克 Z公斤（皮下给药）或 2 0 0 0 0毫克一 

立方米 

"〔(c)"其他有害化学品"是指不包括在上面(a)和(b)内的任何〔有毒〕化学品,. 

〔包括按剧毒致死性化学品造成死亡所需的剂量相似的剂量〕〔通常造成 

临时失能而不造成死亡的有毒化学品〕.〕 

"〔"其他有害化学品"是指其半致死剂量大于 1 0亳克/公斤（皮下给药）或 

20， 000毫克一分钟Z立方米（吸入)的化学品。 

" 3 .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是指： 

(a)工业、农业、研究、医药或其他和平用途，国内执法用途和与使用化学武 

器无关的军事用途。 

有人指出,在实际进行了此秭测定之后，在本节及下列各节所提到的数字可能需 

要略加变动，以便将硫芥气列入第一类， 

- 5 0 -



(b)防护性用途，即同防备化学武器直接有关的用途；' 

4 . " 前 体 " 是指： 

用于有毒化学品生产的化学试剂。 

" ( a ) " 关键前体 "是指： 

由于其在有毒化学品的生产中具有的重要性而对公约的目标构成很大危险 

的前体。 

"它可能具有〔实际具有〕下列特性： 

"(1)在决定〔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毒性时可 

食魄〔实际起〕重要作用。 

"(2)它可能用于〔公约禁止的有毒化学品〕〔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最后 

形成阶段的一种化学反应中。 

" (3 )它可能〔实际〕不用于，或可能〔实际〕只有极少量用于准许用途。〕 2 

"关鍵前体列在⋯⋯中。 

"为化学武器公约有关条款的目的，应开列关键前体清单，并根据〔特性〕 

〔准则〕进行修改' 

"非关键前体但被认为对化学武器公约构成威胁〔特别危险〕的化学品应列 

入一个清单。 

"〔(b)化学武器的二元和/或多元化学系统的关键组分是指：〕 

"〔在二元或多元武器弹药或装置中形成一种有毒化学品并具有下列其他特 

性（待拟订）的关键前体：〕 

对是否在《公约》中处理除范围一节提到的禁止其他使用化学武器的军事准备 

以外的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取消那项关于此种准许的防护性用途只涉及"敌方 

使用"化学武器的提法. 

本款位置之决定应与本公约如何处理例如异丙基乙醇等一些化学品有关。 

- 5 1 -



5 .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是指：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是指〔在任何程度上〕〔为生产化学武器〕或为装填化 

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建筑或设备〕。 

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是指〔 I 9 4 6年 1月 1日以后在任何程度上为： 

"(a)生产任何用于化学武器的有毒化学品（但附表〔3 〕所列的化学品除 

外）或生产任何用于化学武器的关键前体〕或 

"(b)装填化学武器 

〔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建筑或任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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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申 报
1 

1.每一締约II至迟应于公约对其生效后30天内向协商委员会提出以下申报： 

"(a)化学武器 

"( 1 )是否在任诃地方拥有茌其管辖或控制下
2
的饪何化学武器； 

" ( 2 )其领土上是否有饪诃在其他国家包括非本公 ^締约国——管 

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 

" ( 3 )自〔 1 9 4 6年 1月 1日〕〔 1 9 7 5年 3月 2 6日〕以来是否转让 

或接受过任何化学武器，以及是否向任何一方转让过或从 任何一 

方接受过此类武器的控制杈. 

" ( b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1)-〔公约对其生效时〕是否在任何地方拥有在其管辖莰控制下的任 

诃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莰在〔 1 9 4 6年 1月 1日〕以来的任何 

时间拥有过此类设施； 

"(2)〔公约对其生效时〕其领土上是否有茌其他国家一^括非本公约 

締约国——管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莰在〔1946 

竽 1月 1日〕以来飽任何时间有过此类设施；. 

"(3)自〔1946年1月1日〕以釆是否转让^接受过任诃化学武器 

生产设备 C和有关化学武器生产的文献〕，是否向任诃一方 

转让过或从任诃一方接受过此类设备〔湘文献〕的控制权， 

有一种意见认为，本条附件需加以审查。 

经商定，"管辖或控制"的概念需要另外讨论和阐述.为便于进行有关这个问 

题的工作，应本委员会主席的请求, B o l e w s k i博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S z e h a s i博士 （匈牙利）以及 E f f e n d i先生（印度尼西亚）等人编写了 

一份 1 9 8 7年 3月 2 0日的非正式讨论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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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 y他申报 

" É ( 1946年1月1日〕以来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方'为发展化学武器而设计、建造或使用的任何设施和机构 2、特别 

是实验室、试验场和评估场的确切位置、性质和一般活动范围. 

"2.对水条笫1款(a)项和(b)项中的任何规定作出肯定陈述的每一缔约国均应执 

行第四和第五条中任何一条或所有各条规定的一切有关措施. 

经议定，"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这一概念需要进一步加 

以讨论及拟订， 

"任何设施和机构"这一用语的范围有待澄清并找出一个恰当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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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学武器 

"1.本条及其附件的规定应适用于在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而无论所在地点为 

何的任何和所有化学武器，包括在另一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 

"2.每一締约11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3 0天内提出申报，内容包括： 

"(a)详细说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任何化学武器的(确切地点〕'、合计数 

量和详细的存货清单； 

"问报告设置在其领土上但在其他国家——包括非本公约締约国——管辖 

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 2 ； 

" ( c )详细说明自〔 1 9 4 6牟 1月 1日〕〔 1 9 7 5年 3月 2 6日〕以来 

缔约国所进行的任何转让或接受化学武器的情况，或缔约国转让对这 

种武器的控制杈的情况；以及 

"(d)提供销毁其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3.〔每一締约国应在按永条第'2款提出申报后，立即为通过现场视察对这一申报 

进行系统的II际现场核査提供接近化学武器的机会 a 此后，每一締约国应通过为 

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提供接近化学武器,的机会和通过现场视察及现场仪器的不间断 

监测来确保，化学武器除了被运往销毁设施以外，留在原地未动。）' 

"4. :每一締约国至迟应于每一销毁阶段开始前〔3〕〔6 〕个月提交销毁化学武 

器的详细计划.这个详细计划应包括下一'阶段将要销毁的所有储存，并应包括下 

一阶段须销毁的化学武器的确切地点和详细组成。 

" 5 .每一締约国应： 

"(a)按照第四条附件中规定的顺序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1 2个月内开始 

" 并至迟于10年内完成销毁所有化学武器； 

" ^每年提供关于其销毁化学武器计划执行情况的资料;并 

u '有一个代表团保留其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 2有人对本项的可适用性提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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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 )至迟于完成销毁过程后 3 0天内，核证所有化学武器均已销毁。 

"6.每一締约国应按照第四条附件'提供进入任何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和这些设 

施的仓库的机会，以便通过视察员的不间断在场和现场仪器的不间断监测，对销毁 

进行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 

"7 .締约国在作出关于化学武器的初始申报后发现的任何化学武器都应按照第 

四条附件的规定报告、保护并销毁， 2 

" 8 .所有〔储存或〕'销毁化学武器的地点都应按照第四条附件 1的规定，受 

到通过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査. 

"9.其领土上有在非本公约締约国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任何締约国应保证，这 

些武器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之日后⋯⋯月内移出其领土。' 

"10.每一缔约国根据本条提交的申氣计划和资料应按照第三条附件和第四条 

附件的规定编制， 

关于核查问题的第四条附件的规定需进一步拟订. 

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协商结果载于 C D / C W / 1 r p . 1 7 7 / R e v . 1号文件， 

除别的以外，在销毁这类武器的责任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需要进行进一步 

的工作。 

有一个代表团保留其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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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I ‧本条的规定适用于在一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和全邵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无论其所在地点为何。' 

"2 ‧有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每一締约国应立即停止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的一切活动，但需要为关闭进行的活动除外。 

"3.任何締约国都不得为化学武器生产用途或本公约禁止的任何其他用途建造 

任何新的设施或改装任何现有的设施。 2 

" 4 .每一缔约国应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 3 0天内提出申报，其中应： 

"(a)详细说明〔1946年1月1日〕（：公约开始生效〕以后的任何时间 

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情况，或其领土上在其 

他国家、，包括未加入本公约的囿家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 

情况； 

" ( b )详细说明自〔 1 9 4 6年1月1日〕以来，缔约国转让或接受用于化 

学武器生产的任何设备〔和有关化学武器生产的文献〕的情况，或该 

締约国转让这类设备〔和文献〕的控制权的情况； 

"(c)详细说明为关闭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将采取的行动； 

"(d)扼要叙述销毁〔或为和平用途改建〕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总计划; 

"(e)扼要叙述将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临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总 

计划。 

"5.每一締约国在裉据第4款申报后，应立即为通过现场视察对申报进行〔系 

统的〕国际现场核査而提供进入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机会。 

有一项谅觯是：上述各条款也适用于在他国领土上的任何设施〔不管它们是在 

何种所有权和合同形式的基础上建立并为生产化学武器的目的而运行的。〕 

有些代表团认为这一款是多余的。 

有些代表团对这句短语的可适用性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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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每一缔约国应： 

"(a)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3个月内，关闭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使每一 

设施不能再运转；并且 

"(b)在关闭后，为通过定期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的不间断监测进行系统的 

国际现场核査而提供进入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机会，以确保设施 

一直关闭并随后〔拆除和〕销毁，或〔拆除〕〔和改建用于和平目的〕。 

"7.每一締约国至迟应于每一设施的〔销毁〕〔消除〕〔改装〕开始前〔3个 

月〕提交有关该设施的（销毁〕〔消除〕的详细计划。' 

" 8 .每一締约国应： 

"(a)按照第五条附件〔规定的〔顺序〕〔时间表〕〕，至迟于本公约对其 

生效后 1 2个月内开始并至迟于 1 0年内完成〔销毁〕〔消除〕所有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f 

"(b)每年提供关于实施其〔销毁〕〔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计划的资料， 

"(c)至迟于销毁过程完成后3 0天内，核证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确已〔销 

毁〕〔消除〕。 

" 9 . 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可暂时改装用于销毁化学武器。这种改装的设施必 

须在它不再用于销毁化学武器时立即〔销毁〕〔消除〕,并且无论如何，至迟于本 

公约对该締约国生效后10年内〔销毁〕〔消除〕。 

"10.〔每一締约国应将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都交付〕〔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都应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定，受到通过现场视察和现场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 

国际现场核査。 

"11.每一締约国根据本条提交的申报、计划和资料应按照第五条附件的规定编 

制o 

"，一个代表团认为这一详细计划应由每一締约国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1 2个月内 

提交。 

" 2 —些代表团表示希望看到消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尽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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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 

"1.每一締约国： 

"(a)茌本公约条款的限制下，有杈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而研制、生产、 

以其他：^式获取、保有、转让和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b)应碉保不为公约禁止的目的而在其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 

方研制、生产、以其他万式获取、 m ,转让或使用有毒化学品及其 

翦体， 

" 2 .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 

" ( a )第六汆〔 1〕、 〔2〕、 〔3〕和〔4〕中提及的.，可能被用于公约 

禁止的用途的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以及生产、加工或消费这些有毒 

化学品竑翦体的设施应按这些附件的规定受到国际监督： 

第六条〔 1 〕附表〔1 〕 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和〔特别危险关 

一个代表团认为，本条及其附件所用的述语应与尚待苘定的化学武器最后定义 

相符，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些化学品应载列于笫六汆附件〔2 〕附表〔2 〕。另一些 

代表团认为需要将其载入一个单独的附件， 

笫六条附件〔2〕附表〔 2〕 

笫六条附件〔 3〕附表〔3〕 

〔笫六汆附件〔4 〕 

鍵前体〕 

〔化学武器系统关鍵组分〕 

关鍵前体 

词业性大量生产并可用于制造化学 

武器的化学品 

未列入附表〔1〕、 〔 2 〕奴〔3〕 

中，但可能与公约有关的有毒化学 

品的询业'1生生产〕2 

- 5 9 -



"(b)附件中所载化学品附录可加以修订，修订的万式载于第六条附件〔 0〕J 

" 3 .在公约对其生效后 3 0夭內，每一締约国BL按照笫六条附件！： 1 〕、 〔 2 〕、 

〔3 〕和〔4 〕，的规定，申拫关于有关化学品及其生产设施数据。 

" 4 .每一締约国 H按照笫六条附件〔 1 〕、 〔2〕、 〔 3〕积〔 4〕'的规定， 

每年就有关化学品作一次申报。 

" 5 .每一締约国承诺将第六条附件〔 1 〕下的化学品和〔设施〕〔各设施〕置 

于该附件所载的措施。 

" 6 .每一締约国承诺在生产和加工不受#响的情况下将笫六条附件〔 2 〕和 

〔4 〕，下的化学品和设施置于监测之下，方法是数据报告和通过现场视察和便用 

现场仪器对其逬行例行系毵国际核査* 

" 7 .每一締约国承诺将笫六条附件〔 3 〕下的化学品积设施置于邂过数据报告 

进 冇的监测之下。 

"8.执冇本条规定E尽量避免妨碍本公约締约国的经济和抆术发展，以及妨碍 

和平化学活动万面的国际合作，包括在按照本公约规足为和平目的而生产、加工或 

便用化学品的情况下逝行的科学积扠术资料以及化学品积设备的国际交挟，、 

" 9 .在进行核置活动时，（协词委员会）应： 

"(a)避免对締约国的籾平化学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m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你护其茌执^公约的过程中跃悉的机番资料； 

并 

"(c)仅仅要求莸将为腹竹其在本公约下的职责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料和数 

m. 

" '此外，还进竹了有关将化学品列入附表〔 1〕的准则方面的工作，工作结果列 

入附录二，将作为未来工作的基础， 

" «有些代表团认为，第六条附件〔 4 〕中的化学品应载于笫六汆附件〔2 〕附表 

〔2 〕中。另一些代表团认为窬要将萇载入一个单独的附件‧ 

" ^ 本攀是否列入本条，賓待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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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为了逬行现场核置，每一締约国应按照笫六条附件〔1 〕、 〔 2 〕、 〔3〕 

和 〔 4 〕'的规定，准许（协词突员会）逬入有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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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家执行措施 

"本公约^ ,国应« :其宪法程序釆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执行本公约，特 

别要禁止并防止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 地方进行本公约禁止本公约締约国进行的 

任何活动。 

"为了履行这些.义务，每一締约国应按照其需要和具体情况，指定或建立一个国 

家主管部门，‧ ' 

"每一缔约I！承诺将家主管部门和为执行本公约采取的其他立法和行政措施通 

知协商委员会， 

"每一缔约面承诺在协商委员会执行其所有职务时进行合作，特别是向协商委员 

会提供协助，包括数据报告.协助进行本公约规定的国际现场视察，并对协商委员 

会提出的一切有关提供专门知识、资料和实验室支援的要求给予答复， 

"国家技术手段 2 

有人提出，应拟订关于负责执行公约的国家主管部门的职务的准则 

" 2有人提出，在未来的公约中不需要提及国家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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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协商夯员会 '
2 

" A .协商夯员会的设立 

" 1 .兹设立协商委员会。 

"2.协商委员会应为本公约的主要机构。 

"3.协商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至迟应于本公约生效后三十天内由保管者在〔地点〕 

召开。 

" B .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 1 .协商娈员会应由本公约所有締约国组成。本公约每一締约国应有一名代 

表参加协商娄员会，并可有副代表和顾问随同， 

"2.协商委员会应每年召开常会，并可在协商委员会或执行理事会的⋯⋯成员 

请求下，或根据本公约第九条的规定，召开特别会议。 

"3.除非协商娄员会另有决定，会议应在协商委员会所在地举行。 

"4.协商娄员会应制定其议事规则。协商娈员会应在每届常会开始时选出其 

主席和其他必要的高级职员；他们的任期至下一届常会选出新主席和其他高级职员 

为止。 

"5.协商娈员会过半数成员构成法定人数。 

"6.协茼娈员会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7.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包括召开协商娈员会特别会议的决定，应以简单多 

数作出 3 

" '一些代表团建议，衡要在适当的时间'在公约范 a内讨论如何解决协商娈员会 

的经费问题。 

" 2 第四类问题协调员就第八条进行了广泛协商。附录二载,他提出的材料，供 

进一步拟订本条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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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关于实质问题的决定应以〔三分之二多数〕〔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如 

果对某一问题是否属于实质性问题有争议，该问题应作为实质问题处理,除非协商娄员 

会以决定实质问题所需的多数而另有决定。〕〕 -

"〔〔 7 .所有夾定都应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 c •权力和职务 

"1.协商娄员会将〔监督〕〔审査〕公约的执行情况，审议任何与公约或与 

〔协茼娄员会渰立的〕附属机构的权力^职务有关的问题莰事项,〔为发展和 

平用途的化学工业〕促逬締约S之间的磋商与合作并推动对于公约遵守情况的核 

" 2 .协商娄员会在执行其职务〔参见第 1款〕时，除其他亊项外应： 

"(a)与缔约g)适当的ill家主詧部门《行合作； 

"(b)根据締约Hl3g请求，促逬它们之间的协商与会作； 

" ( c )审査可能影响本公约买施趵科学和技术发展； 

" ( d )鼓励化学领域中为 ^平目的进行的国际 ^作，〔特别是按照第十 

一条规足，以促逬发展甲国家化学工业的发展为目标〕 

" ( e )开展与核査措施有关的所有活动；为此目的，协商委员会应： 

" ( 1 )具体规定系统的囪际现场视察的程序； 

" ( 2 )按照笫⋯⋯条规定，监督〔和进行〕系统的 1 1际现场视察； 

« ( ( 3 )按照第⋯⋯条规定，审议关于派遣亊实调薆小组的请求并作出 

夾定；〕 

" U )按照第九条规定，逬行爭实调査活动； 

" ( f )制定^在必要时修改交换资料、提出申报和与执行本公约有关的技术 

亊宜的程序. 

"(ê )按照第⋯⋯条规定，接受、保存〔和向缔约国提供〕締约囿提交的申报、 

计划栉通知； 

" ( h )为讨论就公约的目标或执行提出的任何问题提供一个论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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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按照第⋯⋯条规足，选举执行毪亊会的成员, ' 

"〔（ j )从协商娈员会成员提出的候选人中选出⋯⋯（秘书长〗；〕 

"〔( k )任命视察员怍为视察团工作人员并任命视察团团长；） 

、"(D在适当时，设立其认为按照本公约执行其职务所必要的附厲机构； 

"(叫判定〔执行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包括逸举其主席的办法〕； 

"(n)审议和批准由理事会提出的协茼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年度概算。 

"(0)审议和批准执行理事会的报告； 

"(P)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满⋯一'年后，按照第⋯'一条规定'，对本公约的 

实施情况进行一次审査。 

" 3 .协脔委员会应于〔本公约生效后4 5天内〕设立一个执行理事会。 

" 4 .尽管协商委员会对第 2款中规定的职务负最后贵任，伹按照本公约的规定， 

它应授权执行理事会实际执行这些职务。 

"执行理事会 2 

" A •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 1 .执行理事会应由协商委员会选出的〔1 5 〕个本公约締约国组成。 〔此 

外，联合国安金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又为本公约締约国者应有代表参加。〕执 

行理亭会的每一成员国应有一名代表参加理事会，并可審付代表和顾问随同。 

" 2 .执行理亭会的成员应在〔适当的地理和政治平衡〕的基础上选举产生。 

" 3 .选举应在协商委员会常会上进行。执行理事会每一〔当选〕成员任期〔 

二〕〔三〕年，每年改选〔五〕个成员。 

"'一些代表团认为，审査汆款列入公约其他部分更为妥当。 

" 2 一些代表团认为，一些与附属机构职务有关的条款在本公约中列于何处的问题 

只能在较后的阶段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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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执行理事会应在协商委员会所在地执行职务。 

"〔 5 .执行理事会过半数成员构成法定人数。〕 

" 6 .执行理事会每一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7 .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应以简单多数作出。 

"8 .关于实质问题的决定，应以〔三分之二多数〕〔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如 

果对某一问题是否属于实质性问题有争议，该问题应作为实质问题处理，除非理事 

会以决定实质问题所需的多数而另有决定。〕〕 

"〔〔7 .所有决定都应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1 .执行理事会应对协商委员会负责，并受权执行本汆第一节C小节第1款和 

第2款(a)至(H)项所规定的协商娄员会的职务。 

"2 .执行理事会尤其应： 

"(a)监督和协调协商委员会各附属机构执行本公约条款时的活动； 

"(b)碉保本公约的切实执行和遵守； 

"(c)在适当时建议协商委员会设立其认为按照本公约执行其职务所必要的 

附属机构； 

"(a)向协商委员会提交报告，尤其是关于执行授与它的职务的报告； 

"(e)在适当和必要时，请‧‧‧‧‧‧‧‧（秘书长）召开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 

"〔 W建议协商委员会设立适当的机构来指导和监督视察团；〕 

"〔(g)建议协商委员会任命视察员作为视察团工作人员并从视察员中任命视 

察团团长；〕 

"(H)获取，保存和散发各締约国就与本公约有关的事项提交的资料。 

"'一些代表团认为，关于执行理事会职务的条款需要根据本公约其他部分（尤其 

是关于核査的部分）所可能授予理事会的职务逬一步加以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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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接受缔约国提出的关于索取有关本公约遵守情况的资料和作出澄清的 

请求，包括进行亭实调査的请求。 

" C 0)对于就这类请求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作出决定并逬行监督。〕 

"扠术秘书处' 

"1.应设立一个技术秘书处，以协助协荷委员会和执行理亭会履行其职务，包 

括向締约国提供技术援助。国际视察团应当是抆术祕书处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 

与本公约规定的国际核査措施的执行有关的活动。国际视察团的准则载于'⋯一 

‧ ‧‧‧ Z 
o 

"2 .技术秘书处的组成应为：作为负贵人的主任一名，视察员和可能需要的科 

学、技术及其他人员若干名。 

"3.技术秘书处主任应由协商委员会〔根据执行理亭会的推荐〕任命，任期-⋯ 

年。主任应就技术秘书处工作人员任命及组织和工作等对协商委员会和执行理事 

会负贲。雇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的首要考虑应是必须确保具有最高水平的 

效率、能力和品格。国际视察员或其他专业及办事人员必须由締约国公民担任。 

应充分考虑到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分布的基础上征聘人员的重要性。应按照人员 

尽量精简的原则进行征聘。 

" 4 .抆术秘书处主任、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务时不应征求或接受 

任何政府或除国际詧理局以外的任何其他来源的指示。他们应避免足以影响其作 

为只对协商委员会负责的国际官员的身分的任何行为。 

"5.每一締约国应承诺尊重技术秘书处主任、视察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负贵任 

的纯粹国际性，不试图影响他们履行其职责。 

"'一个代表团指出，技术秘书处的地位、组成和职务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拟订。 

" 2由于一些首都正在进行审议，将在续会期间对这些准则究应列入附录一还是附 

录二的问题作出决定。为了方便各国代表团，本报告附有第四类问题协调员 

的 报 告 （ 1 7 5 ) 的 附 文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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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协商、合作和事实调査' 

" 1 .各締约国 i s直接在相互间或通过协茼娄员会或其他适当的国际程序，^括 

联舍国范围内符合其宪章的程序，就可能提出的与本公约的目的或公约条款的执行 

有关的任何问题逬行协商与合作。 

" 2 .各締约国^尽一切努力，通过相互间交换资料和协商，澄清并觯决任何可 

能对本公约的遵守情况引超题问的问题，或对某一可能被认为暖昧不明的有关问题 

引起关注的问题 8 〔一締约国如接到另一締约国请其澄清请求国认为引起这种疑 

问或关注的任何问题的要求，应茌接到要求后⋯'日內向请求国提供足以解答所提疑 

问或关注的资料，并说明所提供的资料如何解决了问题。〕本公约任何规定均不影 

响本公约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締约国有权经互相同意而在它们之间安排视察或任何 

其他程序，以澄潰和解决任何可能对遵守情况引起疑问或对某一可能被认为暖昧不 

明的有关问题引起关注的问题。这种安排不应影响任何締约国在本公约其他条款 

下的^利和义务。 

"要求澄清的程序 

" 3 . 一締约国^有权要求执行理事会协助澄清，任何可能暖昧不明的情况或对 

另一締约国遵守公约与否引起疑问的情况。执行理事会 H提供其所拥有的与情况 

有关并能消除怀疑的适当资料与数据，同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守其在执行公 

约的过程中莸悉的茼业和工 i i机密以及其他机密资料。 

"4 . 一締约国应有权要求执行理筝会从另一締约国得到关于任何可能被认为暖 

昧不明的情况或对其遵守公约与否引起疑问的情况的澄清 4 在这种情况下，应适 

用以下规定： 

" ( a )执行理事会 i f f i接到澄清要求后〔 2 4小时〕内向有关締约国转达这 

一些代表团认为，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检査及逬行此种视察的程序问题尚未 

受到深入审议，应茌稍后阶段以拟议的第九条附件〔 C D刀 6 6和 C D Z C W « / W P . 

1 7 3号文件）力基础逬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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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 

"m被要求的締约国应于接到要求后〔7日〕内向执行理事会作出澄清。 

" ( c ) 执 行 理 亭 会 收 到 澄 清 后 〔 2 4小时〕内向提出要求的締约国转达 

这一澄清c 

" ( d )提出要求的締约国如认为这一澄清不够充分，可要求执行理箏会从被 

要求的締约国取得逬一步的澄清。 

" ( e )为了取得根据笫 2款 W项要求的逬一步澄清，执行理事会可设立一个 

专家小组来审査与引起疑问的情况有关的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料与数据。 

专家小组应就其调薆结杲向执行理事会提交一份事实性报告。 

" ( f )提出要求的締约国如对根据第 2款 ( d )和 ( e )项取得的澄清不满意，可要 

求执行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而非执行理事会成员的有关締约国 H有 

权按照第⋯ '条的规定参加会议。 S这一特别会议中，执行理筝会 H 

审议该问题，并可建议采取任何它认为适当的措施来处理这一情况。 

" 5 , 一締约国应有权要求执行理亭会澄清任何被认为暖昧不明的情况或对其遵 

守公约与否引起疑问的情况。执行理事会 H作出反应，适当提供这种协助。 

"6 •执行理事会应将很据本条提出的一切澄清要求通知本公约各締约国。 

" 7 ‧〔如果一締约国对于遵守的疑问或关注未在向执行理爭会提出澄清要求后 

〔两个月〕内解除，莰者它认为它的疑问需要紧患审议，则 S不必行使其提起质疑 

程序的权利的情况下，可按照第⋯'条的规定要求协茼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 a 在这 

一特别会议中，协商委员会 H审议该问题，并可建议采取任何它认为适当的措施来 

处理这一情况，〕 

" 要求派筝买调置团的程序 

"第九条的其他内容尚待拟订 8 ' 

'
1
 特设委员会主席就这个问题逬行了协商。主席对事态的看法载于附录二，其 

目的是便利对这个问题的逬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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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援助 

"十一、经济和技术发展 

"十二、与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决不得解释为减损了在1 9 2 5 年 6 月 1 7日于日內瓦签订 

的《关于紫止S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和 

1 9 7 2 年 4 月 1 0日于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签订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 

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下承担的义务， 

"十三，修正 

"十四、期限、退出' 

"一締约国退出本公约决不影响各国继续履行其在国际法任何有关规则，特别 

是 1 9 2 5年 6月 1 7日《日内瓦议定书》下所承担义务的贵任。 

"十五、签字、批准、生效 

" 十 六 ， 语 文 

一些代衰团认为以上所载茱文尚需逬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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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条 附 件 

B—、化学武器的申报 

" A .拥有或不拥有 

" 1 .在本国领土上拥有化学武器 

否 

"2.在其他地方拥有、管辖莰控制化学武器 

« • • • • 

y^^O B • 0 9 • 

"B.领土上有在其他任何一方管辖玖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 

曰 

o • • o « • 

o • t a a • 

" C .过去曾转让 ' 
曰 

^^―， « • « » • 

l> O • 0 • * 

"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申报 

" A .拥有莰不拥有 

" 1 . «本国领土上拥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 

• e a « o • 

" 2 U在其他地方拥有、管辖或控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是'⋯" 

• a •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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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领土上有在其他任何一方管辖莰控制下的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曰 

否 

" G •过去曾转让设备〔或技术文献〕 1 

是⋯⋯ 

〔三、其他申报〕 

，有人认为,不应把技术文献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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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条 附 件 

一、化学武器的申报 

"A.締约国关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地点〕'和具体 

组成的申报应包括： 

"1.所申报的每一种化学品的合计数量。 

"〔2.每一个申报的化学武器储存地点的确切位置，列明： 

一一名称； 

一一地理坐标 . 〕， 

" 3 .每一个储存设施的详细存货清单： 2 

"(1)按照第二条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 

"(a)化学品应按照第六条附件规定的附表申报。， 

> )对于第六条附件附表中没有列出的化学品， 5应提供可 

能将该化学品列入适当的附表中所需的资料，包括纯化合物 

物的毒性。对于前体化学品，应提供主要最终反应产物 

的毒性和名称。 

"(c)化学品应列明符合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联合会现行命名法 

的化学名称、结构式和指定的化学文摘服务社登记号码。 

对于前体化学品，应提供其主要最终反应产物的毒性和名 

称， 

：'一个代表团保留它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 2在稍后阶段，待就销毁颇序达成协议，可讨论按此种顺序编列所申报武器的 

可能性。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第四条的范围内，应该考虑拟订适用于根据该条所申报的 

化学武器的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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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化学品的混合物，应填明所有这些组 

成部分的名称和每一种组成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并应在毒性 

最大的化学品的类别下申报此种混合物。 

"(e)如涉及多组分弹药、装置、散装容器及其它容器，应列明每 

一种化学组成部分的数量以及预计可以得到的最终主要反应 

产物的数量。此种项目应在〔关键前体〕〔关键组成部分〕 

的类别下申报。 

"(f)对每一种化学品，应申报其储存形式，即，弹药、次级弹药、 

装置、设备或散装容器及其它容器。对每一种储存形式， 

应列明： 

一 类 型 

一尺寸或口径 

一 项目件数 

一每一项目的化学品填料的重量 ' 

一化学品填料的纯度 2 

"fe)应申报储存地点保有的每一种化学品的总重量。 

" W对每一种打算作为填料的化学品，应列明被定义为化学武器 

未填弹药和 Z或次级弹药和 Z或装置和 Z或设备。'*对 

每一类，应列明： 

一 项 目 件 数 

一 每 一 项 目 的 装 填 容 量 ， 

1至于究竟如何决定这一重量,则有待解决。 

8各国代表团对此有四种不同的意见：（1)初纯度；(2)储存化合物的纯度，大 

约 为 1 0 % ; (3)无需申报纯度；（4)如果要计算当量，必须申报纯度。 

，在稍后阶段，待就销毁顺序达成协议，可讨论按此种顺序鴒列所申报武器的可 

能性。 

* —些代表团认为这一项不应列入3(1),而应列入3(2)。 

' 一 些 代 表 团 这 种 资 科 没 有 必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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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代用的化学品填料，如果已知的话。 

" ( 2 )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未填弹药和/或次级弹药和/或装置和 Z或 

设备。，
2
对每一类，应列明： 

" ( a )项目件数 

" ( b )每一项目的装置容量' 

"(c)打算使用的化学品填料，如杲已知的话。 

"(3)专门设计用于与(1)和(2)点所列弹药、次级弹药、装置或设备的使用 

直接有关的设备。（例如：单用途火箭发射器）。 

"(4)专门设计用于与(1)和(2)点所列弹药、次级弹药、装置或设备的使用 

直接有关的化学品。（例如：增稠剂）。* 

"B .关于締约国领土上在其侬方（包括非公约締约国）的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 

化学武器的详细资料(待拟订)。 

"C .过去的转让和接受。 

"曾经转让或接受过化学武器的缔'约国应申报这种转让或接受，〔如果 

转让或接受的数量超过每种化学品每年一公吨 5 〕。 应按照上面第3段 

的存货清单格式申报。申报还应填明供应国和接受 E L时间以及被转让 

项目的目前地点（如杲已知的话）。 

在稍后阶段，待就销毁顺序达成协议，可讨论按此种顺序编列所申报武器的可 

能性。 

—些代表团认为这一项不应单独申报，而应列入3(1)。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种资料没有必要。 

对于是否应申报此种化学品，或者申报到什么程度，目前存在着不同意见。此 

外，看来必须裉据化学武器的最后定义来决定这个I可题。 

用于未填弹药的化学品填科标称重量。 

- 7 5 -



应在每一消除期'开始前申报的化学武器储存的地点和详细存货清单 

对每一化学武器储存应申报： 

" 1 ‧地点 

以⋯⋯表示的地理位置 

" 2 .详细存货清单 

应按照本附件A段申报化学武器的组成和数量。 

"二、 2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方法和組织 

"1.销毁化学武器是指将化学品以一种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方式转变为一种不适 

于生产化学武器的形式从而不可逆转地使弹药和其他装置无法用作化学武器的过程。 

"2.每一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决定如何销毁其化学武器，但不得使用以下 

的程序：倒入任何水体、陆地掩埋或露天焚化。销毁化学武器应只在专门指定的、 

并经过适当设计和配备的设施中进行。 

"3.締约国应确保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建造和运转能保证销毁化学武器，并确 

保能够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对销毁过程进行核査。 

"三、销毁的原则和顺序， 

"1.销毁顺序的制定应基于：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在销 

毁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无论储存的 

实际组成和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毀方法如何，一律适用。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在公约对一締约国生效后3 0天内作出全面申报。 

" 2 —些代表团认为，附件的这一部分内容是否适用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区取回 

的已过时的化学武器（军用品）这一问题，以后必须解决。 

特设委员会主席就整个这一节的进一步拟订进行了协商，其结果载于附录二。 

第一类问题协调员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 一些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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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同时开始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整个销毁阶 

段应划分为九个一年期。 

"3.在每+销毁期内，每一缔约囿至少应销毁其储存的九分之一〔按库存当量 

和（或）芥子当量计算〕，、'但不限制任何締约国以更快的速度销毁其储存。每 

一缔约国应按照本附件第三部分的规定，决定每个销毁期的详细计划，并应每年报 

告每个销毁期的工作执行情况。， 

" 4 .销毁顺序（有待拟订）。* 

"四、销毁化学武器的计划' 

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根据第四条提出的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应载明： 

"(a) 一份销毁时间总表，列出每一时期要销毁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b)每个现有的或计划中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 

―名称和地址； 

― 地 点 ； 

―打算销毁的化学武器； 

―销毁方法； 

"'各方认为有必要拟订对不同类型的化学武器储存进行比较的方法。致死性和 

有害化学品的比较问题尚未觯决，有待进一步审议。 

" 2 —些代表团表示，销毁储存的规则问题需进一步充分加以讨论。 

各方确认，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和有关生产设施的消除应一并考虑。 

"* 一些代表团认为，为m^拥有少量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的安全顾虑，应当引入 

安全储存水平的概念。 

"-就整个这一节的进一步拟订进行了协商，其结果载于附录二，以作为进一步工 

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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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 力 ； 

―预计的工作期限； 

― 销 毁 过 程 的 产 物 。 ' 

"B.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 

"这些计划应按照笫四条的规定提交协商委员会，并应载明： 

"(a)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数目和在每一设施中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时间表; 

"(b)计划在每一设施中销毁的每一类型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 

"(c)：有关每一设施的下列资料： 

―名称、通信处、地理位置； 

―销毁方法； 

- 最终产品； 

一设施平面图； 

一技术方案； 

一操作手册； 

―储存方法和按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估计的该设施储存量； 

一在每一销毁期内储存在该设施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核査制度； 

一设施实、行的安全措施 

一国际视察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五、对销毁化学武器逬行核査的原则和:r法' 

"i.对销毁化学武器储存进行核査的目的是： 

一核实将销毁的化学武器储存为原物及其数量； 

―核实这些储存实〖示上确已销毁。 

"~就整个这一节的进一步拟订进行了协商,其结果载于附录二，以作为进一步工 

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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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审査了上面第四节所#?发的详细计划之后，如果有必要，技术秘书处将 

与有关締约园进行协商，以确保设施的设计足以保证销毁，并得以预先计划如何执 

行核査措施，确保核查措施的执行无碍于设施的正常作业，而设施的作业也无碍于 

进行适当的核査. 

"3.对于每一个应被视察的设施，每一締约圆应按照其与技术秘书处締结的一 

项订有详细视察程序的详细协定行事.（这个概念仍需进一步拟订）. 

"4.在实际销毁阶段开始之前⋯⋯，允许视察员进入化学武器销毁设施，以便 

对该设施进行工程审査：包括设施的建筑和布局、用于测量和控制销毁过程的设备 

和仪器以及检査^测试核査设备的精确性。 

"5.在整个实际销毁阶段中，允许视察员在该设施湘在该设施的仓库进行活动, 

视察员将在设施管理鄧门和国家主管部门代表在场（如果他们愿意在场)的情况下 

与他们合作进行活动. 

"6 .视察员可以通过实地观察或某种装置监测： 

"( & )设施的仓库和库存的化学武器； 

"0 = )化学武器从仓库运至设施； 

"( c )销毁过程(确保没有化学武器被转用）； 

"(d )材料出入平衡（有待进一步拟订） 

" ( e )仪器的精确度和校准。 

"7 .在符4核查需要的情况下，核査程序应利用从设施的曰常作业中得到的资 

料。 

"8 .如果视察员发现可引起怀疑的不正常情况，他们将把此种不正常情况告知 

设施代表和囿家主管部门代表，并要求澄清此种情况.未纠正的不正常情况报告 

给执行理事会. 

"9.在每一个销毁阶段完成之后，技术秘书处应对国家主管部门的申报作出证 

明，报告指定数量的化学武器的销毁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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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化学武器申报的国际核査、对储存设施的if际 

系统监氣对化学武器移出销毁的国际核査， 

'1,储存设施的说明 

"(a)按照第四条申报的化学武器直到销毁之前在締约国领土上或在其管辖或控制 

下的其他地方储存的每一个地点或位置，此后即称为"储存设施". 

"(b)締约国在按照第四条提出化学武器储存申报时，应向国际管理局提供其 

C各个)储存设施的详细说明及位置，^括： 

―边界图 s 

―设施内储存厍 Z储存区的位置； 

―每一储存库 Z储存区的储存内容详细清单； 

―储存库储存区结构的有关细节； 

―关于国际管理局放置密封设备和监测仪器的建议， 

"2 ‧封闭储存设施的措施与储存设施的准备措施 

"(a)締约国至迟应于提出化学武器申报时采取它认为适当的措施，封闭其〔各 

个）储存设施，并应防止其化学武器被转移，伹移出销毁除外. -

"(b)为了对储存设施作好准备以供国际核査，締约国应确保将其〔各个）储存设 

施中的化学武器加以布置，使密封设蚤和监测装置可以有效使用，并便于逬入设施 

逬行核査. 

"(c)储存设施应一直封闭，除了移出销毁以外，不得移动化学武器，伹是，国 

家主管部门可继续在设施进行必要的维修和安全监测活动 

—个代表团由于其对第四条中的化学武器储存地点申报问题所持的立场，对整个 

这一节表示了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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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a)各締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个月内与国际管理局締结关于其储存设施核査 

的辅助安排的协定‧ 此种协定H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就每一储存设施 

订明视察的次数、程度、持续时间、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国际管理局密封设备和监 

测装置的安装、操作和维修，示范协'定应载有考if到未来技术发展的规定， 

'>)締约国应碉保国际管理局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期限内对所有储存设施完 

成化学武器申报的核査并开始逬行储存设施的系统监测. 2 

"4.对化学武器申报的国际核査 

"(a)通过现场视察逬行国际核査 

"(1)对化学武器申裉逬行国际核置，是为了通过现场视察置证按照笫四条 

所作的申报是否碉买‧， 

" ( 2 )申报提出后，国际视察员应立即逬行核査，除其他事项外，他 

们应检査化学品的数量以及是否为原物，弹药、装置和其他设备的类 

型及件数， 

"(3)他们应酌情使用议定的密封设蚤、称志或其他储存控制程序，以便于 

准碉清点每一储存设施中的化学武器, 

" ( 4 )随着清点储存的逬行，国际视察员应安装必要的议定密封设备，以 

清楚表明储存是否被移动过，并碉保储存设施的封闭， 

"(b)协调储存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 

在通过现场视察对化学武器申报进行核査万面，国际视察员应对系统监测储 

存设施的措施作必要的协调。 

'，辅助安排的范围有待讨论-

" 2 碉保Œ指定的期限内执行核査计划的程序有待制订. 

'，第四条第2款Cb)项是否适用，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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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储存设尨的国际系疣监测 

"(a)对储存设施逬行国际系统监测，是为了确保化学武器不被秘密移走， 

"(b)国际系统监測应在化学武器的申报提出后尽快开始进行，并应在所有化学 

武器从储存设施移走前一直继续逬行。应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确保监測由两 

‧构成：现场仪器连续监测和通过国际现场视察逬行系统核査。如果无法用现 

场仪器进行连续监渊，则应派驻国际视察员。 

"(c)如已締结系统监测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辅助安排的有关协定国际视察 

员应为这种系统监測安装一个以下(e)项提到的监测系统‧如果还未締结这种协定， 

系疣监测应由国际视察员不间断留在现场齐始，直到协定締结而且监测系统安装并 

启用为止* 

"(d)在現场仪器开始连续监测之前以及在无法用现场仪器进行连续监测时，必 

须有一名国际视察员在场才能打开国际视察员安装的密封设蚤。如果有非常 

情况需要在视察员不在场时打开密封设蚤，締约国应立即告知a际管理局，而a 

际视察员将尽快赶回现场，以査证储存并重新密封。 

"(e)仪器监测 

"( 1 )为了对化学武器储存设施进行系统的监测，国际视察员将在所在国 

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并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有关协定，安装监测系统， 

其中包括感测器、附属设备和传输系统。议定的这些设蚤的类型应 

在示范协定中订明。这些设蚤除了应有保护数据和核实数据的性能 

外，还应当有密封设备以及其他干扰指示装置和防干扰装置• 

"(2)监测系统的能力及其安装、调整或方向应严格、有效地符合以上(a)项 

中提到的检测化学武器储存设施内受到禁止或未经授权的活动这个唯 

一的目的.因此，应对监测系统的监测范围加以限制.如果监测 

系统的部件作用受到任何干扰，该系统将向国际瞥理局发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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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系统应具有备用能力，以确保个别部件失灵时整个系统的监测能 

力不受影响‧ 

"(3)监测系统启用时,面际枧察M将视需要核査化学武器的存货清单是否准确. 

"(4)将从每一储存设施通过（有待确定的）手段向国际核査中心发送数据。 

发送系统将包括从储存地点经常发送以及储存设施与国际核査总部之 

间的问询一一答复系统。国际视察员应定期检置这个监測系统是 

否运转正常。 

" ( 5 )如果监测系统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国际视察员将立即确定这是由 

«备故障还是由于储存地点的活动造成的。如果经检査后问题仍未解 

决，国际管理局将立即査明实情，如有必要也可立即对储存设施进行 

现场视察或访査。国际管理局应在査觉任何这类冋题之后立即裉告 

締约国，而缔约国应协助解决冋题。 

"(6)如果储存设施发生事故，有可能影响监测系统，締约S应立即通知S 

际詧理局.締约国应同国际管理局协调随后的行动.以期恢复监测 

系统的运转，并在必要时尽快制定临时措；^ 

"(f)系统现场视察和访査. 

"(1)除了系统的现场视察之外，还可能需要对监测系统进行维修访査，以 

便对设备进行任何必要的维修、更换或在必要时调整监测系统的监测 

范围. 

"(2)(确定系统现场视察的频繁程度的准则有待拟订。）国际營理局在逸 

定所要视察的特定储存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设施进行视察的准 

确时间。每次视察期〖司，国际视察员捋核査监測系统是否运转正 

常，并核査议定比例的储存库^储存区中的储存。 

"(g)在储存设施的所有化学武器都已移走之后，国际管理局应对国家主管部门 

的此一申报加以核I国际管理局在核证之后，应终止对该储存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 

并立即移走国际视察员安装的所有装置和监测设备。 

- 8 3 -



"6.对化学武器移出销毁的国际核査 

" ( a )缔约国应提前〔 1 4 〕天将化学武器从储存设施移出的确切时间和化学武 

器到达销毁设施的预定时间通知国际管理局。 

" ( b )締约国应向视察员提供将被移出的化学武器的详细存货清单。化学武 

器从储存设施移出时，国际视察员应在场，并应核查清单上的化学武器确实装 

上了运输车辆。一旦装毕，国际视察员即应斟酌情况将货物和 Z或运输工具密 

封。 

"(c)如果只有一部分化学武器被移出,菌际视察员将核查剩余化学武器的存货清 

单是否准确，并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对监测系统作适当的调整。 

"( d )国际视察员应通过检查货物和 Z或运输工具的密封情况来核査化学武器 

是否到达了销毁设施，并应核查所运化学武器的清单是否准确， 

"7.视察和访査 

"(a)国际管理局应在视察小组预定抵达储存设施进行系统视察或访査的.4 8小 

时之前将视察或访査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如果是为解决紧急问题而进行视察 

或访査，则此期限可以缩短。国际管理局应说明视察或访査的（各个）目的。 

"(h) 一缔约国应为视察员的到来做妤一切必要的准备，并务必把他们从进入缔 

约国领土的地点迅速送至储存设施。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将订明为视察员所作的行 

政安排。 

"(c)面际视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阻挠地视察储存设施的所有部分'包括任何弹药、装置、散装 

»或其他容器。在进行活动时，视察员应遵守设施的安全规章。所 

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员选定； 

一 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必需的议定仪器； 

一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从设施的任诃装置、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采集的 

样品，样品将由締约国的代表在视察员的面前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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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样品逬行现场分析； 

― 在必要时，按照议定的程序将样品移出现场，运至国际管毪局指定的 

买验室进行分析； 

一 在分析样品时，使所在締约国有机会在场； 

―按照（有待拟订的）程序，确保所运输、储存昶处理的样品不受干扰; 

一 同S际管理局II由逋讯。 

"(d)按照议定的程序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应： 

一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储存设施 

的所有核査活动； 

―有权保留与采集的所有样品完全相同的样品，并在分析样品时ffi场； 

―賓权检查11际视察员的任何仪器，并在其人员面前测诚该仪器； 

―在国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安装监測系统和分析现场样品; 

―得到其（各个）储存设施的视察报告副本； 

一 在提出请求后，得到国际管理局收集的有关其(各个)储存设施的资 

料或数据的副本。 

" ( e )国际视察员可请求对视察中出现的任何可疑情况作出澄清，如杲出现 

了任何茌视察过程中无法解决的可疑情况，视察员应立即通知国际管理局‧ 

"(f)在每次视察或访査了储存设施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向II际管理局提交一 

份调査结果报告，而国际管理局将向接受视察或访査的国家转交一份该报告的副本. 

视察期间得到的资料（有待指定）应作为机密事项处理（程序有待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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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五条附件 

"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申报和报告 

〔现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申报 

申报应载有每一设施的： 

1 .名称和碉切地点。 

"2.拥有、经营、控制、及订造和购置该设施者。 

"3 .每一设施的生产使命： 

"(a)生严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化学品的设施。 

"(b)装填化学武器的设施。 

"4.每一设施的严品以及严品的生产日期： 

"(a)所生严的化学品 

"(b)所装填的弹药或装置、化学装填剂的类别。 

"5.设施的能力，按以下各项填明： 

"(a)设施在（期间）内所能生严的终端严品数量，假设该设施在运转 

(时间表）。 

"(b)设施在（期间）内装进每一类弹药或装置中的化学品数量，假设 

该设施在运转（时间表）。 

" 6 .设施情况的详细说明： 

"(a)设施布局。 

"(b)工序流程图。 

"(c)设蚤、楼房以及现场任何备件或替换零件的详细清单。 

"(d)现场任何化学品或弹药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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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申报 

"该申报应载有每一设施的： 

"1 .以上A段所列与设施作为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运转有关的一切资料。 

"2.化学武器生产停止日期。 

"3 .曾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特别设蚤的现况。 

"4.改装不用于生严化学武器的日期、开始不用于生严化学武器的日期。 

"5.目前的拥有者、经营和控制。 

"6.目前的生产，说明产品的类别及数量。 

"7.目前的生产能力，以设施在（期间）内所能生产的终端产品数量表示, 

假设该设施在运转（时间表）。 

8.目前设施的详细情况说明： 

" ( a )设施的布局。 

" ( b )工序流程图。 

"(c)现场留下的任何专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设备的所在地。 

"(d)现场留下的任何化学武器数量。 

" C .締约国领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现有〕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申报 

一 申报的贵任（待讨论）。 

一本附件一、 A部分中所载.的一切内容均应申报。. 

,。‧締约国领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原有化学 

武器生产设施的申报 

一 申报贵任（待讨论)。 

―本附件一、 B郤分中所载的一切内容均应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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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的申报 

"1 .化学武器生产设备手段(待拟订） 

" 2 .申报应具体填明： 

" N接受 Z转让化学武器生产设备〔和技术文献〕者； 

" 设 备 的 类 别 ； 

" ( c )转让日期； 

"(d)化学武器生产设备〔和文献〕是否已消除； 

" ( e )如知悉的话，目前的部署。 

申报为确保关闭所采取的措施 

"1 .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设施(关于国家措施以及时间表的资料)。 

"2 .缔约S领土上在其他一方控制下的设施(待拟订）。 

"G .年度报告 

" H .消除的最后核证 

" 二 、 消 除 化 学 武 器 生 产 设 施 的 原 则 及 方 法 

" A . 总 则 

"各缔约国应按照本附件所规定的原则，决定用于消除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方 

法。消除过程可以通过销毁、'拆除 2 〔或转化，〕进行。 

一个代表团建议以下案文："销毁是指拆除技术设备、从其原先放置的大楼或 

建筑物中搬走，并对其进行不可逆转的进一步转变，使其成为不适于化学武器 

生产的物品。" 

一个代表团建议以下案文："拆除是指拆除技术设备、从其原先安装的大楼或 

建筑物中搬走，并使其进而用于准许目的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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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牵涉一个以上国家的情况下，执行措施的责任（待讨论） 

B.设施的关闭及关闭方法（待拟订) 

" C .有关消除的活动 

1. 生产附表〔1 〕化学品的设施。 

2 . 生产其他类型化学品的设施. 

3 . 装填设施。 

" D .有关暂时改装为销毁设施的活动 

有关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活动 

"三、消除的顺序（待定） 

"四、计划 

" A . 总 计 划 

1. 应提供每一设施的以下情况： 

"(a)采取措施的预计时间表； 

" ( b )消除方法. 

2 . 此外，应提供每一没施的以下情况： 

"C ( a )关于拆除：〕 

"〔（b)关于转用于和平目的： 

"〔(1) « S 化 后 的 愔 况 〕 

"〔(2) « 转 化 后 的 使 命 以 皿 制 * 品 的 名 称 〕 

一个代表团建议以下案文："设施的转化是指设施经改建后用于与化学武器无 

关的准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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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暂时转化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1)转化为销毁设施的预计时间表； 

"(2)设施作为销毁设施使用的预计时间； 

" ( 3 )新设施的情况说明； 

"( 4 )消除特别设备的方法； 

" (5 )在a^ fb的设施作为销毁化学武器使用后，消除该设施的时间表; 

" ( 6 )消除已转化设施的方法， 

" 4 .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待讨论） 

" B .详细计划 

"1.消除每一设施的详细计划应载有： 

" ( a )消除进程的详细时间表； 

" ( b )设施的布局； 

" ( e )工序流程图； 

"(d)需消除的设备、建筑物和其它项目的详细清单； 

"(e)对清单上每一项目将采取的措施； 

" ( f )拟议的核査措施； 

"(€)在设施销毁期间应遵守的保障Z安全措施； 

向国际视查员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 2 .此外，应包括以下资料： 

"〔(&)关于拆除：〕 

"〔（b)关于转用于和平目的： 

"(1)设施转化后的预定用途以及将制造的产品； 

"(2)设施转化后的布局； 

"(3)设施转化后的工序流程图〕； 

"3.关于暂时转化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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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附件笫四.B. 1部分所载的资料外，还应提供以下资料： 

"(1)转化为销毁设施的方法； 

" ( 2 )根据第四条附件第四. B . 1(0部分，提供销毁设施的资料。 

"4.关于暂时转用于销毁化学武器的设施的消除，应根据本附件笫四. 

部分提供资料。 

"5 .关于原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待讨论)。 

"五、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其关闭申报的国际 

核査、H际系统监测、对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消除的II际系统核査' 

'1.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及其活动停止申报的国际核査 

"(a)通过初始现场视察进行国际核查： 

"(1)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申报进行国际核査的目的应是为了： 

―证实除为进行关闭所需的活动以外其他一切活动已经停止； 

一通过现场视察证实根据笫五条所作的申报准确无误。 

"(2)画际视察员应立即进行此种初始核查，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至迟于申报 

提出后〔60〕天内进行。 

"(3)他们应酌情使用议定的密封设备、标志或其他存货控制程序,以便于 

准确清点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所申报的项目。 

"(4)国际视察员应安装必要的议定装置，以了解化学武器的生产是否恢复， 

或者是否有任何申报项目被移走。他们应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免 

妨碍缔约国进行关闭活动。S际视察员可回到现场进行维修，并检査 

装置是否完好。 

''本附件的这一部分将需要在有关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以及消除 

方法问题解决后进一步讨论和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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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国际系统监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协调 

"在为核实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申报进行初始现场视察方面，画际视察员应为以 

下笫4段所规定的对这些设施进行系统监测的措施进行必要的协调。 

" 2 •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a)各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6 〕个月内与国际管理局締结关于系统监测其 

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辅助安排的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 

就每一生产设施订明详细的视察程序以及由国际管理局安装、操作和维修密封设备 

和监测装置的安排，要考虑到每一设施的具体特点*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未来技 

术发展的规定。 

"(b)各締约国应确保国际管理局可在公约生效后议定的期限内对所有化学武器 

生产设施完成设施申报的核査并开始进行系统监测。 2 

"3 •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措施 

"(a)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目的应是为了使其不能再作为此种设施运转。 

"締约菌在采取议定的关闭措施时应适当考虑到每一设施的具体特点。此种 

措施，除其他外，应包括： 5 

一除了进行议定的活动外，禁止占用建筑物； 

一拆掉与化学武器生产直接有关的设备，除其他外，包括工序控制设备 

及公用事业设备； 

"'辅助安排的范围有待讨论。 

" 2保证在指定期限内执行核査计划的程序有待制订。 

S这些措施包括的活动和项目将需要进一步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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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专门用于保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安全运转的保护性装置湘设备失去 

效能； 

―切断通向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铁路^其他道路，但为开展议定活动所 

需要的铁路或道路除外。 

"(c)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期间，缔约国可以在该设施继续进行安全活动。 

"
4
 ,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国际核査 

"在进行第1段中所提到的申报现场核查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对每一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进行现场视察，以便核实3(b)中搔到的措施已经完成. 

"5 u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 

"(a)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国际系统监测的目的应是为了确保该设施没有恢 

复化学武器的生产，也没有将已申报的项目秘密移走* 

"(b)国际系统监测应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之后尽快开始，并应继续进行到 

该设施被消除为止。应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确保系统监测由两部分构成：现 

场仪器连续监测和通过国际现场视察进行系统核査。如果无法用现场仪器进行连 

续监测，则应波驻国际视察员. 

" ( c )在上面第 4段提到的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关闭进行现场核査方面，如杲已 

就系统监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缔'结了关于辅助安排的有关协：定，国际视察员应为 

了这个系统监测的目的安装一个下面(e)项提到的监测系统‧ 如杲还没有签订此种 

协定，应由国际..视察员不间断地留在现场开始系统的监测，直到协定缔结和监测 

系统安装并启用为止。 

-"(d)在监测系统启用之前以及在无法通过现场仪器进行连续监测的其他时间内， 

-必须有一名国际视察员在场才可移动国际视察员按照上面笫 1段安装的装置.如 

杲有非常情况导致或需要在视察员不在场时移动某一装置，締约国应立即通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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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而国际视察员将尽快赶回现场，以査证项目清单准确无误，并重新安装该 

装置* 

" ( e )仪器监测 

"( 1 )为了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迸行系统监测，国际视察员将在所在国人 

员在场的情况下并根据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安裴一个监测系统。该 

系统除其他外，包括感测器、辅助设备以及传输系统.议定的这些 

仪器类型应在示范协议中列明，这些仪器 . 除其他外，应包 

括密封设备以及其侬干扰指示装置^防干扰裝置，并应具有保护数据 

^核实数据的性能. 

"(2)监测系统的能力及其安装、调整或方向应严格而有效地符合上面(a)项 

所撐到的检测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内受到禁止或未经批准的活动这个唯 

一目的.因此，应对监测系统的监测范囤加以限制，如杲监测仪 

器的都件或箕作用受到任何干扰，监测系统将向国际管理局发出信号* 

监测系统内应装有备用装置，以确保个别都件失灵时整个系统的监测 

能力不受影响. 

"(3)监测系统启用之后，SI际视察员将视需要核査每一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申报项目的清单是否准确无误. 

" ( 4 )每一生产设施将向囿际核査总部传送数据（传送方式有待确定）.传 

送系统将包括生产设施的经常发送以及生产设施与国际核查总都之间 

的问询——答复系统， S际视察员应定期检查监测系统是否运转 

正常‧ 

"(5)如杲监测系统显示任何不正常情况，国际视察员将立即确定这是由 

于设备故障还是由于生产设施的活动引起的.如果经检査后问题仍 

未觯决，国际管理局将立即薆明实情，包括必要时立即对生产设施进 

行现场视察或访耷。国际管理局应在察觉饪何这类问顚之后立即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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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缔约III,而缔约国应协/艇决问IW, 

" ( 6 )如^生产设施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有可能影响 f ) :测^统的事故， 

国 应 立 即 : i 知 , 际 昝 理 局 . 缔 约 ^ 应 同 . 际 昝 理 & 协 调 ^ 后 的 

行动，以期尽快恢复监测系统的运妆，并在必要时制订临时措 

施， 

" ( n系统的现场视察或访査 

" m每欢视察地问， a际视察员将核查监测系统是否运^正常，并视需 

要核实申报的项目清单.除此之外，还需要对监测系统进行维倐访 

查，以便根据^耍进.行必嬰的设备维修或更换，或者调盤监测系统的 

范 i 

" ( 2 ) (确定系统现场视察频f程度的准则有待确定〕h际管理局在选定所 

要视察的特定生产设旅.时,应侬人无法预测视察饧设施的准确时 

间， 

'6.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消除的m际核查 

"(a)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消除进行III际核*的目的应是为了证实该设施巳按照 

公约规定的义务加以消除,而且所申报的清单中的每—项目已根据议定的详细消除计 

划加以消除. 

" ( b )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消除前〔 3 — 6 〕月，締约国应向技术秘书处提供详 

细的消除计划，其^包括本附件第四节B. 提到的拟议的消除核査措施,内 

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例如： 

一视察员在将鉴消除的设施出现的时间； 

―核査对申报清单上每一项目所釆取措施的程序； 

―迩渐撒销系统监测的措施或调盤监测系钪监测范 i l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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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视察的经验，与该締约国密切碰商编写一份对消除设施进行核査的计 

划。技术秘书处与締约11之间有关适当措施的任何意见分较都应通过搓商加以解决。 

任何未斛决的问题应提交执行理事会，釆取适当行动以期促进公约的全面执行。 

"(d)议定的消除剁核査综合计划连同技术秘书处的适当遝议，将提交给执行理 

事会成员审査。这些计划应允许締约国将议定转用的饪何项目加以销毁。执行理 

事会成员应对这些计划逬行审置，以期根据核査目标批准这些计划* 这种审査是 

为了确定计划的对每个项目的处理符合公约所规定的义夯以及消除设施的目的。 

还应该是为了证实核査消除的计划符合核査目标，而且是有效的、可行的。此种 

审査应在计划开始消除前〔 6 0 )天完成* , 

"(e)执行埋亭会的每一个成员可以就有关消除剁核査综合计划的充分性的任何 

问题同技术秘书处进行协苘。如果执行理筝会成员没有反对蒽见，就应将计划付 

诸买施。 

"(f)如果出现饪何困难，执行理事会应与缔约国协商解决‧ 如果有任何困难 

得不到解决，则应提交协商委员会不应由于解决消除方法方面的任何意见分歧 

而使消除计划中可^接受的其他部分的执行受到耽误• 

"(g)如杲没有同执行理爭会就核査的某些方面达成协议，或者如果无法将经过 

批准的核査计划付诸实施，消除的核査将通过连续现场监测或视察员留在现场进行。 

" (H )消除勿核査应按照议定计划进行。核査不应不适当地干扰消除进程。 

"( i)如果没有按照计划采取所要求的核査或消除行动，应将这种情况通知所有 

締约国。（逋知程序待定。） 

"U)对于那些将通过销毁加以消除的项目，消除的核査应由视察员亲临现场 

目击销毁情况进行 a
 2 

"(k)矢于那些可能转用于准许用途的项目。， 

"'执行理事会在审査过程中的作用将需要根据其组成和作出决定的程序加以审査* 

2这种核査办法并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的办法可能需要酌情进一步拟订。 

' 关于这些项目、准许用途以及核査处理的方法的规定，将需要详细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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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在所申报清单中的所有项目都已消除之后，国际管理局应以书面核证 

締约国有关这方面的申报属实。经过此种核证后，国际管理局应停止对化学武 

器生产设施的国际系统监测，并立即将国际视察员安装的所有装置和监测设备移 

走。 

经过此种核证后，締约国将申报该设施已被消除。' 

'7.对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暂时改装为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国际核查（有待拟订) 

'8..视察和访査 

" N国际管理局应在视察小组预定抵达一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进行系统视察或访 

査的 4 8小时之前将视察戢访査该设施的^定通知締约国。如杲是为解决紧急问 

题而进行视察或访査，则此期限可以缩短。国际管理局应说明视察珉访査的(各 

个）目的。 

"(b)締约圆应为视察员的到来傲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务必把他们从进入締约 

国领土的地点迅速送至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将订明为视察员 

所作的行政安排。 

"(c)国际视察员按照有关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阻挠地进入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所有部分。视察人员《进行 

活动时应遵守设施的安全规章。所要视察的申报清单上的项目将由 

视察员选定； 

―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一可同国际管理局自由通讯。 

"(d)按照议定程序，接受视察的締约国应： 

―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化学武器生 

产设施的所有核査活动； 

一有权检査国际视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仪器，并在其人员面前测试 

该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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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国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安装监测系统； 

一得到其（各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视察报告副本； 

一茌提出请求后，得到国际管理局收集的关于其（各个）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的资料和数据副本。 

"(e)国际视察员，可请求对视察员中出现的任何可疑情况作出澄清。如果出现 

了任何茌视察过程中无法鮮决的可疑情况，视察员应立即通知国际管理局。 

"(f)茌每次视察或访査了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向国际管理局 

提交一份调査结果报告，而国际管理局将向接受视察莰访査的締约国转交一份该报 

告的副本。视察期间得到的资料（有待指定）应怍为机密事项处理（程序^待拟 

订）。 

关于个别视察员是否应拥有在本段和下面一段所规定的各种杈利的问题'依然 

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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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六条附件〔 0 〕 

"修订清单的方式 

"1.所设想的修订包括增添、删除或者从一个清单转列到另一个清单。 

"2 .締约国可以提议修订。〔如果技术秘书处所得到的资料使它认为需要对 

化学品清单进行修订，它应将这份资料挺交给〔执行理事会〕，而后者应将这份资 

料分发给 所有締约国。〕締约国可以请技术秘书处协助提供其建议所根据的理由。 

"3 . 的建议应提交给〔国际管理局〕〔执行理事会〕〔公约保存人〕. 

" 4 .〔国际管理局〕〔执行理事会〕〔公约保存人〕在收到修订清单的建议后， 

应负责将此项建议通知各締约国。 

" 5 .建议的提出国应提供必要的赘料来说明其提出建议的理凼。任何締约国 

以及技术秘书处如接到请求也可提供有关的资料，以便对建议进行评价。 

" 6 .国际管理局、〔执行理事会〕、任何締约国〔和技术秘书处〕可对建议进 

行技术评价。 

"7.囯际管理局〔协商委员会〕就建议作出决定的方式应是〔过半数通过） 

〔协两一致通过〕〔在国际管理局将该建议通知所有締约国6 0天之后得到所有締 

约国默许。）如果未得到默许，〔协苘委员会〕应在其下一次会议上审査这一问题。〕 

〔如果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缔约国要求进行紧急审议，则协茼委员会应立即举行一 

次特别会议。〕 

" 8 .修订程序应在收到建议后〔6 0天〕之内结束。决定一旦作出，即应在 

〔3 0天〕后生效。 

"9.技术秘书处如接到请求应协助任何締约国对未列入清单的化学品进行评价。 

这种协助应是机密的〔除非在评价中证实该化学品具有化学武器的特性〕。 

- 9 9 -



第六条附件〔 1〕 

" 1 . 一般规定 

"締约国不得生产、取得、保有、转让或使用附表〔1 〕所列的化学品，除非： 

" ( 1 )这些化学品用于研究、医疗或防护性目的，' 

"(2)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严格限于那些可以证明用于研究、医疗或防护性 

目的的那些化学品， 

"(3)在任何特定时间内用于〔准许〕〔防护性〕目的的这些化学品的合计 

总量等于或少于一公吨， 

"(4) 一个締约国在任何日历年度内通过生产、从化学品武器储存中提取以 

及转让而取得的用于〔准许〕〔防护性〕目的的合计总量等于或少于 

一公吨。 

"2.单一的小规模生产设施 

" ( D为〔准许〕〔防护性〕目的生产附表〔 1 〕所列化学品的每一締约国 

应以单一的小规楔设施逬行此种生产，这种设施的能力根据在〔〕 

中所确定的方法计算，每年不得超过〔一〕公吨。 2 

"(21计划使用此种设施每一締约国应向协商娈员会提供此种设施的位置及 

详细的技术说明，其中包括设备清单和详图。就现有的设施而言， 

此种资料应至迟于公约对该締约国生效后3 0天内提供。有关新设施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便本附件前后一致，应该用"准许目的"来代替"研究、 

医疗或防护性目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便用"准许的"一语会大大扩大 

可以用作化学武器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使用范围'因此这种用法是很不合适 

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单一的小规模生产设施应该是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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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应该在设施开始运行前6个月提供。
1 

3 . 其他设施 

"(1)〔为研究或医疗目的而合成、取得或使用附表〔1 〕所列化学品的设 

施应得到缔约国批准。每一个设施为研究和医疗目的而合成该附表 

所列各种化学品的总量每年最多不得超过〔⋯⋯〕克，任何一种化学 

品的数量不得超过〔⋯⋯〕克。〕 

〔为准许目的而取得或便用附表〔1〕所列化学品的设施应得到締约 

国批准。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对此种设施的每一项转让均JI通知协 

商夯员会，列入年度资料报告中，并说明所涉的那一种化学品或多种 

化学品、转让的数量及用途。〕 

"(2)应向协商委员会提供经批准的设施的位置。 

4 . 转让 

"(1) 一个締约国只可以向另一个締约国转让附表〔1 〕所歹'」的化学品，转 

让的目的只能是为了第1款所规定的研究、医疗或防护性用途。 

"( 2 )在进行此种转让前3 0天，双方締约国应通知协商娄员会。 

(3)转让的化学品不得再转让给第三国。 

5 . 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的核査 

"(1) % 2款提到的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应受到通过现场视察和连续的5iL场 

仪器监测进行的〔系统的〕〔经常的〕国际现场核薆。 2 

有人指出，需要考虑设法使最后一句话中的这个条件与^ 5 ( 6)K所规定的义务 

相一致。 

有一种意见认为，对于非常小的设施可能没有必要进行连续的现场仪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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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种设施进行核査活动的目的应是为了证实所生产的附表〔1 〕所 

列化学品的数量与申报的数量相符，特别是其合计总量不超过1公崦。 

"(3)〔对某一特定设施进行视察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安排以及视察 

方式应取决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威胁、设施的特点、以及 

设施所进行活动的性质。所用的准则应包括：（有待制定）。〕 

"( 4)每一拥有设施的締约国应提出详细的年度申报，说明设施前一年进行 

的活动以及预期在下一年进行的生产活动。此种申报应包括：（有 

待制定）。 

" ( 5 )每一设施 H在申报之后立即接受国际视察员的初步访问。初步访问 

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核实所提供的有关该设施的资料，其中包括核实设 

施的能力不允许其年生产数量〔大大地〕超过一公吨，以及为了得到 

为安排对设施的未来核査活动、包括视察访问和便用现场仪器所需的 

其他资料。 

" (6)每一拥有或计划拥有设施的缔约国应在该设施开始运行或便用之前， 

根据示范协定与〔国际管毪局〕缔结—项协定，其中订明对该设施进 

行视察的详细程序。每一项协定应包括：（有待制定）。' 

6 .其他设施的核査 

"对第3款提到的设施的监测应通过向协商娄员会提交年度数据报告进行。报 

告应包括下述资料：（有待制定）。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締约国与〔国际管理局〕締结协定之前，需要制定临时视 

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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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 1〕 

附 表 〔 I 〕 

" 临 时 清 单 

1. 烷基氟膦酸一 0 —烷基酯 

例如：沙林：甲基氟裤酸一0 —异丙酯 

索曼：甲基氟磷酸一0—频哪酯 

2 . 二烷氨基氰璘酸一 0 —烷基酯 

例 如 ： 塔 崩 ： U -二甲氨基氰磷酸一 0—乙酯 

3 . 烷基硫代磷酸一 S—2—二烷氨基乙基一 0—烷基酯 

例如： V X :甲基硫代磷酸一 S — 2—二异丙氨基乙基一0 

4 . 硫芥气： 

例如：芥子气【H ) : 二 （ 2 —氯乙基)硫醚 

倍半芥气(a) ： 1， 2—二 （ 2—氯乙硫基）乙烷 

0—芥气（ T ) : 二（ 2 -氯乙硫基乙基）醚 

5 . 路易氏剂 

路易氏剂1:2—氣乙烯基二氯胂 

路易氏剂 2 : 二（ 2 — 氯 乙 悌 基 ) m 

路易氏剂 3 :三（ 2—氣乙烯基) ^ 

6 . 氮芥气 

H i r 1： 二（ 2—氯乙基）。乙基胺 

H 1 T 2 : 二（ 2—氯乙基）‧甲基胺 

H E 3 :三（ 2—氧乙基〗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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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二苯乙醇酸一 3—喹咛环酯（ B Z ) 

8 . 烷基磷酰二氟 

例 如 ： D F 

9 . 烷基亚磷敷一 0—2—二异丙氨基乙基.乙基酯 

例 如 ： Q ^ 

拟进一步讨论 

1 .右房蛤毒素 

2 . 3 . 3—二甲基一2—丁醇（频哪基醇） 

3 . C s 

4 . C R 

5 .氯索曼和氯沙林 

6.硫芥气：包括以下所列的化合物。 

2—氯乙基'氯甲基硫 

二（2—氯乙基） 

二（2—氯乙琉基）甲烷 

1， 3—二 （ 2—氯乙袜基）丙烷 

1, 4 一二 （ 2—氯乙琉基）正丁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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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 2 〕 

"关键前体化学品 

"申报 

"缔约国根据第六条第〔 3 〕和〔4 〕款提供的初始申报^年度申报应包括： 

" 1 ‧初始申报 

附表〔 2 〕所列每种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和消耗的全国合计数量以 

及在公约生效之日前一年中化学品进出口的全国合计数量，并注明有关的 

进出口国家. 

年度申报 

附表〔 2 ：)所列每一种化学品的生产、消耗、进口及出口总量. 

" 2 .每年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 2 〕所列化学品超过〔〕吨的每一设施的 

下述情况： 

"关键前体化学品 

"(1)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莰商用名称，结构式，以及化学 

文攀 I斧裤煢记号码。 

" ( 2 )前一日历年内生产、消耗、逬口及出口的总量。' 

是否要说明该总量的精确数字还是只说明大约数字有待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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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施名称、所有者名称、管理设施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2)设施的确切地点（包括综合体的地址、地点，设施在综合体内的 

位置包括大楼及建筑物号码，如果有的话）. 

"(3)设施是否专门用于生产或加工附表所列的关鍵前体或属多用途性 

质的* 

" ( 4 )〔设施的主要方向（目的）〕‧
 2 

"(5)设施的能力和能量（均待定）‧ 

"(6)进行了哪些与关鍵前体化学品有关的下述活动： 

" ( a )生产 

"(b)加工并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c)加工，但未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 ( d ) 其 他 一 列 明 ， 

" ( 7 )在现场是否储存有〔〕吨以上附表所列的关鍵前体化学品‧' 

某国代表团建议，就目前生产关鍵前体化学品的多用途设施而言，应具体说明 

下列各点： 

一对产品的总介绍； 

一设施的详细技术计划； 

一技术计划中包括的特别设备清单； 

―废料处理设备的类型； 

―每种最后化学产品的说明（化学名称、化学结构及登记号码）； 

―每种产品的单位生产能力； 

一每种产品的用途 . 

有人建议，这方面可以并入笫（6 ) 段 . 

级限问题需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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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的应用 

"(1)生产、消耗或加工关鍵前体化学品的目的： 

"(a)现场转化（具体说明产品类型）； 

"(b)出售或转让给其他国内工业（具体说明最后产品类型）； 

"(c)出口关鍵前体（具体说明哪一个国家）； 

" ( d )其他， 

" 3 .缔约国应将打算在提交年度申报后的下一年中生产、加工或消耗〔〕吨 

以上附表〔2 〕所列任何化学品的任何设施的名称及地点通知国际管理局. 

"核査' 

" 胆 

" 4 .第六条第 6款所规定的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核实： 

" ( 1 )根据本附件所申报的设施没有用于生产附表〔 1 〕所列的任何化学 

a z UP 0 

" ( 2 )生产、加工或消费附表〔 2 〕所列化学品的数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禁 

止用途的需要量相一致。' 

" ( 3 ) 附 表 〔 2 〕所列的化学品^^于或被用于化学武器公约所禁止的目 

的。 

"义务和频率 

" 5 . (1)根据本附件向〔国际管理局〕邂知的每一设施应经受系统的国际现场 

"'这一部分所载有的某些条款在整个公约中普:^适用。大象认为，关于这些条 

款的保留问题将在谈判后一阶段加以审议。 

" 2有人提出，应该加上"或者为公约所禁止的任何其他目的"。 

" 5有人认为，需要考虑设施具有超过生产附表〔2〕中的化学品的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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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视察。 

"(2)对某一特定设施进行视察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安排以及视察方 

式应取决于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设施的特点、以及设 

施所逬行活动的性质J所用的准则应包括：（有待制定）。'.， 

"选择 

"6。视察哪个设施应由〔国际管理局〕选择，选择时应避免让设施事先知道视 

察的确切时间。 

"通知 

" 7 ‧ 〔 il际管理局〕应在視察小组抵达―小时之前将视察第1款所提到的某 

一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 

"所在締约国 

"8 .所在締约国应有杈指派人员陪同HP示视察小组，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应影 

响视察员根据公约规定进入设施的权利，也不应拖延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视察的进行。 

",已经査明并讨论了可能影响视察的次数、强度、期限、时间安排邪方式的一系 

列因素。这一工作的结果载于附录二中，作为以后工作的基础。 

"： 有人指出，对特定化学品确定视察制度时可采取"加权办法"。在这一方面， 

还提到确立级限的重要性。有人提到，级限应该针对有关化学品"在军事上 

能起轻重的数量"。 

"， 大家同意，准则应规定与设施基本特点有关的主要因素。有人认为， 

有一项准则可以规定，视察设施通常应在该设施正常运转时进行。但也 

有人认为，这种办法不符合第六条笫6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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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访査 

" 9 .根据本附件向〔国际管理局〕通知每一没施，应在该国成为公约締约国 

之后，立即接受国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查。 

"10.初始访査的目的是为了核实所得到的有关受视察设施的资料，并获取为规 

划将来核查该设施的活动、包括视察访査、使用现场仪器等所需的任何其他资料， 

"关于视察程序的协定 

11.每一缔'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月内，根据一项示范协定 1与〔S际管 

理局〕締结一项协定，订明如何对该締约II申报的设施进行视察/ .协定应规定在 

每一设施进行视察所应遵循的详细辅助安排。 

"12.这种详细的辅助安排，除其他外，应包括：视察小组的人数、视察期限、 

视察现场的部分；以及是否需要长期设置现场仪器。 

;核査性视察 

"1 3 .根据辅助安排，应视察的设施部位，除其他外，可包括：' 

"(1)运送、储存原料化学品（反应物）的地方； 

"(2)在将反应物加进反应器之前对反应物进行处理的部位； 

"(3)以上（1)、 2项所指部,.体到反应器之间的进料线，以及任何有关的 

阀门、流量计等等； 

"(4)反应器的外部及其附属设备； 

" {若干代表团认为这个示范协定可在公约締结时拟订。 

" 2这种协定的一个范本载于附录二。 

有人就是否需要审议一个设施有无生产附表〔2〕化学品的"过剩能力的问题表 

示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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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
b)从反应器通向长期或短期储存地点、^者对某化学品进一步加工地点 

的运输线； 

"(6)与（1)到(5)项所指任何项目有关的监控设备； 

"(7)处理废物和废水的设备和部位； 

"(8)处理不符合规格的化学品的设备和部位。 

" 1 4 .视察员在视察期间任何阶段均有权从所^察的任何部位获取样品。他 

们还有权要求在室内实验室或室外流动实验室亲身目睹进行适当分析，或必要时， 

由〔国际管理局〕指定的实验室对样品进行分析。他们^要求对视察中发生的任 

何可疑情况作出澄清， 

"15.技术秘书处可在每一现场保留一个密封容器，保存今后视察过程中可能要 

参考的照片、计划和其他资料。 

"提交视察 员报告 

"16.视察员应向〔国际管垤局〕挺交一份报告，说明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和所得 

到 的 结果。 ' 

"17.如果在视察过程中出现任何无法解决的可疑情况，视察员可在其报告中建 

议适当的澄清步骤， 

"，有人建议，视察员的报告也应提供给接受视察的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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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 2〕 

附表〔 2 〕 

"临时清单 

" 1 , 含 有 一 个 P — 甲 基 ， P —乙基或P—丙基（正或异）鍵的化学品 

" 2 * U , N—二烃基氨基磷二卤化物 

"3 ‧ 二烃基 U , N — 二烃基氨基磷酸酯 

" 4 .三氯化砷 

" 5 . 2 , 2 -二苯—2—羟基乙酸 

" 6 . 查 宁 环 - 3 - 醇 

" 7 , N , U—二异丙基氨基乙基—2 —氯化物 

" 8 . N . ：N—二异丙氨基乙烷-2—醇 

" 9 . N , If—二异丙基氨基乙烷一 2—硫羟 

"拟逬一步讨论 

"(1 )下列化合物： 

二（2—羟乙基）琉〔琉二甘醇） 

3 . 3—二甲基丁烷一 2—醇（频哪基鼷） 

" ( 2 )第 5 , 6 , 7 , 8和 9扩大的化合物组： 

C 第 5 组 ） ： 2 —苯基一 2 一 〔苯基、环巳基、环戊基或环丁基）―2 —羟基乙酸 

及其甲基，乙基、正丙基及异丙基乙酯-

C第 . 6组） 3 —求4 —羟基噘嚏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物〕 

C笫 7 , 8、 9 组 ） N — 双 取 代 氨 基 乙 基 — 2 —卤化物 

H , H -双取代氨基乙垸一 2 - 醇 

N ， N—双取代氨基乙烷— 2—琉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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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3 〕 

"进行大批量商业生产并可用于化学武器用途的化学品 

"1.締约国依第六条：第〔
4
〕款提供的初始申报^年度申报应包括附表〔3 〕所列 

每一种化学品的下述资料î 

"(1)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或商业用名、结构式、以及化学文摘 

服务社登记号码。 

"(2)前一个日历年内生产、消耗、进口及出口的总量。 

"(3)按照下述类别（待定）开列的化学品的最后产品和最终用途a 

"(4)(以工业规模一待定义）生产、加工、消耗或转让' 2附表〔 3 〕所列 

某一化学品的每一设施的情况。' 

"(a)设施名称以及所有者名称，管理设施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设施的地点。 

"(c)设施的生产能力（待定义）。 

"(d)前一年所生产湘消耗的化学品的大约数量（数值范围待定）。 

"2 .締约11应将打算茌提芡年度申报后的下4甲（以工业规楔一待定义）生产、 

( 7 ]~~哪些资料和数据适于很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审议。 

" 2转让是否在这一方面有关，有待进一步审议。 

有人建议可以将X用途制剂（光气、氯化氰、氰化氛、三氯碁甲烷）的界限定 

为〔 5 0崦 / 年〕〔 5 0 0 p屯,/年〕，前体的界限定为〔5吨,/年〕〔50吨/ 

年〕。这一建议见于 P e r o r i i博士 （巴西）、Bretf e i d中校（德蕙志民 

主共邪国） ^ o o m s博士 （荷兰）应委员会主席的请求编写的于1 9 8 7 年 3 

月 3 0日提交的非正式讨论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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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玖消耗附表〔3 〕所列任1可一种化学品的任诃设施的名称及地点逋知（国际管 

, ) 0 ， ， * 

" 附表〔 3 〕所列化学品的核査办法包括：由締约国向〔国际管理局〕提供数据, 

由〔国际管理局〕对数据进行监测。， 

'本条欽所载规定有待迸一步审议。 

1 和 注 3 相 同 。 

'有些国家代表团认为，应规定必要时可利用现场"抽査"的视察办法来核査締 

约国所提供的资料，另一些代最团认为公约笫七、八、九条的规定在这方面 

已经足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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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3 〕 

附表〔 3 〕 

磷跣氯 （10025"87-" 

三氣化磷 （7719-12-2) 

光 气 (75-44-5) 

氣化舐 (506-77-4) 

银化氣 (74-90-8) 

三氣基甲烷（氣化苦) (76-06-2) 

亚磷酸的二和三甲/乙基酯： 

亚磷酸三甲酯 (121-45-9) 

亚磷酸三乙商 (122-52-1) 

亚磷酸二甲癍 (668^5-9) 

亚磷酸二乙酯 （762-04-5) 

一氣化疣 (19925-67-9) 

二氯化疣 (19545-99-0) 

其他附表有无可能也列入化学文摘服务社登记号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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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附件(： 4 〕 ' 

未列入附表〔1 〕、 〔 2 〕或〔3 〕伹可能与公约有关的有毒化学品的商业生产 

申 报 

" 1 .締约国根据笫六条向国际管理局提供的初始申拫和年度申报应就每年，生 

产或加工〔〔 1 0公斤〕〔 l o o公斤〕 2 C 1 0 0 0公斤〕以上〕其 L D 5 0等于或少于 

每公斤体:KO. 5毫兖 6或: L C T 5 0等于或少于 2 0 0 0毫兖一分/米，的任何化学品 

并具有生产任何此种化学品的能力 7趄过每年 9 1 0 0 0公斤s 8的每一设施， 

提 供下列资料： 

'一些代表团认为本附件提到的化学品应列入第六条附件〔 2 〕附表〔2 〕中。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需要另外列入一个附件. 

2 一些代表团认为，产量和生产能力的界限应相当于具有军用意义的数量。 

'不是每年进行生产或加工的问题需要逬一步讨论。 

* 一些代表团表示，应当增列关于是否适于化学武器用途的另外标准。 

5 一些代表团表示，应当讨论是否胬要一份这些化学品的清单。 

6 一项谅解是，需要进一步讨论壽性较低的化学品。在这万面提出了各种建议， 

一差幅在 1 0 ^ 2 0 %以内的化学品可予以考虑； 

― 接 近 每 公 斤 体 ： £ 0 . 5毫^的化学品可作为例外列入； 

―可以利用修改清单的方式解夾这方面的矢切。 

7 如何碉疋生产能力的定义有待两定。在这方面有人提到了 C D / C W / W i > . 171 

中载有的建议。 

8 一项谅解是，生产能力级限的数值仍有待讨论。 

9
 一个代表团泶示，生产能力问题^当按照笫六条附件的有关条款、附表〔2 〕 

和附表〔 3 〕（參看CD/CW./WP. 1 6 7 .第 6 2和 6 9页）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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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 

"(1)化学名称、设施使用的普通名称或苘用名称、结构式以及化学文摘服务社 

登记号码（如已给定此一号码)； 

"(2)每一种化学品在前一日历年内的生产和/或加工总量，〔进口和出口总量， 

说明所涉国家〕；，、
2 

"(3)生产或加工化学品的目的； 

"(a)现场转化（说明产品类型） 

"(b)出售或转移给国内其他工业（说明最终产品类型或最终用途） 

" ( c )出口 （说明到哪个国家） 

" ( a )其他 

" 设 施 

"(1)设施名称和所有者名称、管理设施的公司或企业名称； 

"( 2)设施的确切地点（包括综合体的地址、地点，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包 

括具体大楼及建筑物号码，如果有的话）； 

"(3)设施是否专门用于生产或加工所申报的化学品或属于多用途性质； 

" ( 4 )设施生产所申报化学品的能力' 

"(5)就申报的化学品进行了下列哪些活动，目的何在： 

" ( a )生产 

"(b)加工并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 

"(c)加工但不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如提纯) 

"，是以一个确切数字还是以一个范围表明总量仍有待讨论。 

" 8 —个代表团表示还应当提供关于任何此类化学品的国家合计生产数据。 

"，如何确定生产能力有待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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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其 他 一 列 明 

"( 6 )现场储存的申€i化学品数量是否超过 C 〕，。 

"2.缔约国应将打箕在提交年度申报后的下一车生产或加工〔每车〔10公;f5 

〔100^/0 〔1000^^ 2以上〕的其工D 5 0等于或小于每公斤体重 0 . 5亳克，或 

LCt5Q等于或小于2000毫克-任何化学品'、*醒所具有或打箕获 

得 » ^ 飾 此 # 1 匕学品的能力 e超过每年'‧ 9 1000公斤'、，的设施名称勒地点通 

知〔 a际瞥理局〕 ‧ 

核査，° 

—"3。一，六条第 6款所规定的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核实： 

" ， 级 题 需 要 进 一 步 审 议 。 

"，一些代表团认为，产量^生产能力的级限应与具有军用意义的数量相当， 

"，一些代表团表示，应当增列矢于是否适于化学武器用途的另外标准。 

" » 一些代表团表示，应当讨论是否需要一份这类化学品的清单， 

"，一项谅觯是，需要根据就第—1款脚注6可能达成的协议，进一步讨论毒性较低 

的化学品。 

" 6 如何给生产能力下定义仍有待商定.在这方面有人提到了 C D Z C W ^ W P 。 171 

所载的建议‧ 

" 1 一项谅解是，生产能力级限的数值仍需要讨论。 

" ‧ 一个代表团表示，生产能力问题应按照笫六条附件的*关条款、附表〔2 〕̂fo 

附表〔 3 〕 ( # # C D y c w x w P . 1 6 7笫 6 2勒 6 9页）审议‧ 

"，有人指出，生产计划有可能临时改变，因此公约应当对申报生产计划的这种修 

改作出规定. 

"，。这一节所载的某些条款在整个公约普遍适用。一项了解是，这些条款的保 

留问题将在谈判后一阶段加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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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本附件所申报的设施没有用于生产附表〔1 〕所列的任何化学品。 

"(2)生产或加工所申报化学品的数量与化学武器公约不加禁止的用途的需 

要量相一致， 

"(
3
)所申报的化学品没有转用于或用于化学武器公约所禁止的目的。 

"义务勒频率 

" 4 . (1)根据本附件週知（国际管理局）的每一设施应受系统的J1际现场例行 

视察， 

"(2)对特定设施进行视察的次数、程庹、期限、时间湘视察方式应取决于 

有关化学品对公约目标造成的危险，设施的特点以及设施所进行活动 

的性质（釆用的准则以及"加权"办法有待拟订。Œ这方面，可能 

需要制定级限 t t ) ' 

"选择 

"5.〔国际管理局〕在选定所要视察的特定设施时，应使人无法预测对设施进 

行视察的准确时间. 

"通知 

" 6 .〔国际管理局〕应在视察团抵达第〔 4 〕款所提到的某一设施的〔48〕 

〔12〕小时之前将视察该设施的决定通知締约国. 

"所在締约国 

" 7 .所在締约国应有权指漱人员陪同国际视察小组.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应影 

响视察员根据公约规定进入设施的权利，也不应拖延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视察的进行. 

" ;，一些代表团表示，"适于化学武器用途"的可能标准可以在此审议，而不是在 

.申报项下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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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访査 

"8。根据本附件通知〔国际管理局〕的每一设施,应在该国成为公约締约国之 

后，立即接受国际视察员的初始访査.， 

"9.初始访査的目的是为了核实所提供的有夭受视綦设施的资料，并莸取必要 

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便计划将来对该设施进行核査的活动，包括到场视察湘使用现 

场仪器‧ 

"矢于视察程序的协^ 

"10.每一締约国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个月内，根据一项示范协定与〔国际 

管理局〕缔结一项协定，订明如何对该締约li申报的设施进行视察* 协定应规定 

Œ每一设施进行视察的详细辅助安排. 

" 1 1 •这种详细辅助安排，除其他外，应包括:视察小组所需人数；视察期限；受 

视察的现场有关部分；以及是否窬要常设的现场仪器装置， 

"核査性视察 

"12.裉据辅助安排将受视察的设施部位，除其他外，可包括： 

"( 1 )运送*^储存原料化学品（反应物）的部位； 

"(2) Œ将反应物加进反应器之前对反应物进行处理的部位； 

"(3)以上(1)和/或(2)项所指部位到反应器之间的进料线，以及任何有关的 

阀门、流量计等等； 

" ( 4 )反应器的外部及其附属设备； 

"(5)从反应器通向长期或短期储存地点或者对特定化学品进一步加工的地 

点的运输线； 

"'—个代表团指出，新的设施只能在较后的阶段通知〔国际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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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1)至(2)项所指任何项目有关的监控设备； 

"(7)处理废物淞废水及废气的设备和部位； 

" ( 8 )处埋不符合规格的化学品的设备^部位。 

"13 。视察员在视察期间任何阶段均有权从所视桊的饪诃部位获取样品。他们 

还有杈要求设施内的实验室或流动现场实验室在他们面前对样品进行适当的分析,或 

必要时,要求由〔国际管理局〕指定的实验室对样品进行分析。他们可要求对视察中 

出现的任何可疑情况作出澄清。 

«14,技术秘书处可在每一现场留下一个密封容器，用以保存今后视察过程甲可 

能要参考的照片、计划剁其他资科。 

"提交视察员报告 

" 1 5 .视察员应向〔国际管埋局〕提交一份报告，说明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允调 

査结果。' 

"16。如杲在视察过程中出现了任何无法觯决的可疑情况，视察员可在其报告 

中建议适当的澄清步骤。 

'有人建议视察员的报告应提供给受到视察的締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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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筹备委员会' 

"1.为对公约条款的有效实施作必要的准备并筹备协茼委员会首次会议，公约 

保.管者!E在(数目待定）个国家签署公约之后〔3 0 〕天内召集筹备委员会。 

" 2 .委员会应由签署公约的各国指派代荥组成。 

"3.委员会于〔'‧‧〕召集，并直到公约生效及协苘委员会成立后才解散。 

"4.委员会费用应由参加委员会的公约各签署,按联合国比额录分摊，但须考 

虑到联合国会员国的组成与参加委员会的签署国的组成的差别而加以调整〕。 

"5，委员会的一切夾定均应以〔协两一致方式〕〔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 6 .委员会应 

"(a)选举其主席团成员，制定其议亭规则，视需要召开会议，并设立其认 

为需要的委员会； 

"⑨任命一名执行秘书并设立一个临时衩术秘书处，下设若干单位，负责 

针对根据公约设立的抆术秘书处所应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筹备；申报 

积数据；枧察团；人员资格^培训；程序积文书的拟订；抆术支助； 

财务积竹政； 

"(c)安排协词委员会首届会议，包括拟订议程和议箏规则草茱； 

"(d)就公约生效后需立即汪葛的问题，包括协苘委员会第一年活动的工作 

计划邪预算、il际管理局备常设办事处的地点、与公约执行方面的活 

动有关的扠术性问题、扠术秘书处的设立及其工作人员条例和财务条 

例等，进行研究，并向协荷委员会首届会议和执行毯事会首次会议提 

出报告f口建议。 

"7.委员会風向协诃委员会首次会议报告其活动情况。 

;' 1矢于筹备委员会的规定可载入联合国大会荐引本公约的决议或与公约^关联的 

适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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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二 

"本附录载有反映有关第一类、第三类和第四类问题的工作成果的文件，这些 

文件可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 目 录 页 次 

质疑性现场视察 1 2 3 

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顺序 •• 1 2 7 

关于附表！： 1 〕的准则 1 2 9 

用以碉定对处理附表〔2 〕所列化学品的设施进行视 

察 的 次 数 、 程 度 、 期 限 、 时 间 和 方 式 的 可 能 因 素 1 5 0 

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 〕所列化学品的设施 

的示范协定 ••• •••• 1 5 1 

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原则和方法 • 156 

胃八#r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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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性现场视察 

"本文件所载为主席就其进行的有关质疑性现场视察问题的磋商现状提出的意见。 

文中所载内容并不是一致意见，因此对任何代表团均不构成约束，提出本文件的 

目的完全在于便利各代表团分析情况，并就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形成共同的态度和立 

场《 

" 1 9 8 6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第九条开展磋商后形成的四点共同意见（c 

734 )是上述蹉商的出发点。 

"此外.在评价质疑视察体制中可能具有的各个不同的組成部分时，一般认为以 

下三个问题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也是有用的衡量标准： 

―能否扼制违约情况？ 

一能否确保遵守？ 

一能否建立信任？ 

"磋商过程中明确了一些要点，主席认为，若将其集中起来，就可以说明开始进 

行质疑性视察可采用的办法 a 下文第一部份第1至7点对此种办法作了概述 a 

"关于实际质疑性视察的进行,主席认为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已形成了较为一致 

的意见，这些意见反映在下文第二部份第 8至 1 3点中。关于视察工作的其他 

方面,各代表团提出的办法很不相同。在寻找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 8 

第二部分亦载有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具体阐述。 

"关于实际视察完成之后的工作,仅进行了有限的讨论，反映在本文件第三部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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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质疑性视察的开始 

可采用如下办法： 

"I.每一締约国均应有权在任何时侯要求对一締约国"管辖或控制"之下的任 

何地方的任何场所进行质疑性视察，以使澄清对公约条款是否得到遵守的疑问。' 

" 2 .请求应向技术秘书处主任提出。请求中应尽可能精确地说明将受视察 

的场所和需要得到保证的事项，并说明遵守引起疑问的有关公约（各）条款 a
 2 

" 3 ,技术秘书处主任应立即将请求通知将受视察的缔约国，并向执行理事会 

成员通报。， 

"4.应尽快派遣视察小組，视察小组应至迟于请求提出后⋯⋯小时内到达将受 

观察的场所。* 

"5.收到请求的国家应允许视察小组进入国内并提供协助，使之能够及时到达 

上述场所。 5 

i i r :公约许多部分均有"管辖或控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正在不断进 

行讨论，确切措词有待商定。 

，：指定技术秘书处主任为接受请求者这一点表明，不存在政治"过滤器。" 

关于请求的内容，上述要点对于判明场所和问题看来是必需的。尚需讨论可 

列入哪些进一步的资料。关于这一点，有人提出.请求中需说明怀疑的违约情 

况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以及此种违约情况是什么构成的。 

评论:向执行理事会通报的必要性可以讨论a 不过，将被认为"不常见事件" 

的发展情况通报约执行机构代表看来是合乎逻辑的，这意味着启动所谓的 

"公约安全网"。 

评论:曾讨论了提出请求至到达的时限2 4 — 4 8小时 B 

评论:可以设想一些情况，如：将受视察的场所不在收到请求的締约国领土上。 

不过，此类情况可在有关管辖的范围内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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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准许视察员到达之后即按其认为必要的方式对场所加以控制，以确保任 

何与视察有关的材料均不被运出该场所。 

"7.应至迟于请求提ffi后⋯⋯小时内认观察小组进入该场所。 

第二部分 

质疑性视察的进行 

可采用如下办法： 

" 8 .收到请求的缔约国应有根本义务表明其遵守公约 a 

" 9 ‧视察应按照请求进行，视察员应能进入其认为执行任务必需进入的场所, 

他们在进行视察以求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少造成干扰 a 

"10.视察小组应就对场所进行视察的方式方法同收到请求的締约国协商，使与 

化学武器无关的敏感设施或物体受到保护。' 

"11.在收到请求的缔约国认为视察小组进入场所有违其同化学武器无关的重大 

国家安全利益的特珠情况下，该締约国可提出替代安排以表明其遵守公约 a 

"12.若提出替代安排，则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和收到请求的締约il应尽力就视察 

小组执行任务的方式方法达成协议， 2在这一工作中，可向视察小組征求咨询意见, 

并由其提供咨询意见, 

评论:可设想在视察期间和视察之前进行协商。有人还指出，需讨论关于拟 

用方法和仪器的详细规定， 

ifi仑:有人指出，在这一工作中，还应考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修改其原先提出 

的请求的可能性. 

评论:在这方面，讨论了视察小组更充分地参与的可能性。特别是有人建议, 

视察小组自己也可提出其执行任务的方式方法；视察组可"检验"提出的替代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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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若提出请求的締约E和收到请求的缔约国在⋯小时内'就替代安排达成协 

议，视察小组应按这些安排执行任务a 

若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和收到请求的締约国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就替代安排达成协 

议，这就引起了一些问题。磋商期间广泛处理了这些问题，但无结论。磋商期 

间出现的一些主要思路如下： 

―一种思路是：若无法就替代安排达成协议，则应根据以上第9、 10 

两点进行视察。 

―另一种思路是：若达不成此种协议，则视察小组应返回总部，并向执 

行理事会报告此事。 2 

一第三种思路是：视察小组应向执行理事会报告此事•执行理事会应在 

‧‧‧‧‧‧小时内申明视察小组应按请求还是按拟议的替代安排执行任务。-

"磋商过程中仅仅有限地处理了质疑性视察工作最后几个阶段的问题。不过， 

对以下方面似有广泛的一致意见： 

―对视察小组完成视察和返回总部应规定一个最后期限； 

-视察员的报告应严格记实,并且应仅记载直接有关的资料； 

1 ~评论：一些代表团希望这一时限尽量缩短（有人提出 2 4小时 a 另一种建议 

是，以提出请求后4 8小时为期限。）另一些代表团较倾向于允许双方有尽可 

能长的时间达成协议。 

2 关于这一点，有人还提出.视察小组在返回总部前对提议的替代安排进 

行探讨也是有价值的 a 

' « r :执行理事会在这一阶段工作中的确切作用需伃细审议 a 必须解决一些 

问题： 

―执行理事会应以何种方式作出申明：决定？意见？提议？建议？ 

―执行理事会如何确定其立场？法定多数？此种多数应集中在哪一方？ 

―执行理事会的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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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副本应提供给提出请求的締约国、收到请求的締约国和执行理事 

会。 

第三部分 

视察之后的工作 

"关于进一步工作，提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 

―执行理事会在评价报告方面应具有何种作用5 

—提出请求的締约国和收到请求的缔约囿在此阶段应具有何种作用； 

―若违反公约情况得到证实，可考虑采取何种进一步行动； 

―若可证实第九条规定的权利遭到滥用，可考虑采取何种进一步行动。 

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顺序 

"在第二期会议期间，特设委员会主席就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顺序展开了磋商, 

暂定案文（CD/CW/^rp. 167 )附件四第三节作为磋商的出发点，磋商过程中形 

成了如下要点和意见，主席认为这些要点和意见可作为进一步谋求解决有关问题的 

基础《 

"1.销毁顺序的制定应基于：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在销 

毁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无论储存的 

实际组成和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毁方法如何，一律适用。 

"2.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締约国应至迟于公约对其生效后一年内开始进行销毁， 

所有储存到笫十年底必须都已销毁。 

" 3 .整个销毁期划分为九个一年期。' 

'' 此处有一个问题：此种划分是否充分，是否也可将这些年度归并为几个阶段， 

为每一阶段规定不同的指标，例如，一种意见认为，在初始阶段.销毁工作 

可着眼于把各締约国的不同储存从数量上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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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每一储存中的化学武器划分类另!L ， 

"5.对每一类别均应确定一个比较因素。 

-含有化学品的类别的比较因素应是物剂砵，即每一类别内的化学品合 

―未装填弹药的比较因素应是件数和/或合计装填量，其他装置和设备 

则以件数表示。 

"6 ,对于每一类别,每个締约国应确定每个一年期的详细计划，使每一期末剩 

余的物质不多于公约规定的数量。
1 

"这些计划应提交执行理事会批准。
:
' 

"7 .不限制一締约国以更快的速度销毁其储存。 

"8 .每一缔约国应每年报告每个一年期的销毁执行情况。 

，精确的类别划分有待讨论。 

有一种可能性是： 

一附表〔 1〕所列化学品 

― 附 表 〔 2 〕或〔3 〕所列化学品 

―未装填的弾药、其他装置，设备，等等. 

另一种可能性是： 

一索曼， V X , Q L 

一沙林、 D F ,塔崩 

―芥子气，路易氏剂 

一失能剂、刺激剂 

― 其 « 死 性 化 学 品 

―所有其他作为化学武器储存的化学品 

―未装填弹药、其他装置、设备、等等‧ 

散装化学品和弹药中的化学品应分别计算。 

" 2 还有一种可能性也可讨论：締约国按不少于I/n的比例销毁每一储存，或按 

储存原来规模的某一其他比例销毁每一储存. 

"，根据第四条附件第五节关于消除化学武器计划的规定（待详细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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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附表〔 1〕的准则' 

在考虑某一化学品是否应列入附表〔1〕时，应对下列准则单独或同时加以考 

1. 已作为化学武器加以储存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2 . 特别有可能将来用作化学武器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3 . 除用作化学武器外用处很小或毫无用处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4 . 具有使其可用作化学武器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 2 

5 . 与附表1已列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化学结构有关/类似的剧毒致死性 

化 学 品 。 ' 

" 6 . 其主要作用是造成暂时失能并具有使其可用作化学武器的物理和化学 

特性的化学品。 

" 7 . 其化学结构与已列入附表1的化学品的化学结构有关/类似的任何有 

毒化学品。， 

" 8 . 已作为化学武器加以储存的其他化学品。 

" 9 . 除用作化学武器外用处很小或毫无用处的其他化学品。 

；10. 在弹药和装置中参与生产有毒化学品的一步过程的关鍵前体。 4 

" 1 1 . 因极有可能用于生产化学武器而对公约目标构成很大危险的关鍵前体。 

" 1 2 . - 可能具有下列特性的关鍵前体： 

"(1)可与其他化学品迸行反应，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被定义为化学武器的 

有毒化学品； 

"(2)反应的进行方式可随时产生毒性物品以供军事用途； 

"(3)狳用于化学武器目的外用处很小或亳无用处的关鍵前体。 

准则的适用和修订基础和方式有待制订。 

有一种意见认为，附表〔1 〕所列的化合物应具有化学战剂的性质。 

！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条本身不足以将一种化学品列入附表〔1 〕。 

一个代表团认为这一规定没有必要，而且这一规定已包括在第1 2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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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确定对处理附表〔2 〕所列化学品的设施进行视 

察的次数、程度、期限、时间和方式的可能因素' 

1 . 与所列化学品有关的因素 

"(a)终端产品的毒性。 

2 . 与设施有关的因素 

"(a)多用途设施或专用设施。 

"(b)开始生产高毒性化学品的能力和转用能力。 

" ( c )生产能力。 

"(à)所列关鍵前体的现场储存量超过⋯⋯吨。 

"(e)设施地点和运输基础设施。 

3 . 与设施进行的活动有关的因素 

"(a)生产，例如，连续生产、成批生产、设备种类。 

"(b)转化成另一种化学品的加工。 

"(c)不进行化学转化的加工。 

"(d)其他类型的活动，例如，消费、进口、出口、转让。 

"(e)生产、加工、消费、转让的数量。 

"(f)附表所列化学品的最大能力与利用能力之间的关系。 

一多用途设施 

一 专 用 设 施 

4 ‧ 其他因素 

"(a)利用现场仪器进行国际监测。 

" ( b )遥监测。 

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并不表示任何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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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列 

化学品的设施的示范协定,. 

1. 设施的指明 

"(a)设施专用代号 

"(b)设施名称 

" ( c )设施的所有者 

"(d)经营设施的公司或企业的名称 

" ( e )设施的确切位置 

一 综 ^ # 的 位 置 

一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如果有特定的建筑物和建造物号码，也应载 

明这一号码 

一 有关辅助设施在综合体内的位置：例如，研究和技术服务部门、实验 

室、医疗中心、废物处理厂等的位置 

"(f)确定视察员应可进入的区域和地点Z场所 

2. 关于设施的资料 

"本协定以〔访査日期〕初始访査的过程中获得的设计资料作为根据。设计资 

料应包括： 

"(a)关于生产工序的资料' 

(工序类型：连续生产或成批生产；设备型号；采用技术；工序工程细节） 

"(b)关于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品的加工的资料 

(转化工序说明、工序工程细节和终端产品） 

"(c)关于不进行化学转化的加工的资料 

(工序工程细节、工序说明及终端产品、终端产品中的浓度） 

'本文件涉及通常称为"设施附则"的协定。需就本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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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关于废物处理的资料 

(处理和/或储存、废物处理技术、再循环） 

"(e)关于设施具有的安全和保健措施的资料 

"(f)关于清洗程序和一般检修的资料 

"(g)关于所申报化学品的生产和加工中使用的原料的资料 

(种类和储存能力） 

"(H)设施的地图和平面图，包括关于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料 

(例如，标明所有建筑物及其功用、管道工程、道路、围墙、输电干线、 

水和煤气供应点的总图，以及指定设施的材料流程图） 

" 2 . 1资料存放 

"根据第2款提供的关于设施的资料应由国际管理局封存于该设施。 

(遇有未解决的可疑情况，国际管理局应有权研究此类资料） 

"3. ^察的次数和方式 

"在初始访査之后，技术秘书处应裉据准则决定视察的次数和方式。（比较cv 

c w ^ W P . 1 6 7 第 6 4 页 第 5 . C=)分款和CDZC W Z W P . 1 6 7 ,附录二， 

第 7 5页）。 

4.核查措施及碉定所要视察的设施的具体区域和地点 

"(a)确定生产原料与终端产品数量之间的关系. 

% )确定进行计量和取样的关鍵点 

"(c)确定连续监测和侦察的方法 

一应用监测和侦察措施的关键点 

一安装的仪器和装置、密封设备及标记，检査此类仪器是否运转正常的 

方法，维修所安装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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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締约国为此类装置的安装和正常运转提供必要条件而进行的活动 

"(d)査证生产过程中的有关损粍以及此类损耗对关键计量点的影响 

" 5 .视察活动 

" 5 . 1例行视察方式 

"根据初始访査制定 

5.2 '订明一般情况下在议定区域内进行视察的范围 

"进入视察区，包括所有关键点。 

活动可包括： 

" ( a )审査有关记录 

" ( b )验明有关工厂设备 

" ( c )验明和核实计量设备 

(检査和测试计量设备；酌情使用独立标准核査计量系统) 

" ( d )抽取分析样品 

" ( e )核査化学品库存记录 

一核査操作员的存货清单是否完整和准确 

―核査原料数量 

"(f)观察厂内与化学物质移动有关的操作 

" ( &侦察和监测仪器的安装、维修和检査 

" ( h ) ― 

5 . 3使用特珠设备的具体安排 

"在必要时，根据视察员ffl要求对特珠设备的使用作出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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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取样、样品现场分析和现场分析设备的规定 

" ( a )取样 

(例如，标准化程序) 

u(b)现场分析 

(例如，关于现场/设施分析、分析方法、设备、分析的精密度和精 

的规定） 

"(c)复制品和附加样品 

7 . « 

7 • 1记录方式 

"所要审査的记录应在初始访査后确定，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a)会计记录 

(例如，排出的废物、保留的废物、终端产品的发货、收货/发货） 

" 0 > )操 ,记录 

"用+确定终端产品数量、质量和组成的操作记录，可包括： 

一关于任何造成材料损失/增出的事故的资料 

一关于溶解、蒸发的资料 

" ( e )校准记录 

"关于分析/监测设备功能的资料 

* 7 . 2记录的地点和语文 

"于初始访査期间内确定 

" 7 . 3记录的取用 

"于初始访査之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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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4记录保留期限 

"根据初始访査确定 

" 8 . '设施所提供的服# ― 

"每一种服务的联络点，例如 

一操作员的协助 

―医疗和保健服务 

"9.视察员应遵守的特定设施保健和安全规则和规章 

"10.对预先提供的关于设施的资料作出更改、修订和补充 

(与关于初始访査期间获得的设计资料的条款一起宣布） 

'1 1. 口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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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一 类 问 题 协 调 员 的 建 议 

"笫四条附件(笫四节） 

"四、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核査的原则和方法' 

"1.对销毁化学武器进行核査的目的应是： 

一核实所要销毁的化学武器储存为原物及其数量，以及 

一核实这些储存实际上确已销毁. 

"2,销毀化学武器的总计划 

"根据第四条提出的销毁化学武器的总计划应载明： 

"(a) —份销毁总时间表，列出每一时期要销毁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b)每一现有的或计划中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 

一 名称和地址； 

― 地点； 

一打算销毁的化学武器； 

一销毁方法； 

― 能 力 ； 

一预计的工作期限； 

一销毁过程的产物 . 

"3.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计划 

"这些计划应按照第四条的规定提交协商委员会，并应载明： 

"(a)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数目和在每一设施中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时间表; 

"(b)计划在每一设施中销毁的每一类型化学武器的合计数量； 

"(c)有关每一设施的下列资料： 

―名称、通信处、地理位置； 

' 永节尚在初期拟订阶段，需就此进行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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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销毁方法； 

一最终产品； 、 

一设施平面图； 

一 技术方案J 

一操作手册； 

一储存方法和按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估计的该设施储存量； 

―在每一销毁期内储存在该设施的化学武器类型和数量； 

―核查制度； 

―设施实行的安全措施； 

― 国际视察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4.对销毁化学武器详细计划的审査 

"(a)技术秘书处应根据缔约国撐交的详细销毁计划以及拟议的核查措施， 

并且可能需根据以往视察的经验和关于辅助安排的一项（或各项）协 

定，与该缔约国密切协商，在每一销毁期开始前拟定一项对销毁化学 

武器逬行核査的计划。扠术秘书处同締约国之间的任何分歧均应通 

过协两斛决。任何未夾事项均应提交执竹理事会'采取适当冇动， 

以便利公约的充分执行， 

"详细的销毁和核査综合计划经议定后,应连同技术秘书处的适当建议一 

并送芡执竹 m箏垒糜员审耷。执行 m爭会庥员应审 g这些计划，按 

照衩査目的予以核准。此种审耷的目的是判定所计划的化学武器销 

毁工作是否符合公约规疋的义务以及销欵化学武器这一目标。此外 

还h核证对销毁逬竹核置的办法是否符合核置目的并且冇之有效。此 

种审薆应在销毁期开始前〔60 〕天完成。 

需根据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和作出决定的程序研究其在审査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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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执竹m事会每一成员均可就有关销毁和核査综合计划充分与否的任诃 

问题同扠术祕书处协词。如果执firm事会的成员无一反对，即应将 

计划付诸实行。 

"(d)*如来有任何困难,执竹理事会H与締约国协两斛夾。如果还有任何 

困难无法斛^,则 H提芡协词委员会处理。 

" ( e )销毁^核査 B L按照上述议疋计划逬行。核耷不 ^对销毁工作造成不 

必要的干扰。 

"5.在审査了销毁化学武器的详细卄划之后，如果有必要，技术秘书处将同有 

关缔约国进行协商，以确保其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设计足以保证销毁化学武器，并 

得以预先计划如何执行核査措施，确保核査措施的执行无碍于设施的正常作业，而 

设施的作业也无碍于进行适当的核査。 

" 6 .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 

"对于每一销毁设施，各缔约国应同国际管理局就系统核査销毁化学武器的辅助 

安排缔结详细协定.此种协定应以一项示范协定作为根据，并应针对每一销毁设 

施订明详细的现场视察程序以及关于将化学武器移出销毁设施的储存设施、从这一 

储存设施运至销毁地点和用现场仪器进行监测的安排，同时考虑到销毁设施的具体 

特性和作业方式.示范协定应载有考虑到迸行维修和修改的必要性的条款. 

"7.在实际销毁阶段开始⋯⋯前，允许国际视察员进行每一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以便对该设施进行工程审査：包括设施的建筑和布局、用于测量和控制销毁过程的 

设备和仪器以及检査和测试核査设备的精确性. 

"8.对销毁化学武器的系统国际现场核查 

"(a)在整个实际销毁阶段中，允许视察员在化学武器销毁设施和在该设施 

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进行活动.视察员将在设施管理部门和国家主 

管部门代表在场（如杲他们愿意在场）情况下与他们合悟进行活 

动* 

一 138 一 



"(b)视察员可以通过实地观察或某种装置监测： 

"(1)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和库存的化学武器； 

—"(2)化学武器从储存设施运至销毁设施； 

" (3 )销毁过程（确保没有化学武器被转用）； 

" (4 )材嵙出入平衡（有待进一步拟订）；和 

" ( 5 )仪器的精确度和校准. 

"(c)在符合核査需要的情况下，核査程序应利用从设施的日常作业中得到 

的资料。 

"(d)在每一个销毁阶段完成之后，技术秘书处应对国.家主管部门的申报作 

出证明，报告指定数量的化学武器的销毁已经完成。 

"(e)国际视察员按照关于辅助安排的协定，应： 

一可不受阻挠地视察销毁设施的所有都分，包括其储存设施、任何 

弹药、装置、散装容器或其他容器。在进行活动时，视察员应 

遵守设施的安全规章.所要视察的项目将由视察人员按照经缔 

约国同意并经执行理事会核准的核査计划选定； 

一随身携带并使用他们为完成饪务而可能需要的议定仪器； 

一监测销毁过程中对样品进行的系统现场分析； 

一在必要时，得到应他们的请求而从设施的任何装置、散装容器或 

其他容器釆集的样品.样品将由締约国代表在视察员的面前釆 

集和分析； 

― 同国际管理局自由通讯； 

―在必要时，（有待讨论）按照议定的程序将样品移出现场，运至 

国际管理局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分析； 

一按照程序（待拟订），确保所运输、储存和处理的样品不受干 

扰； 

―在分析样品时，使所在缔约国有机会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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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按照议定的程序，接受视察的缔约国应： 

一有权在整个视察期间一直陪同国际视察员，并观察他们在销毁设 

施（包括其储存设施）的所有核査活动； 

一有权保留与应视察员的请求釆集的所有样品完全相同的样品，并 

在分析样品时在场； 

一有权检査国际视察员所使用或安装的任何议定标准仪器，并在其 

人员面前测试该仪器； 

一在国际视察员提出请求时，协助他们视监测销毁过程的需要而安 

裝密封设备或监测装置和分析现场样品； 

―得到关于其（各个)销毁设施的视察报告的副太； 

一在提出请求后，得到国际管理局收集的关于其（各小）销毁设施 

的资料和数据的副水， 

"(g)如杲视察员发现可引起怀疑的不正常情况，他们将把此种不正常情况 

告知设施代表和国家主管都门代表，并要求澄清此种情况* 未纠正 

的不正常情况将报告给执行理事会. 

" C H )在每次视察了销毁设施之后，国际视察员应向国际管理局提交一• 

査结杲报告，而国际管理局将向接受视察的国家转、交一份该报告的副 

太.视察期间得到的资料(有待指定)应作为机密事项处理（程序 

有待拟订） . 

"9.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化学武器储存设施 

(待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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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协调员的讨论文件 

"1.由于未来化学武器公约案文和附件的拟订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可能也 

有必要透彻地审议公约下建立的组织机制。这是迄今为止在工作小组c内讨论时 

所证实的。 

"必须处理下列问题： 

"(a)涉及第四、五和六条所制定的详细程序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各个比较 

主要的机构的权力和职务？应详细到何种程度？ 

"(W考虑到各个比较重要的机构将负责大量的实际执行工作，此类机构应 

如何相互发生作用并互相联接？ 

"(c)如何才可确保公约的稳定及足够的动力和灵活性以适应于科技进步？ 

"(d)应如何确定各机构工作的法律范围？是否应建立一个根据国际法具有 

法人地位的"国际禁止 化学武器组织"？ 

"必须依赖于已取得的成果并以据其他法律文书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为示范。 

"(虽然下文使用了条约语言，但列出案文意在有坳于内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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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组 织 

" A . 一般性条款 

"1.兹建立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2.所有締约国均为该组织的当然成员。 

'3.本组织设于⋯⋯ 

评论:本公约所有締约国应是本组织成员国^ 因此不必列出关于会籍的申请、 

接纳或开除的规定。 

"4.兹设立本组织的各个比较主要的机构：大会、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 

评论:在目前阶段，看来有必要确定各机构的名称。根据赋予公约下设立的 

主要机构的任务，看来"协商委员会"一称是不适宜的。除了作为締约园间磋商 

的论坛外，本组织应处理公约实施方面要加以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本组织必然拥 

有的大量会员使得"委员会"一词很难适用。看来应在公约生效之时依法律设立 

其他两个比较主要的机构，这与WP. 167中所载案文不同。例如，从筹备委员会 

发展而来的技术秘书处应能自第一天起有秩序地发挥职能。 

" B . 大 会 

"(a)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评论:除有必要反映出关于作出决定的程序和关于如何填补涉及召开非常会议 

所需成员国数目的空白的协商一致意见外，看来现有第八条B款案文无需作重大更 

动。必须在案文中包括与第八条第 A . 3款相应的一条关于第一届会议的规定。 

" ( b )权力和职务 

"1 .大会为本组织的主要机构。其他比较主要的机构应按公约具体规定对大 

会负贵。 

―142 一 



"2.大会监督公约的实施，审议任何有关公约或任一附属机构的权力和职务的 

问题或事项，促进締约国之间为^P平目的在化学工业中的协商与合作，促进对公约 

遵守情况的核查。 

"3.大会常会在组织的年度报告基础上审査公约的实施情况，为讨论涉及公约 

目标或实施的任何问题提供场所。 

"4.另外，大会还有以下权力和职务： 

"(a)审议和批准执行理事会提出的本组年度方案和预算； 

"(b)按第十一条规定，鼓励化学领域中为和平目的进行的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 

"(cf审査可能影响本公约实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特别是涉及商定清单内 

容的发展； 

"(d)选举执行理事会理事； 

"(e)〔根据执行理事会的建议〕任命技术秘书处主任； 

"(f)于必要时酌情设立附属机构以按本公约履行职务； 

"(g)通过〔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包括选举主席的方法〕； 

"(h)审议和批准执行理事会的报告，如：根据第九条提出的质疑视察报告 

和査明事实活动的报告。 

" ( i ) ⋯ ⋯ 

评论:此四条条款应阐明本组织主要机构据以决定本组织一般政策的职务。第 

二 款与暂定案文第八条 C部分第 1款大致相同。涉及审议年度报告的一个新条款 

进一步阐述了审査实施情况的职务。该文件应包含要求附属机构就其活动领域提 

出的定期报告。这样就有可能评估公约及附件条款的实施情况及公约各机构工作 

的情况。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可能引起对附件的修订。考虑到名跗件中详细的程 

•1^,应定出在常会或特别会议上对其修订的一个较简单方法。由于交予技术秘 

书处的大量科学技术和组织工作，特别是由于第四、五和六条在这方面的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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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方案和预算中应列有资源利用的详细阐述。除其他事项外，方案和预算应处 

理下列问题： 

一接受、存放和处理申报数据、提供资料的程序、締约国提出.的计划和 

视察结果； 

一经管核查系统，如，视察规划和评价工作、后续行动、关于视察结果 

的报告； 

一为监测、iti、密封和监督发展设备、技术和专门程序并为国际视察 

团提供必要设备； 

一招聘和培训视察员、指派国际视察员、为视察员提供行政支助、就核 

査活动与締约国谈判协议、及处理人事、预算和财务计划事项； 

一与締约国国家主管部门合作并促进各締约11间的协商和合作； 

"5。大会在特别会议上审议公约目标或实施方面的首要问题，如，新的重大科 

技发展、违反公约情况、及公约条款各附件的修正。 

评论:上述条款载有暂定案文第八条 c . 2款所列的大部分特殊权力和职务， 

有些部分已重新起草。虽然进行核査活动是本组织的重要职务之一，但很难将此 

视为其决策机构之一应执行的任务。考虑到大会进行的年度审査，需要进一步研 

究关于审査会议的规定。 

" c .执行理事会 

" ( a )组成、程序和决定的作出 

评论:本章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 

"(b)权力和职务 

" 1 •执行理事会应为本组织的执行机构。理事会应对大会负责，并受权茌大会 

闭会期间代表 本组织 并监督 本公约的切实执行和遵守。 

评论:在制定执行理事会的权力和职务时需充分承认其作为大会附属机构的性 

质，而仅在涉及由其代理大会执行职务时，"受权，，一词看来才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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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理亭会应在大会常会上报告职务执行情况并应根据大会可能提出的 

求提出此种 ‧ 报告， 

"3。执行理事会应特别： 

"(a)监督和协调技术秘书处和其他附属机构的活动，特别是年度方案和 

算的实施； 

"。）酌情向大会提议设立履行本组织职务所必要的附属机构； 

"(c)提请大会批准所提出的本组织年度报告和年度方案及预算； 

"(d)就本组织职权范围的任何问题或事项向大会提出建议； 

"(e)经大会批准2代表本组织与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締结协定； 

"批准技术秘书处主任与締约国就核査活动达成的协议； 

"(S)要求大会召开特别会议； 

"(h)按确立程序获取、保存和散发各締约国提交的有关公约的资料; 

"(i)审议技术秘书处主任提交的现场视察报告； 

"(J)接受关于提供有关公约遵守情况的资料和关于澄清此种情况的要求 

包括关于调查事实的要求，并决定和监督就此类要求采取的行动； 

" ( k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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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笫 八 条 

"近一步拟订本条时应处理的问题 

一、国际组织 

"1.是否应将谷机构逬行工作的法律构架界疋为国际法下一个独立法人的地位? 

"2,讨论*P指出的问题： 

同其他国际组织及締约国締结协疋的;R力。每一締约国均为本组织的当然成 

员, 

"3.除了本组织执行公约条款的总职权外，是否还需详细阐明其各项目标？ 

"二、比较主要的机构 

"1.结构是否BL分三个层次？ 

‧ 主要机构 

‧ 执竹机构 

‧ 抆术机构 

" 2 .是否 J E将主要机构的名称从"协两娈员垒"改为"大会"？ 

"3.反如何界定主要机构的权力积职务，便买可以执竹其首要任务，即锎定本 

组织的总政策？ 

"三、审査会议 

"将很椐組织^年度拫告定期审 1 :公约的执竹情况。*出的结论可迤过年度万 

茱和预算^反映出釆。根据这一定期审置情况，将需要处 m按较长的时间间隔举 

竹审査会议的问题。此种会议的目的是金面评价公约每一条的执行情况，本组 

织的主要机构是举竹此种会议的迤当论坛，因而也就突出了这一机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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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各附件的修正 

这一问题的斛决办法s是协调两个目标：保证公约的穗定性以及在详细程序中 

反映出买践经验和新的科学扠术成就，在逬一步拟订笫八条时，需考虑如何觯^ 

这个问题。 

"五、执行理事会 

"1.该机构需要具有何种权力和职蚤以履行其直要职责？主要机构和执行机构 

之间应如何分工？ 

" 2 .执行毯事会经过"授秋"将来的职夯是否^是主要机构开会时即从其收回 

的职夯？ 

因此，最好 W锎区分"扠予"的职^积其正的职务。另一万面，除 C ) b ) 

1家下规定的授予的职务外，还可作一规疋，即大会可任蕙将其他职务抆予执竹机 

构。 

" 3 .执竹 S事会须对大垒负责、执行挫爭会须问大会夂定期报告^特别报告 

以及执行î里事会有贡任执冇大会的^疋等，是否符舍主要机构与执竹机构之间的关 

系？ 

«4.是否J^E公约生敫之日即依法设立这三个比较主要的机构，以碉俅其尽快 

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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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XCWXWP. 175号文件附文（A) 

" 第 四 类 问 题 

" 国 际 视 察 团 准 则 * 

" 一 、 指 派 

"1.公约一締约国境内的核査活动，只应由预先被指派核查该国的视察员担负 

进行. 

"2.技术秘书处应以书面方式将拟指派的视察员的姓名、国籍和级别告知有关 

締约国.此外，技术秘书处还应提供其资格证明书，并应有关締约国的请求与该 

国进行协商.有关締约国应在收到此一建议后（ 3 0 )天内告知秘书处该国是否 

接受拟指派的每一视察员.视察员为締约国接受后，即应被指派核查该国.技 

术秘书处应将此一指派通知有关締约国. 

"3.任何締约国如果反对视察员的指派，无论是在拟议指派时反对或在以后任 

何时候反对，应将反对意见告知技术秘书处。如果一締约国反对一名已指派的视 

察员，该反对意见应于技术秘书处收到该意见 3 0天后生效。技术秘书处应将撤 

回该名视察员的指派一事立即通知有关締约国.在反对视察员的指派的情况下， 

技术秘书处应向该締约国建议另外的一名或一名以上人选.技术秘书处如果认为 

一締约国的一再拒绝接受视察员的指派妨碍了在该国进行视察，则应将此种情况提 

交执行理事会处理. 

二、视察员的特杈^豁免 

" 1 ,为了有效履行其职夯的必要，视察员 H享有以下的特权^豁免，此种特^ 

和豁免在其为执行任务而旅行时也H适用. 

*这些准则适用于国际视察员所进行的与在締约国进行例行核查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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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免党人身逮捕或拘留，个人行李免受扣押； 

"(b)执行公务时的行为、言论或文字免受任何法律诉讼； 

"(c)随身携带的一切证件、文件、设备和样品不受侵犯； 

"(d)有杈便用密码与秘书处迤信，有权接收秘书处通过信使或便用密封邮 

袋发送的文件或信件； 

" ( e )获有多次入 ^ /出 ^ (或 )过境签证并在入境和过境手续上享有与 

外交便团相应欽别的成员相同的待遇； 

"(f)享有的货币和兌换便利与外国政府临时公务代表的待遇相同； 

"(g)个人行李享茗的豁免和便利与外芡便团相JE级别戍员的待遇相闳， 

" 2 .枧察员特权和豁免的授予，是为了公约，而不是为了其个人私利，秘书 

处如果认为豁免会妨碍司法并认为放弃豁免不致损及公约，BL有放弃任何视察员豁 

免 的 ^ 利 义 务 . 

"3.如果公约任何締约国认为上述特杈竑豁免受到了滥用，该国H与秘书处逬 

行协两，以碉定是否发生了滥用；如来碉曾发生，则顼休不再发生. 

"三、'视察和枧察员饤为的一般规则 

" 1 •枧察员应杈据扠术秘书处指定的枧蔡任夯履行公约为其规疋的职务.枧 

察员不反从亊趄出这一任夯的活动. 

"2.枧察员活动的安排，一方面^碉保视察员能有效履竹其职务，另一方面还 

应务求尽可能不麻烦^关国冢以及不打扰所视察的设施或其他地点• 枧蔡员仅可 

要求履行任务所必需的资科和数据.各締约国 £ 1提供此类资料，枧察员不 H将 

其在一締约国进冇活动所得到的任何资料传交扠术秘书处以外的任诃国家、组织玖 

个人.他们 J E遵守衩术秘书处为保护机密资料而制定的有关规章，他们在卸去 

国际视察员职务之后£1继续受这些有关规章的约束. 

"3.在一締约国领土上执行其任务时，如耒该締约国提出此一要求，则视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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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由该国的代表陪同，伹不得因此而延误玫妨碍视察员履冇其职务.如果一締约 

国指定视察员逬入和离开该国的地点以及在该国境內的旅竹路线和方式，该締约国 

遵循尽量减少旅行时间和任何其他不方便的原则. 

"4.在履行其职务时，视察员H避免不必要地妨碍玫延误设施的运转或影响其 

安全，特别是，视察员不 B L操作任何设施竑指挥设施的工作人员进任何操作. 

视察员如果认为，为履冇其任夯，H在—设施W逬冇某种操作，则H请该设施管理 

当局的指定代表釆逬行此种操作， 

"5.在枧察结束后，栊察员JSL向扠术秘书处提X—份有矢他们所&行的活动以 

及调薆结果的报告，报告 H厲于记亊性庾，报告 H祆照视察任夯的规疋，只记 

载与公约的遵守: W关的事买， S遴守有矢保护机密资料的规箄，报眚也 S提供 

被视察的締约国闳视察团舍作的愤况.备视察员& 3不同«见可附茌报告后面， 

" 6 . 对报告 H加以休 ^ , ^将很告的调置结果告知缔约国国'冢主管鄧门，締 

约国对调耷结来可能立即作出的任何书面评论应附在报告后面，饫术秘书处S收 

到报告之后应立即将一份拫告釗本转芡有矢締约国， 

"7 .如果报告中有欵点或者国冢主管部门同枧察员合作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标 

准，扠术秘书处H要求締约国作出澄清， 

"8,如糸疑点无法消除衮者确立的爭买录明公约规定的义夯没有将到履仏扠 

术秘书处应31不迟延地告知执行理事么"： 

E.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8 0 . 本会议按照其工作计划，于1 9 8 7年 3月 2日至 1 3日以及 6月 2 9日 

至 7月 3日审议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 

8 1 . 1 9 8 7年会议期间就永议程项目向太会议提交的文件清单载于下段提到 

的特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8 2 . 水会议在1 9 8 7 车 8 月 2 8日第 4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第3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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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体会议上永会议为此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1 0段)。 

该报告（CD / 7 8 6 )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 1 ,裁军谈判会议在 1 9 8 7 年 2 月 2 4日第 3 9 2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如下 

决定： 

'裁军谈判会议按照笫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第 1 2 0段的规定，行使其作为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职责，决定在题 

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的议程项目5下靈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 

会议要求该特设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责时，继续研究并通过实质性审议 

和一般性审议而査明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有关的各项问题。 

该特设委员会在执行这项工作时，H考虑到一切现有的协议、提茱和 

未来的倡议以及自1 9 8 5年该特设委员会设立以来的事态发展，并应在 

1 9 8 7年会议结束前向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在这方面，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作了如下发言： 

'我已经同各集团的成员进行了非正式磋商，我现在把Cii/wP 2 6時 

工作文件提请本会议作出^定，同时，我想声明一点：CD/WP. 268号工 

作文件中的职权范围包括审议针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措施所提出的 

各种建议。各位成员都理觯这一点，而且这一点也已经反映在本会议 

1 9 8 6年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CD^/732)中。' 

"二、工作安排^文件 

" 2 .裁军谈判会议在 1 9 8 7年 3月 5日第 3 9 4次全体会议上 *普列塞大 

使（意大利)担任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高级政治事务干事艾达• 

吕萨'列文女士继续担任委员会秘书。 

" 3 .特设委员会在 1 9 8 7年 3月 1 3日至 8月 2 4日期间共举行了 18次会议， 

"4.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应其请求邀请下列非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参加特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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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议：奥地利、丹麦、芬兰、希腊、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 

津巴布韦。 

"5.除历届会议文件以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了 I 9 8 7年会议期间提交裁 

军谈判会议的有关本议程项目的下列文件： 

C D / 7 4 1 

C D / 7 5 8 

裁军谈判会议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的议程项目5下的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 

I 9 8 7 年 6 月 1 6日阿根廷、印度、墨西哥 

和瑞典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信，转 

交 1 9 8 7 年 5 月 2 2日阿裉廷、希腊、印度、 

墨西哥、瑞典五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和坦桑尼 

亚第一总统的联合声明全文 

加 拿 大 提 出 的 1 9 8 7 年 5 月 1 4 — 1 7 曰 在 

蒙特利尔举行的外层空间讨论会简要报告 

m志民主共和国和萦古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 

于禁止反卫星武器和确保空间物体不受侵犯的 

方法的条约的主要条款 

此外，委员会前还收到了下列工作文件： 

CD/OS/WP, 1 7 工作计划 

CD/OS/WP. 1 8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对工作计划中项目3"关 

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现有建议和未来倡议" 

的讨论进行安排的建议 

C D / 7 7 3 

C D / 7 7 7 

历届会议文件的清单见特设委员会1 9 8 5年和 1 9 8 6年的报告，这些清单 

是裁军谈判会议报告（分别为 C D / 6 4 2和 C D Z 7 3 2 )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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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1 9 8 7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 

"6.经主席与各集团成员初步交换意见和磋商之后，特设委员会在1 9 8 7年 

4月 7日第 2次会议上通过了以下的 1 9 8 7年会议工作计划： 

'1.审査和确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 

2 . 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现有协定； 

3 .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 

特设娄员会在进行工作时将考虑到自1 9 8 5年该委员会设立以来的 

事态发展。， 

"在这方面，主席作了如下发言：'⋯⋯我想提醒一下，在执行这一工作计划时 

将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2月份主席在职权范围通过时所作的声明⋯⋯有一项谅解： 

工作计划包括审议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措施的提案。' 

"7.特设委员会同意，在履行其职权范围规定的任务时，将对其中的各项议题 

一视同仁。因此，委员会进一步议定，就每项议题召开同样次数的会议，即，有 

关防止外届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现有协定以及现有提案和未来倡I在最^次实 

质性会议上，一些代眾团综述了其立场。 

"A.审査和确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 

"8.许多代表团重申，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应专门用于和平目的 

以促进各国的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强调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突出重要 

性和紧迫性。它们回顾说，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符合维护和乎与安全皿进国际 

合作与相互了解的利益。这些代表团指出，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军事竟争正在向 

外层空间蔓延，导致了可改在空间使用或从空间使用的武器系统及其部件的研制、 

试验和可能部署。它们认为，把武器引入空间将导致在空间武器领域开始一场无 

法逆转的竟赛，这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危险后果,为军备竟赛从性质上开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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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新的领域，破坏现有协议，并危害整个裁军进程。它们认为，这样做还会为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制造障碍。因此，它们认为，特设 

娄员会的优先任务应是立即禁止试验、生产和部署可改在空间、向空间或从空间使 

用的武器系统及其部件。它为此目的,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所应采取的指施这一问 

题上。在这方面，它们指出了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在重新设立本^员会时所作声明 

的重要性。这些代表团还指出，已经出现的对空间的军事利用是地面武器系统的 

延伸。在这方面，^人指出，侦察和监测卫星所收集的情报已被用来支持针对发 

展中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人表示认为，为防止此类使用，应授权一个国际机构来 

主管卫星侦察和监测活动。有人还认为，在这样做之前，空间大国应向不结盟和 

中立国家侏证不对卫星作歧视性和不公正的使用。 

" 9 .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继绶队为，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因 

此其探索和使用应专门为了和平目的，以促进所有国家的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 

它们强调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突出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它们再次提到军备 

竞赛扩展至外空的紧迫危险，它们iU;这将会加剧其他领域内的军备竟赛并且使削减 

战略核武库成为不可能，在这方面，这些代表团严重关注"战略防御计划"^实 

施，据报导这一计划已经进入计划进行具体试验并在地面和外空部署弹道导弹防御 

系统的某些部分的阶段。这些代表团认为，探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饔的阶段已 

经过去，特设委员会行较为实际具体的工作。在这方面，它们欢迎本会议主 

席在重新设立特设夯员会时的讲话。它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防止外空军备竟赛 

问题最重要的方面是通过禁止空间打击武器而防止武器进入空间。它们对空间打-

击武器的理解是，其中包括:第一，属于任何行动原则的天基反弹道导弹系统，第 

二，属于任何行动原则而且目的在于从空间打击大气层或地球表面目标的天基系统， 

第三，属于任何行动原则而且旨在打击空间目标的系统，无论以何为基地。因此， 

它们指出了空间打击武器概念的范围广泛的特点，如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和不结盟 

国家代表团在各自提出的定义中所说（CD/OS/WP. 1 3 Z K e v . 1和 C D / O S / W P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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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v . l和 A d d。 1)，其中包括摧毁、破坏空间物体或干扰其正常功能的所有可能的 

威胁。它们认为禁止空间打击武器将是防止武器进入空间的所有可能性的有效可 

靠的方法。在这方面它们回顾说，有一个国家已经声明暂停首先将反卫星武器射 

入外层空间并遵守了诺言。这些代表团注意到，虽然人造卫星在各种辅助性任务 

中得到使用并在战略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尚没有永久性部署在外层空间 

的武器。它们还说，弹道导弹的发射场和目标均在地球上，因此不属于空间打击 

武器。它们强调保证不在空间部署武器得到有效核査的重要性，并为此支持设立 

一个下文第4 5段中所谈及的国际视察团。 

" 1 0 . —些代表团极其重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目标，但指出，3 0年来， 

空间与地球和大^gH=羊是进行国家安全活动的适宜环境。它们强调说，应透彻地 

审议空间的军事用途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问题。它们指出，部署在 

空间的军事系统可执行种种支助性的任务，这些系统在两个主要大国的战略关系中 

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们反对把"空间打击武器"这一构想特别挑出来加以处理，认为这 

种办法不能准确地说明空间物体所受的威胁和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和战略形势。 

它们批评那种试图界定"空间打击武器"类别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从一种意义上来 

看过于广泛，原因是把功能和意义不同的系统归入一类；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又过 

，，原因是排除了具有破坏空间物体正常运行的能力的武器和其他手段。它们还 

指出，外层空间并未免于如弹道导弹这类现有武器系统的使用。它们认为，虽然 

特设委员会进行了十分重要的讨论，但重大分歧仍然存在，而工作也仍处于探讨阶 

段。它们认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与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其他领域的进展 

联系起来，并考虑到这些进展，特别是裁减核武器方面的进展。这些代表团继续 

强调,关核査和遵守现有及未来各项协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并认为需要更彻底地审 

査这些问题。它们还强调，需要详尽的关于具有军事意义的国家空间方案的资料。 

" 1 1 . 一个代表团认为，目前只有两个主要空间大国才拥有并正在研制空间武器, 

它们应负起制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特别责任。该代表团认为，两个空间大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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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实际揞施，承担不研制、试验和部署空间武器的义务，并应在此基础上通过谈 

判就彻底禁止空间武器締结一项国际协定。该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重点应当是研究和解决与防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最直接相关的问题。 

"12.各方普遍认识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灰边谈判 

的簟要性。一些代表团强调裁军谈判会议显然有必要在^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伹它们认为，决不应妨碍双边谈判取得成功。而且，它们 

认为，这一领域的多边裁军措施不能与双边一级的进展分开来考虑。另一些代表团 

强调进行中的双边谈判丝毫没有减弱多边谈判的紧迫性，并直申，如大会笫4 \ / 

5 3号夾议所规定的，裁军谈判会i义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JE在締结一项 

或如适当时締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一切方面的多边协定的谈判中发. 

挥首要作良 

" 1 3 . 一些代表团提请人们汪鬵一些问题，它们认为这些问题巳在过去几年进行 

的工作中予以薆明。所提到的问题包括：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JE专 

用于和平目的，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目前尚无武器部着在空间，这一领域 

可能缔结的协定应载有有效的核査条款》 另一些代^团强调以下问题的重要性： 

査明空间物体所受的威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同其他裁军领域的关系，以及核 

査问题等等. 

"B.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现有协定 

"14 .各: ^一敎^认，正如 1 9 6 7年《外层 g同汆约》所规^的，探索^利用 

外层S同的活动;SL遊守国际法，包括《联舍国宪章》。 

" 1 5 . 一些代录团强调了《联舍国宪章》在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的中心 

m\ 。 在这方面，它们强调了《宪章》矢于不便用武力的各项规定c笫二条笫四 

款和笫五十一条）的特别簟要性，这些条款禁止《外层空间进竹任何侵略'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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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此，它们认为这些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为空间物体据供了保护.另一些代表团再 

次确认了《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性，但同时重申，《宪章》关于不使用武力的规定 

太身并不足以根本排除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竟赛，就象这些规定未能在地面上做到 

这一点一样，因为这些规定并未涉及研制、试验、生产和部署空间武器的问题.例 

如，这些代表团回顾说，这几条的法律规定并未防止地球上的军备竟赛，也未减弱 

普遍承认的关于通过谈判达成裁军协定的必要性，更未减弱禁止具体种类武器,各 

类武器的必要性，举例而言，这些武器有：生物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 

武器等.它们认为，不能把《宪章》笫五十一条解释成：为任何目的使用空间武 

器或拥有以空间武器的使用为基础的任何种类军备是合理的.它们还强调，不能 

援引笫五十一条将在外层空间或从外层空间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合法化.在这方 

面，它们指出，多边和双边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的目标并不在于管制外空军备竞赛, 

而是在于防止此种竟赛，任何为将武器引入这一环境辩解的企图均违背这一目标 a 

因此，这些代表团认为，就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而言，要i平价关于空间物体现有保护程 

度的发言是否中肯，就应看其同实现防止空间军备竟赛这一共同目标是否相关。 

"16.各代表团审査了各项多边和双边文书，特别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 

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 9 6 3年）、《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及其他 

天体在内的外层空同活动的原则的条约》（1 9 6 7年）、《营救宇宙飞行员、送 

回宇宙飞行员和送回投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1 9 6 8年）、《美利坚合众 

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关于减少核战争爆发危险的措施的协定》（1971 

年）、《空同物体所造成损瞢的国际责任公约》（1972竽）、《美利坚合众国 

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国联盟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1 9 7 2竽）、 

《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矢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19 7 3 

年）、《矢于登记射入外层g间物体的公约》（1 9 7 5年）、《禁止为军事戢任 

何其他敌对目的便用改变环境的扠术的公约》（1 9 7 7年）以及《矢于各国在月 

球^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疋》（1 9 7 9年）。在审査现^协定时，一些代表团 

提到了 CD/os/wp. 6*37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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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有人指出，根据现有多边协定：（1)禁止在环绕地球轨道上放置任何载有 

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禁止在天体上装置这种武器或以 

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设置这种武器；（2)月球及其他天体应专用于和平目的， 

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禁止试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 

习；（3)禁止在外层空间试验核武器或进行任何其他核爆炸. 

"18.许多代表团承认现有的法律制度规定的限制的价值，这些规定对空间环 

境中的某些武器和军事活动作了限制，从而对外层空间军备竟赛起到了一定的阻止 

作用，但它们重申，某些方面还存在着漏洞。它们指出， 1 9 6 7年的《外层空 

间条约》由于范围有限，使除了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外的武器还有可 

能被引入空间，特别是反卫星武器和天基反弹道导弹系统。而且，它们认为，空 

间科学和技术的目前发展和进行中的军事空间方案突出表明了现有的法律文书是不 

足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因此，它们认为，急需补充和加强现有的法律制 

度，因而迫切要求加强、完善和扩充适用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从而有效地在一切 

方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另一些代表团强调，只要对现有法律规章的分析停 

留在仅仅不断重复并谴责漏洞.和缺陷，而不努力就改进和完善一种全面的法律制度 

的适当方法和真正需要达成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就将仍是有选择的，故意不全面的 

而且没有实际成效。 

" 1 9 . 一个代表团说，它的出发点是必须继续将整个《反弹道导弹条约》作为一 

项永久性文件，这是实际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的必要基础。如不能保持该条 

约的完整，此类削减将是不可能的。该代表团提出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制度 

的实际措施，首先是，在严格遵守条约所有条款的同时，有关各方达成协议，至少 

在十年内不行使退约的权利。该代表团还指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条款的制度 

不允许研制、试验或部署含有天基部分的大规模反弹道导弹系统。《反弹道导弹 

条约》第一(2)条明文禁止部署目的在于保护条约中任一締约国整个领土的反弹道 

导弹系统。条约第五(].)条.明文禁止研制、试验或部署，除其他外，天基或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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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基部分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因此，战略防御计划在各方面都构成对《反弹道导 

弹条约》的违反。同一代表团强调，它所代表的国家一向完全、准确地遵守《反 

弹道导弹条约》，它没有从事类似战略防御计划一类的工作。该囯也没有研制 

1 9 7 2年条约范围之外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该囯进行了探索外空的基础研究。 

该国政治领导人已在多次场合作了说明。 

"20.关于属于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的武器，一个代表团指出，《反弹 

道导弹条约》第五条第I款禁止研制、试验或部署该条约笫二条定义的天基反弹道 

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关于属于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的武器，该代表 

团指出，总的来说《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在地球轨道或其他空间部署此类武器， 

除非缔约国间另有协议批准此种部署。 

" 2 1 .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说，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 

加互不信任并加剧军备竟赛，使世界变得愈加危险不稳。它们坚决反对所谓"星 

球大战"计划，并提出了 一系列旨在为全体人类的利益在和平探索和开发外层空间 

方面建立广泛合作的倡议。 

" 2 2 . —个代表团指出，从上述评论看来，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其他哪一个 

国家还有任何与战略P方御计划类似的方案。该代表团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十分不正 

确的。另一个国家自 1 9 6 0年代以来也一直在为战略防御的目的'而研究先进技 

术，这类技术与战略防御计划研究的技术是同一类型的。该代表团还指出，其本 

国的战略防御研究努力将要持续若干年，目前对这项研究会产生何种选择方案尚无 

任何定论。因而显然可以看出完全针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上述指责是多么荒谬。 

" 2 3 . —些代表团认为，对现有协定的审査表明，仍有必要解决相互抵触的觯释 

问题，以期就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下禁止什么和允许什么达成共同的理觯。 

它们指出，"和平目的"、"军事化"等基本术语仍有待以令人满意和普遍接受的 

方式作出定义。它们强调，现在已经有比较完备的一套适用于外层空间的国际法， 

而空间环境的军备管制制度比地球上的军备管制制度全面得多。这些代表团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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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参加现有的多边协定并严格遵守多边和双边协定，就可以使 

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得到加强。它们指出，现有外空法律制度中的许多内 

容都比较简单；任何针对外层空间的军备管制协定越复杂，对其进行核査就越困难。 

这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深入审议术语问题，使用语更加明确，并指出CDZOS/ 

WP. 15号文件是进行这项工作的一个良好基础。在这方面，有一个代表团评论 

说，关于一些术语含义的意见很多，这就为制定哪些空间用途可以允许、哪些应当 

禁止所做的尝试造成了许多模棱两可的情况。 上述各代表团中的一个代表团散 

发了一部两卷本的与空间科学和技术有关的词典，这受到了普遍欢迎。 

"24 .另一些代表团指出i前已可以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复杂协定进行核 

査，技术迅速发展有助于制定越来越可靠的技术核查手段。这些代表团还认为， 

在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具体建议进行审议和谈判的过程中可以査明哪些术语 

需要澄清乃至严格界定，以消除释义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能允许的不确定或含混之 

处。 

" 2 5 . —个代表团除赞同第23段所反映的看法之外，还认为现有的外层空间军备 

管制法律制度是公平、公正和范围广泛的，可以说这一制度在防止军备竟赛方面比 

地球上任何相应的法律制度都成功得多。此外，现有制度中并无遗漏之处，事实 

上它对任何可能的外层空间武器都规定了严格的法律昝制，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该代表团还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充分遵守一切现有协定，外层空间就毫无疑问只 

会用于和平目的。 

"26.许多代表团认为，所有国家，特别是空间大国应成为载有涉及防止外层空 

间军备竟赛条款的多边条约的締约国，特别是成为《1 9 6 3年部分禁试条约》和 

《1 9 7 6年外层空间条约》的締约国。 

"c.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 

"27.许多代表团注意到，除了 CDZ0S/々P. 1 6和 A d d . 1所载的特设委员会以 

往各届会议期间提出的提案外， 1 9 8 7年会议期间除其他外还提出了下列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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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立一个国际视察团， 

"2.加强《登记公约》的方法和手段， 

" 3 .通过修正《 1 9 6 7年外层空间条约》禁止直接或间接推动外层空间 

军备竟赛的活动， 

"4.不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声明， 

"5.关于一项反卫星武器条约的可能办法， 

" 6 .制定行为守则， 

" 7 . 一个专家組的可能职权范围， 

" 8 . —项禁止反卫星武器条约的主要条款及确保空间物体不受侵犯的方法。 

" 2 8 . —些代表团重申，裁军谈判会议的总的目标应当是彻底禁止研制、试验、 

生产和部署空间武器。在这一全面目标实现之前，它们认为应共同致力于采取局 

部措施，特别是处理最为紧迫的问题，例如禁止反卫星武器等。 

" 2 9 .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认为，特设娈员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构想和提 

案，为面向目标的具体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们指出关于締结禁止在外层空 

间设置任何种类武器的协定的提案和关于締结禁止在外层空间或从外层空间向地球 

便用武力的条约的提案仍然有效，并表示愿意考虑可防止部署空间武器的局部措施。 

它们提议，作为第一步，可拟订一项国际协定来确保未载有任何类型武器的人造卫 

星不受攻击。同时，它们认为应当审议有无可能禁止研制新型反卫星系统和消除 

现有的系统。它们还提议讨论有无可能采取措施禁止空间对空间、空间对地球和 

地球对空间的武器系统。它们强调，应有效核査不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并谈论 

了关于设立一个世界空间组织和一个国际视察团的提案。为便利特设委员会的工 

作，会议期间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一份文件（C D X 7 7 7 ) ,其中载有一项禁 

止反卫星武器和关于确保空间物体不受侵犯的条约的条款。 

"30.另一些代表团不赞成关于立即禁止反卫星武器、所有卫星不受侵犯、禁止 

所谓空间武器的提案或其他类似办法。它们认为，这些办法未充分考虑到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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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战略、军事和扠术因素。此类提案也无助于履行委员会的职贵，尤其是无 

助于各代表团扩大和加深对涉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复杂问题的了解。 

"31.另一些代表团指出，那些反对关于禁止反卫屋武器的提案或其他禁止外空 

武器办法的代表团并未提出相应的提案以实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共同目标。 

"32.许多代表团认为，各项关于空间武器定义的现有提案（CD/OS/WP. 1 3 / 

R e v . 1 和 C D / O S ^ P . 1 4 / H e v . 1和 A d d . 1 )具有共同的内容，因而为实现禁 

止空间武器出现的目标的进一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些代表团不赞成这一 

方法，因为它们认为这一方法没有准确阐明空间物体所受到的一切威胁，并忽视了 

其他一些与外层空间有关的军事和战略形势的重要因素。 

"33.许多代表团讨论了关于禁止反卫星武器和保护卫星的提案。有的代表团 

建议，关于本议题的文书的一个可能结构就是采取一般条约的形式，并附有各项适 

用于不同类别卫星的议定书。有人提到的一个建议是，为确保条约义务的可核査 

性,可以禁止尚未试验过的反卫星系统，即，具有在高轨道攻击卫星的能力的系统。 

有人在评价关于保护卫星的提案时指出，首先必须尽可能明确地在现有国际法和公 

认国际惯例范围内判定哪些卫星的功能符合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以及这 

些卫星如何有助于此种利益，随后就需要査明如何保护这些卫星。在这方面， 

还有人回顾，过去曾经建议就保护所有卫星及其有关地面站不受攻击的措施进行积 

极讨论，这将有助于战略稳定和对军备管制安排进行核査。另一种看法是，关于 

本议题的一项条约应当：禁止对任何空间物体使用武力；禁止蓄意摧毁和破坏空间 

物体或干扰其正常功能；禁止研制、生产或部署反卫星武器，并规定在国际监督下 

销毁任何现有的反卫星武器。一些代表团详尽阐述了可用于干扰卫星功能的许多 

手段，进而认为，在审査禁止反卫星系统的提案时，显然有必要考虑到这一概念所 

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于专门设计准备用来摧毁卫星的武器系统。 

"34. 一些代表团在1平％矢于拟订一项空间物体不受侵犯的协定的提案时指出，大 

多数卫星均执行军事任务，并且认为，准许此类卫星不受侵犯就等于将空间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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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使用合法化。它们认为，任何准许空间物体不受侵犯的行动都应同时加强1975 

年的《登记公约》，以确保受到保护的空间物体的功能和目的均十分明确。有的 

代表团提议，该公约应载有对根据公约提供的资料的准确性进行核査的规定，而对 

空间物体性质的核査可在发射地点进行。 

" 3 5 .许多代表团在提到第 2 8 、 3 3 和 3 4段所载的建议时回顾说，不结盟国 

家第八届首脑会议通过的《哈拉雷宣言》呼吁裁军谈判会议立即开始谈判，以便締 

结一项或酌情締结数项全面防止军备竟赛蔓延到外层空间的协定，从而改善和平利 

用外层空间合作的前景。它们特别强调迫切需要制止反卫屋武器的研制、拆除现 

有系统、禁止将新的武器系统引入外层空间并碉保现有保障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条 

约以及1 9 7 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得到充分遵守、加强，并根据最新技术 

进步加以必要的扩大。《宣言》还请联合国祕书长和裁军谈判会议探索讨军用卫 

星进行国际控制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对危及不结盟国家安全的军用卫星逬行国际控 

制的方式方法。为此，《宣言》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庞大空间能力的国家， 

严格遵循对空间武器的现有法律约束和限制，包括《外层空间汆约》和1 9 7 2年 

苏美《反弹道导弹条约》所载的约束和限制，不要采取任何目的在于在外层空间研 

制、试验或部署武器和武器系统的措施。 

"36.另一些代表团强调说，除了基本的有用性标准外，判断各项提案还应视其 

对国际和平及安全的贡献如何以及其可核査性如何，它们对第3 5段中涉及有选择 

和局部办法的提茱的可信性和平衡性表示怀疑。 

" 3 7 . 一些代表团注意到特设娈员会的工作仍处于探讨阶段，它们认为所 

提出的一些构想值得研究，例如，使现有关于卫星不受侵犯的，义边协定的规定多边 

化的可能性；对卫星进行国际监测所可发挥的作用；根据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对反 

卫星活动的某些方面加以限制的可能性；以及締结一项空间"交通规则"协定。一 

些代表团还强调了建立信任揞施的重要性和空间活动明朗化的必要性并对此提出了 

建议。它们还提到拟订一项行为守则的问题值得考虑。 

一 163 ― 



38.另一些代表团认为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已超越了探讨阶段，工作计划中前两 

个问题的审议已经完成，现已明碉肯定娄员会在议程项目5之下应审议的中心问题 

是査明可用哪些具体措施来普遍全面地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 

"39. 一个代表团在提到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卫星不受侵犯、卫星地 

面站不受侵犯和禁止反卫星武器的提案时，认为这些提案若非多余，就是甚至有可 

能妨害现有的法律控制。它认为，当前法律禁止除自卫以外的一切便用武力情况; 

除自卫以外，一切卫星及其相关的地面站均已受到保护，不将对其逬行攻击；现有 

法律对反卫星武器的性质、部署和使用均有许多限制；全面禁止反卫星武器会引起 

许多复杂问题。 

"40.不过，许多代表团回顾说，这些法律限制还不够全面，不足以防止外层空 

间出现非核性质的反卫星武器，因此应辅以能够排除将此类武器引入这一环境的协 

定。 

"41,有人提议，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应当同意通过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宣布没 

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已在外层空间永久性地部署了武器。一些代表团，包括社会主 

义国家的代表团，支持这一提粟，而另外一些代表团则怀疑其是否有用，因为它们 

认为这一宣布是无法核査的，而且可能会干扰厌边谈判。 

"42 . 一个代表团向特设委员会介绍了进行中的一项称为:PAXSAT的研究方茱的 

成果，这一方粟的目的是研究应用遥感技术来核査军备限制和多边裁军协定的可 

行性，其范围包括空间对空间的遥感和空间对地面的遥感。各代表团普遍赞赏该 

项目对核査领域工作所作的宝贵贡献。 

" 4 3。 一些代表团认为，对于締结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协定而言，核査并不 

构成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它们认为，应当有可能通过国家技术手段和国际程 

序相结合来确保对遵守进行核查。有人提请注1：关于设立一个世界空间组织和一 

个国际视察团的提茱。有人还提到了？ AXSAT构想所带釆的可能性以及拟议的国 

际卫星监测机构,可以据此进一步探讨外空无军备制度多边核查手段的可行—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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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认为，应将核査任务交付给一个国际机构，使国际社会能够独立地核査遵守情 

况。一些代表团认为，需要对有关核査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审议。它们认为， 

此类问题在这一领域内特别敏感和复杂，因为一方面这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安全利益 

另一方面空间的广阔无垠和在地球上进行隐蔽的可能性也构成了特殊的问题。特 

殊问题之一涉及一些与核査体制有关的提茱，这些提累没有考虑到目前已存在着一 

种投入实际使用的反卫星系统和反弹道导弹系统。另一个特珠问题涉及一些直接 

和间接攻击卫星和卫星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来自那种把"空 

间武器"类从其研制和可能部署的范围内孤立地划分出来的傲法。另一些代表团 

认为，通过一个国际视察团监测所有安放于空间的物体的发射情况将大为削弱M因 

素的相关性，在这一环境中尚未永久性部署任何武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它们还 

回顾说，在核査一些意义深远的地面裁军措施，包括限制战略武器及其他一些协定 

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也会有助于解决空间裁军领域的隐蔽问题。较具体地说，这些 

代表团指出关于禁止反卫星武器的一些提茱也规定消除所有现有的这一类型武器， 

包括:F—: 15战斗机载空中发射系统和尚未投入使用的地面系统；按国际视察团的概 

念-这些反卫星系统将在严格的国际管制之下加以销毁。它们回顾说，许多代表 

团提出的反卫星武器的定义中包括了所有可能用来打击卫星或卫星系统其他部分的 

方法。这些代表团认为，各方都可接受的有效核査问题是复杂的，应以合作的方 

式认真对待。最后它们指出，分别处理不同类别的武器已经是确立的作法，在其 

他裁军领域内都得到了普遍公认。 

" 4 4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各代表团提议开始针对不部署任何种类空间武器问题 

建立一个国际核査制度——国际视察团，而不要坐等有关空间协定的締结。 此 

种核査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发射到空间的物体既不是武器，也不配备任何种类的武器。 

拟议的核査制度可设想在所有空间物体发射场波驻永久性的枧察组，以便对无论以 

何种方式发射的所有此类物体进行核查。应事先向视察团代表提供关于每一次将 

进行的发射、包括发射场位置、发射用运载工具类型的资料以及关于待发射物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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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时间的一般资料。若怀疑有未宣布的发射，枧察团有衩要求专门指定的天文 

台提供有关资料，并在必要时进行现场视察。若未来协定设想彻底禁止空间打击 

武器，视察可推广至储存设施、工厂、实验室、试验中心等等。同将任何空间飞 

行器放入人造地球卫星轨道或将任何空间飞行器放入通往其他天体的飞行路线无关 

的弹道导弹发射不应置于核査之下。 

" 4 5 . 一些代表团预见到大量同国际视察团有关的技术、玖治和组织方面的困难。 

在这方面，它们认为，还必须考虑到几乎任何一种空间物体只要控制和搡纵得当均 

可作为武器。它们指出，这一基本事实再加上许多技术、定义、组织和政治方面 

的障碍，有碍于国际核査视察团顺利工作。 

"46 -然而，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只有经过有针对性的大量实地试验之后，将 

此类空间物体用作武器的实际能力才有军事！:义，而国际视察团提供的可能性再加 

上现有的对空间物体的监测方法，将能有效地确保关于不把武器引入外空的协定的 

可核査性，在这方面，它们指出，前面提到的技术、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困难可以通 

过合作来克服，其他许多裁军协定就是这样做的。 

" 4 7 . 一些代表团对于空间技术转让所受到的限制表示关注，并重申，在审议各 

项提案时，有必要探讨加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法和途径，使所 

有国家都能够在无歧视的情况下获得空间技术并根据它们的需要、利益和优先次序 

促进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此，这些代表团强调必须促进实现《外层空间条 

约》第一条的目标。 

" 4 8 . —些代表团强调，应当处理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所有方面，以建立一个防 

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全面制度.有人提出了三种可能途径来实现彻底禁止一切 

有可能直接或间接推动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活动：修订1 9 6 7年《外层空间条约》 

第四条，一项附加议定书，或拟订一项新的全面条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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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 一些代表团赞成设立一个专家组，就审议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 

题提供技术性专门知识和指导.有人表示，这样一个专家组可以在定义问题上协 

助特设委员会‧ 另一个想法是，可委托专家组确定根据1 9 7 5年《登记公约》 

应提供的资料的性质，以区分军事性空间物体和非军事 f e空间物休。一 

些代表团同意，专家的参加对委员会的工作是一种有用的贡献，并认为，代表团内 

派有专家将是有益的‧ 然而它们认为，在目前工作阶段，委员会还不能设立一个 

赋有具体任务的专家组.一些代表闭建议，为达成一项实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 

赛这一目标的共同方法，委员会最好拟订一个可随时增补的问题清单，并在适当的 

阶段査明哪些问题需要专家根据明确规定的职杈范画进一步加以研讨。 

" 5 0 . 一些代表团认为，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应当着眼于拟订各项防止外层空间军 

备竞赛的措施.它们认为，在提出的构想和建议中已有十分充分的共同方面可以 

作为多边谈判的出发点。它们认为，关于对工作计划项目3进行有计划讨论的提 

案（ C D ^ ) S , P . 18)为增进委员会的工作效率提供了基础。它们强调，特设委 

员会 1 9 8 8年职权范围应充分反映这一意见。另一些代表团认为有必要继续 

审查和确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问题，以达到较高的共同理解水平，使委 

员会能够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多边努力的范围和具体目标找到共同的定义。 

"四、结论 

"51 。 1 9 8 7年会议期间进行的工作有助于完成特设委员会的任务。依照其 

工作计划，本委员会推进并发展了对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各项问题的审査和 

识别。进行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系列问题.更清楚地认识各种立场。委 

员会认识到，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 

赛。同时也认识到适用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在防止这一环境内的军备竟赛方面有 

着重大作用，认识到需要巩固和加强该制度并提高其效用，也认识到严格遵守现有 

，又边和多边协定S3重要性。讨论期间，再次确认了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 

间是合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在这方面，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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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最后文件》第8 0段申明"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竟赛，应当本着《关于各 

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精神，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握际谈判"，委员会确认了其重要性。特设委员 

会对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确保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是专门为了®平目的 

并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为人类造福的一些提案和倡议进行了初步审议。 

"52.各方普遍确队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的重要性®紧迫性，并表示愿意为此 

共同目标而努力。因此，一致认为应不遗余力地确保在下一届会议上继续就本议 

程项目进行实质性工作。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在 1 9 8 8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具 

有充分职权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竟赛特设委员会 s同时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 

委员会 1 9 8 5年以来的工作情况。"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8 3 . 水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7年 4月 6日至 1 0日以及 7月 2 7曰 

至 3 1日审议了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 

排"的议程项目. 

8 4 . 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提交永会议的与水项目有关的文件清单载于下段中 

提及的特设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 

8 5 . 水会议在 1 9 8 7 年 8 月 2 7日笫 4 3 4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第3 8 7 

次全体会议上为此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第1 0段）‧该 

报告（ C D X 7 8 4 )是本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一、导言 

" 1 .在 1 9 8 7年 2月 1 0日笫 3 8 7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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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国家便用竑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会议进—^夾定，该 

特设娄员会应在1 9 8 7年会议结束之前向本会议报告兵工作逬展情况（CD/737 

号文件）。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2 .裁军谈判会议茌1 9 8 7 年 4 月 3 0 日 笫 4 1 0 次 会 议 上 任 命 冯 ' 施 

蒂尔普纳格尔大便（德蕙志联邦共和国）为特设突员会主厣。联舍国裁军箏夯部 

的卡桑德扭先生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 

" 3 .特设突员会在 1 9 8 7 年 7 月 7 日 至 8 月 2 1日-举行了 1 0次会议。 

"4.拫据它Cl的请求，裁军谈判会议夾定邀请以下非本会议成员国的代衮參加 

特设委员会1 9 8 7年的魏：奥聊、孟加扭国、芬兰、希腊、新西兰、挪威、 

葡萄牙、西班牙和津巴布韦。 

" 5 . 1 9 8 7年会议期间，裁军谈判会议收到了以下与本项目有关的新的文件: 

一 1 9 8 7年 7月 7日 C D / 7 6 8号文件，尼日利亚，团提出，标题为 

'立即达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戢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效国际安排 

的建议，， 

― 1 9 8 7 年 7 月 2 9 日 C D / S A / ^ V P . 11号文件，保加利亚人民共和 

国代表团提出，标题为'华沙条约締约国1 9 8 ！T年柏林文件中与议程项 

目 6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有 

关的部分的摘要，。 

"此外，秘书处应要求对1 9 8 3 年 6 月 3 0日 C D Z S A / W P . 10号文件作了修 

订，载于 1 9 8 7 年 7 月 3 1日 C D / S A / ^ P , 1 0 / R e v . 2号文件，题为"五个核 

武器国家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的安全保证声明，包括渉及无核武器区的声明，《扭 

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笫二号附加议定书；邪《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汤 

加条约） M 2号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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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质性工作 

" 6 . 鉴 于 1 9 8 5年和 1 9 8 6年会议期同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的冋题仅较为有限地交换了意见，主席决定同感兴趣的个别代表团进 

行协商，并举行向所有成员开放的协商。主席储讨论结果表明：首先，各国代 

表团极其重视这一问题；其次，应根据新的有关发展情况审査这一问题。协商过 

程还表明，1987年会议期同应予审议的关鍵性冋题是：目前是否有新的动力可 

以打破特设委员会前几年的工作所一直无法摆脱的僵局。为便于委员会探讨有无 

可能就这一问题的有关逬一步要点采取新的办法乃至达成协苘一致意见，主席以个 

人身份提出了下列专题以供讨论： 

(1) 就问题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换。 

(2) 根据军蚤管制和国际关系方面最新发展情况审查各万的立场并审议新 

的建议。 

(3) 结论（包括审议有无可能采取临时措施和其他行动等)。 

(4) 审议和通过特设委员会提交会议的报告。 

"7.在一般性交换意见时，一些代表团重申，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最有 

效保证就是实现核裁军和禁止核武器。它们认为，在核武器消除之前，核武器国家 

有义务在一项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文件中明确保证不以核武器攻击或威胁无核武器国 

家。这些代表团重申了 2 1面集团在1 9 8 2 年 4 月 1 4 日 C D / 2 8 0 号 文 件 和 

1 9 8 3年8月4日CD/407号文件中的看法。这些代表团认为，五个核武器国家 

中的四个国家的声明是完全从其本身的虑出发的，并非针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正当 

安全顾虑。为做到可信而有效，核武器国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保证必须是无条件的，在范围、适用和期限方面必须不加条件限制。这些代 

表团认为，四个核武器国家的立场证实了它们的意见,即核^国家仍;^相5Ï司安全 

角 ^ t 衞 肖 极 安 ^ « 1 题 F î ? f 是 将 » 为 ^ & ^ # ^ » » « 向 无 核 武 

m^mwimm^m-mm^这些代表团认为，不能援引《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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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第五十一条作为在发生未使用核武器的武装攻击的情况下为行使自卫权利而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正当理由，因为核战争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它们深感遗 

憾的是，有关核武器a家不愿接受一再向其发出的关于重新考虑其声明的呼吁，它 

们再次要求这些国家审查其立场，充分考虑到无核武器国家的顾虑。一些代表团 

对于该问题仍陷于僵局而表示失望，并表示认为，各代表团及代表团集团坚持早先 

申明的立场的情况只会使僵局进一步加深并破坏谈判的精神。这些代表团呼吁各 

方重新审査其立场，以利在这个冋题上实现十分必需的突破。 

"8.包括一个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一些代表团也认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的最有效和最可靠的保证就是实现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它们认为，在实现这 

一目标之前，应采取种种临时措施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这些代表团提到了 

各项提案，^口通过一项适当的画际公约禁止使用核武器；所有核武器a家采取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从而在实际上排除对所有国家，包括无核武器国家，使用 

核武器；建立无核武器区，以此作为确保必要先决条件的一个有效手段，使所有核 

武器国家承担不对区内无核武器a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等等。它们 

继续支持締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東力的囿际文书，有效、一致和无条件地保证不对领 

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些代表团之中的核武 

器国家重申其不对无核武器囯家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继续 有效。这些代荥团重申愿 

意努力谋求解决"消极安全保证"问题，最终形成一种"共同方案"，列入一项有 

国际约束力的文件。它们反对核威慑理论，并指出有必要以新的政治和军事办法 

来觯决各项紧迫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中有许多也涉及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它 

支持以下看法：不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作为在发生未使用核武器的 

继 攻 被 覼 下 为 行 f f i 卫 权 利 ï « ！ 或 ^ ^ 的 正 鰱 由 , 因 为 核 战 争 会 人 

細 生 存 。 这 极 力 支 ^ i - ^ r 面 的 国 P 雜 平 与 ^ # 制 ， 从 而 ^ i ^ ^ 微 无 暴 

力的世界。它们提请注意1 9 8 7年 5月 2 9日在柏林通过的文件（载于 C D / 7 5 5 , 

题为"关于华沙条约締约国的军事理论"）中的建议，其中呼吁在华沙条约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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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进行专家一级的协两，"以比较两个联盟的军事理论，分析 

其性质，并共同讨论其今后发展的格局，，。这些代表团重申该文件所载的其国家的 

立场，（一)，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首先采取军事行动'除非 

其本身受到武装攻击，和《,它们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它为，这两个立场以 

及该文件的其他内容突出说明了其军事理论的防御性质。 

" 9 . 一些代表团iU/，审议这一问题的最适当出发点就;1/人根本上强调各会员 

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笫二条所载的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 

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一义务。而且，《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做会员画受到武 

力攻击时，决不应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由此出发，这些代表团重 

申了它们的菌家在1 9 8 2年6月波恩宣言中表明的立场，即：决不使用其武器， 

除非为了进行还击。在这一背景下，三个核武器国家重申：它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单 

方面政策声明是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坚定、可信和可靠的承诺。此外，它们还指出, 

这些声明完全符合这些国家作为其安全基础的原则：这一事实加强了声明的可信性。 

它们指出,在发生与一核武器国家关联的攻击情况下保障终止的条件包括了一切可能 

性，事实上也就加强了保障。这些代表团指出，某些国家一再坚持提及不首先使 

用核武器，这并不符合委员会处理的议题的要求，即对无核武器国家的保障。最 

后这些代表团再次表示愿意参与谋求一个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保证的"共同方案"， 

但指出它们认为在实现这一目标上还存在着困难。在这方面，它们强调说，此种 

共同方案无论如何必需有两个内容：无核武器国家的地位以及以上讨论的关于不进 

行攻击的规定。 

" 1 0 . —个核武器国家认为，对无核国家安全最有效的保证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 

毁核武器。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为了减少对无核国家的核威胁，核国家应承诺 

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是它们应尽的最起码的义务。它重申 

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无条件的保证。同时，它希望 

主要核武器国能调整它们对无核国家安全保证问题的立场,以便特委会的工作能取 

一 172 -



得逬展。它表示赞成通过谈判締结一项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 

际公约，并愿意为寻求一项符合无核国家要求的"共同办法"而继续努力。 

"11.许多代表团认为，军备限制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新的有关发展虽然对该议题 

的关联程度不同，但对所有国家包括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许多其 

他代表团指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在 1 9 8 5年 1 1月曰内瓦首脑会议上达 

成的协议中申明："核战争打不羸，也打不得"。此外，许多代表团强调了戈尔巴乔 

夫总书记相里根总统1 9 8 6年雷克雅未克会谈的重要性，认为这次会谈为核裁军 

取得进展开辟了前景。而且，它们着重指出了进行中的苏联和美国关于核军蚤和 

空间军备的双边谈判的重要意义。一些代表团强调了北约国家1 9 8 2竽 6月波 

恩宣言同这一问题的相关性，另一些代表团则强调华沙条约締约国1987#6月在柏 

林通过的公报和军事理论文件的相关性。一些代表团认为，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 

揞施和裁军会议1 9 8 6年9月文件所载的各締约国关于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力量 

或常规力量的政治承诺，是同娈员会的工作直接相关的。有人建议将该文件的有 

关部分作为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参考材料。 

" 1 2 . —些代表团认为，虽然前一段所提到的裁军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近发展是 

值得欢迎的展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使用 « K M ^ I核武器的问题不大相关或根 

本无关。它们认为，这些发展没有对有关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声明产生什么 

积极影响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些代表团指出了裁军领域内最近出现 

的一些消极趋势，这些趋势说明一些国家致力于核裁军目标的决心有所减弱。考 

虑到这些趋势，这些代表团强调更加迫切需要对无核武器S家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可靠有效保证。 

" 1 3 .许多代表团提到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 1 9 8 6 

年）的政治宣言，其中申明： 

'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重申，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 

器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就是彻底消除核武器。但在实现全面核裁军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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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保证不以核武器威胁或攻击无核武器国家。在这方面，各国元首戎 

mm强调核武器国家有义务保证无核武器国家不受包括其本身在内的 

^核武器国家以核武器进行攻击或威胁逬行攻击。因此，他们呼吁应 

立即进行谈判，以早日締结一项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 

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一些代表团还回顾说， 1 9 8 6年在非斯召开的笫 1 6届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曾请 

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立即就一項保 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国 

际公约开屣工作， 

"14.为了设法打破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僵局状态，尼日利亚代表团在CD/768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项建议，其中根据无核武器国家的不同军事情况将这些国家加以 

分类，它提议可将以下各点可作为一项普遍接受的协定的主要内容： 

"H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对任何不拥有核武器而且不属于一个有核武器国家 

参加的军事联盟的国家便用竑威胁便用核武器。本段提到的无核武 

器国家承诺不制造竑莸取核武器； 

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对任何属于一个賓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军事联盟但并 

没有在自己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便用核武器。 

本段提到的无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并承诺除为自卫 

和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以外，不协坳对任何締约国的任何军事 

逬攻； 

"曰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对属于一个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军事联盟并且在自 

Û领土上部署了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本 

段提到的无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并且以各核武器国 

家感到满意的形式保证其领土上部署的核武器除为自卫和按照《联合 

国宪章》的规定以外不对任何国家便用； 

"鰣核武器国家承诺毫不迟延地开始认真谈判，以达成协议，撒除它们在 

一 174 ― 



其他国i领土上部署的核武器，禁止便用核武器，并裁减和消除现有 

储存。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项建议反映出所賓国家都有必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正当安金顾 

虑，从而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伹是，核武器国家在迟一问题上的首要责任也大大 

受到了强调。各万就这项建议芡换了！:见，普逦同蒽突员会需要对其中一些內容 

逬一步加以研究。 

"15 - .关于"共同方茶"竑"共同办法"的构想，一个代录团就这一办法的共同 

内容的表现形式问题直新提出了一项建议。它指出，把这些共同內容载入一项具 

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是有困难的，因而它再次建议把核武器国家的不一定完金相同 

的观点纳入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它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同意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 

列入一段，指出会议注意到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作出了庄严声明。该段应接下去指出，虽然这些声明的内容各异，但 

共同的一点是，所有不结盟和中立的无核武器国家，也就是——'提出此项建议的代 

表团认为一一已作出不获取核武器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承诺而且不与任一核武器a 

家结成军事联盟的国家，都获得了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庄严保证。在该段中，会议还将断定，假如安全理事会可以在一项决议中对这些 

庄严承诺表示欢迎，则在安全理事会中将这些保证作为临时措施加以重申将是有益 

的。 

"16 s其他代表团靈申为了做到可信和有效，必须在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文书中作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并且一项包含有核武器国家的互不相 

同的声明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也不能作为无核武器国家所要求的、以及第一届专门讨 

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 9段所设想的有效安排。鉴于一些 

核武器国家所作的声明中包含了许多限制、条件和例外，这些代表团指出，它们不 

能同意笫15段中一个代表团所建议的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列入这样的一句，即所 

有不结盟和中立的无核武器国家都获得了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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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的庄严保证。这些代表团也怀疑该代表团对不结盟和中立的无核武器国家所 

下的定义是否正确。 

"17.对于可从委员会本届会议的工作得出何种结论的问题，'包拮审议有无可能 

采取临时指施^其他^动这一点，也逬行了讨论， 1 旦仍然没有结果。鉴于笫三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有人强调了茌这个问题上取«展的 

簟要性。许多代表团都认为，核武器国家特别^责任审査其立场，以求打破数年 

来本项目的僵局状态。 

"四、结论和建议 

"18;特设娄员会再次碉认，在采取有效的核裁军措施之前，无核武器国家应当 

获得核武器国家不对其便用«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伹是，关于有效安排 

的买质性内容的工作以及关于临时斛决办法的各个方面^组成要素的讨论表明，因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对安全利益的宥法不同而造成的特别困难依然存在，而 

由于所涉各项问题的复杂性，备方仍然无法就"共同万茱"达成协议。同时，讨 

论表明各方广泛支持继续寻求此种可载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中的"共 

同方案"，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19；在上述背景下，特设委员会建议裁军谈判会议继续探讨各种途径积万法， 

以艽服其就休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便用玖威胁便用核武器的^效国际安排问题选^" 

谈判的工作所遭遇的困难。因此，谷万一欽闳鬵，应当在 1 9 8 8年会议开始时 

重新设立本特设委员会。" 

G.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 

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8 6 a太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 1 9 8 7 年 4 月 1 3日至 1 7 日 以 及 7 月 2 7 

日至3 1日审议了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的议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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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 1 9 8 7车会议期间就太议程项目向永会议提交的文件清单载于特设委员 

会提交的报告。 

― 8 8 ‧水会议在1987车8月25日第433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笫3 8 7 

次全体会议上为水议程项目重新设立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见i文笫10段）.该 

报告（ C D Z 779)是永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全文如下： 

一、导言 

" 1 . 按照 C D / 7 3 8号文件所载裁军谈判会议在 1 9 8 7年 2月 1 0曰笫 3 8 7 

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在1 9 8 7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了放射性武器特设委 

员会，以期就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的公约达成协议。会 

议还决定，特设委员会应于1 9 8 7年会议结束之前向会议报告其工作进展情况。 

"二、工作安排和文件 

" 2 .在 1 9 8 7年 3月 1 9日第 3 9 8次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任命匈牙 

利大使达维德‧梅斯泰为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维克托。斯利浦 

琴科先生继续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 

" 3 . 特设委员会于 1 9 8 7年 4月 3日至 8月 1 0日共举行了七次会议。此 

外，主席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磋商。 

"4 .应它们的请求，下列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参加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奥 

地利、芬兰、希腊、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塞内加尔、西班牙、土耳其和津巴布 

韦。 

"5.在执行其任务时，特设委员会考虑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第7 6段。它还考虑到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有关建议，特 

别是1 9 8 0年通过的与第二个裁军十年有关的建议。除大会历届会议就该议题 

通过的各项决议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了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的第41/1 2号、 

第41/59A号和第41/59工号决议，其中规定了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议题上的具体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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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除历届会议的文件外，特设委员会还收到以下新的文件供审议： 

一 C D / R W / w p . 7 4 ,日期为 1 9 8 7 年 6 月 2 2日，题为 " 1 9 8 7年 

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 

一 C D / R W / W P . 7 5 ,日期为 1 9 8 7 年 7 月 3 1日，题为" A联系小组 

的辑告，， 

- C D / R W / W P . 7 6 , 日期为 1 9 8 7年 8月 3日，题为 " B联系小组 

的报告"。 

三 、 1 9 8 7年会议期间的工作 

" 7 .根据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1 9 8 6年的报告（ C D / 7 2 2 )中所载的建议, 

特设委员会举行了五次会议来专门审议如何以最佳方式进一步开展工作。在这方 

面提出了一些具体 建议。 

" 8 .经过此种意见交换之后，特设委员会 6月 1 9日举行的第 5次会议决定设 

立两个联系小组：A联系小组审议禁止"传统"意义的方jclf性武器问题，B联系小 

组审议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特设委员会还决定，每个联系小组由一位协调员主 

持，两个联系小组相互并行举行会议，而且特设委员会将定期审査两个小组的工作 

进展和取得的成果。 

" 9 .在委员会作出设立 A和 B这两个联系小组的决定之后'日本的沼田贞明先 

生和印度尼西亚的哈迪.瓦亚拉比先生分别同意担任A联系小组和B联系小組的协 

调员，以协助主席。 

" 1 0 .在两个联系小组进行的紧张工作的基础上，两位协调员在1 9 8 7 年 8 月 

10日特设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向委员会提交了各自的报告（CD/RW/WP. 7 5和 

W P . 76),分别载于本报告附件一和附件二，其中反映了特设委员会各项问题审议 

工作的现况。有一项谅解是：两个附件的内容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 

'四、结论和建议 

" 1 1 .特设委员会 1 9 8 7年所做的工作进一步有助于澄清和更好地了解在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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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两个重要议题上仍然存在的不同处理方法。建议裁军谈判会议于1 9 8 8年 

射义开始时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而特设委员会应以本报告的附件作为 

^ 4后工作的基础。 

" 附 件 一 

" A 联 系 小 组 的 报 告 

" 1 . A联系小组就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举行了六次会议以及若干次非正式磋商。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过去的报告中提到的文件以及其他文件、现有提案和新的倡 

议都是联系小组工作的基础。联系小组的会议和磋商对所有代表团开放。 

"2.在这些讨论中，确定了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可能内容，并在可能时拟订 

了案文。核査和遵守问题以及其他主要内容只约略讨论到。 

"3.工作成果附在下面，其形式为协调员的记录，内容为公约组成部分草案及 

^ ^选案文。这些成果可作为今后审议这个问题的基础。有一项谅解是，本文 

件并不妨害各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适当处理方法以及将来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办法 

和建议所持的立场。本文件也不对任何代表团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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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可能内容* 

" 范 围 

"1.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研制、生产、储存、以其他方式 

获取或拥有、转让或使用放射性武器。' 

" 2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还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故意利用本条约⋯⋯中没有定 

义为放射性武器的任何放射性物质，通过散布这种物质以其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 

坏、损害或伤害。 2 

"3.本条约每一締约国也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个人、国家、 

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从事本条约締约囯已根据本条笫1和第2款的规定承诺不进行 

的任何活动。 

" 4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按照其宪法程序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任何地方采取它 

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 

"(a)禁止和防止对一締约国而言构成违反各締约国在本条约下所承担义务 

的活动； 

"(^)禁止和防止有可能用于放射性武器或作本条第2款所禁止的利用的放 

射性物质被转用于这种武器或作这种利用； 。 

"(c)防止可能用于这种武器或作这种利用的放射性物质遗失。 

这些内容并无意妨害各代表团对"联系"问题的最后立场。 

有一种意见认为，应把重点放在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放射性武器，并认为有必要 

精简本款的措词。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要把重点放在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放射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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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第4款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要求或允许一缔约国釆取可能影响其他 

缔约国利用'核能或核技术促进其经济或社会发展 2的方案的措施‧ 

"定 义 

"为水条约的目的： 

"'放射性武器，一词是指 

'笫一备选案文 

"(一）为散布放射性物质以利用其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损害或伤害而 

专门设计的任何装置，包括任何武器或设备； 

-1HC0HC'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考虑是否应在"和平利用"条款草案下处理太款所反映 

的关注.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太条约的目的，可能需要说明"放射&物质"指的是什 

么* 

有一种意见认为，"放射性武器"一词可能包括所谓的粒子束武器，囡为这 

种武器会产生电离辐射，只是不通过放射性衰变产生辐射。 

一些代表团认为， " 粒子束武器 " 不应视为放射性武器，和 

号文件中关于放射性武器的定义的依据是核物质的衰变，而定向能装置产生 

粒子束与核无关，已 知的定向能装置概念并不利用放射性武器的辐射谱段， 

而是利用质子和电子，伹放射&武器则主要利用丫辐射和中子辐射以及3辐 

射和短距a辐射，因此，定向能装置的研制、生产、储存、获取或拥有、转 

让或使用均与永条约相容. 

一些代表团认为，永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使定向能武器 

的研制、生产、储存、获取或拥有、转让或使用合法化. 

一些代表团建议在"利用"一词前加上"和平"一词， 

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在"其他缔约国"之后加上"依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 

要 "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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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专门制作成形1用来通过其散布而以其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损 

害或伤害的任何放射性物质‧ 

'笫二备选案文 

为利用放射性物质以通过这种物质衰变产生的辐射造成破坏、损害或伤害而专 

门设计的任何装置，包括饪何武器或设备。 

" 和 平 利用 

' 1 .笫一备选棻文 

"永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
2
为以饪何方式影响所有缔约国充分行使其依照 

太国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实施和制订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案 

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4 

"第二备选案文 

"永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影响永条约缔约国根据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需要 5 

而依照其优先次序、利益和需要制订和实施和平利用核能傻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 

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2.笫一备选案文 

"每一缔约国承诺，根据 7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为 6加强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 

际合作作出贡献. 4 

1有些代表团认为，用 "配制 "或 "设计 "比用 "制作成形 "好， 
2有人建议在 "解释为 "之后加入 "或在执行中 "。 

，有些代表团建议删去"和平"。 
4 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取得有利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内在平衡，应该增加一 
句以反映笫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笫6 8段的最后一句. 

，有些代表团建议以"根据国际协定"取代"根据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需要，， a 

5有些代表闭建议在"为"之前加上"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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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备选案文 

"每一缔约国承诺，根据
7
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 3 .舞一缔约国承诺尽可能'致力于拟订充分的保护捐施，使所有国家不受辐射 

的有害影响‧ 

"停止核军备竟赛和核裁军 

" 1 . 7&条约缔约国承诺为停止核军备竟赛、劁定右效措施以防止使用或烕胁使 

用核武器和实现核裁军而加紧进行谈判.
2 

"2.这些义务的履行情况应按照笫⋯⋯条的规定定期加以审査。， 

"其他主要内容 

" 1 .永条约的规定不应适用于核爆炸装置或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4 

"2.水条约的饪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以饪何方式使核武器的使用合法化，或减 

损各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 3 .第一备选案文 

"永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以饪何方式限制或减损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 

法现行规则，或者限制或减损缔约国根据任何其侬国际协定所承担的义务。 

"第二蚤选案文 

"太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损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 

法现行规则，或者限制或减损缔约国根据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根据防止核武器扩散 

的需要和实现核裁军紧急措施的需要所承担的义务。 

" 7有人认为 " 考 虑 到 " 比 " 根 据 " 好 ‧ 

' '有些代表团建议在"承诺"之后加入"按照国际义务"。 
! 2 有些代表团iU;这一承诺超出了水条约的范围。 

' 5 有人怀疑永款是否必要. 
: * 有人对这一款提出了异议. 
( 5有些代表团认为"纵向、横向和地理扩散"的提法比"扩散"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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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査 和 遵 守 

( 待 拟 ） 

一 184 一 



附 件 二 

" B联系小组的报告 

" 1 ‧ 按 照 1 9 8 7 年 6 月 2 2 日 7 4 号 文 件 所 载 的 放 射 性 武 器 特 

设委员会工作计划，B联系小组所要审议的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的项目如下： 

― 范 围 

一 定 义 

― 标准 

一 核査和遵守 

-其他主要内容，特别是：保存人、登记簿和特殊标记， 

" 2 . B联系小组于 1 9 8 7 年 6 月 2 9日至 8月 3日共举行了六次会议。此 

外，协调员还进行了非正式磋商。 

"3.为了有条理地进行审议，B联系小组集中处理了范围、定义、标准、保存 

人、登记簿和特珠标记这几个项目。联系组的工作是以协调员的一项建议作为基 

础的。由于时间不够，对核査和遵守一项的审议不得不推迟， 

" 4 .协调员以系统综合方式记录了所,共同意见和不同意见。这一记录对任 

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其主要目的在于便利今后的审议工作。协调员的记录附在 

下面。 

" 5 . B联系小组建议放射性武器特设突员会将所附协调员的记录作为今后进行 

工作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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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可能内容* 

" 范围 ( 目的） 

"第 1 款 皿 

：'第一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袭击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 

第二备选案文 

"每一缔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袭击任何核设施。 

"第三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以袭击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的方式释放 

本记录不妨害名«a对"联系"问题的最终立场，也不妨害各代表团对于为 

核设施提供额外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问题的立场。关于后者，有一种意见认 

为需要对有关这个问题的现有国际协定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文件中各项备选案文的编排 位置不应视为表明其优先顺序或表明其对委员会 

的可接受程度。 

一些代表团提出，"范围"中还应包括一项不威胁袭击核设施的承诺。 

一些代表团指出，"范围"方面根据大规模毁灭标准的第三备选案文结合 

(定义）第 2款第一备选案文、"标准"第一备选案文、（登记处）第 1至 

第8款第一备选案文和（特殊标记）第1款第一备选案文第2款第二备选案 

文，构成了可纳入条约草案的一套完整和一致的内容。 

另一些代表团指出,"范围"第三备选案文依据的"大规模毁灭"标准与拟 

议的条约的目的不相关。它们还指出，这一标准除有其他缺点外，还等于 

从法律上允许袭击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制订者为核设施受保护的资格任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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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散布放射性物质. 

"第四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决不在任何情况下袭击符合本条约所订规格的核设施。 

" 第 2 款 

"第一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个人、国家、国家集团或 

国际组织从事本条约締约国已承诺不进行的任何活动. 

"第二备选案文 

"每一締约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个人、国家、国家集团或 

国际组织⋯⋯ 

"定 义 

" 第 1 款 * m 

"为本条约的目的，"袭击"一词是指任何直接或间接引起以下情况的行为： 

( 接 前 页 注 — ） 

的规格的核设施。因此，若按前一脚注提及的内容拟订条约，就会对发展中 

国家造成歧视性待遇，因为它们的核设施在许多情况下都达不到拟议的"级限"。 

此外，这样的条约会削弱现行国际法对核设施提供的保护，因为现行国际法的 

保护不以符合任何数量规格为条件。因此，这样的条约会使就此议题締结一 

项新的国际协定的目的失去意义，而締结此种协定本应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法 

律制度并消除现有的漏洞。 

一些代表团认为"袭击 "一词无需定义。它们认为，这一定义显然同"范围" 

第1款的无限制范围相联系，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无论最后就"范围"通过何种备选案文，均有必要为"袭 

击"一词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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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一核设施的任何损坏或毁坏；或 

"(=)一核设施的运转受到任何干扰、中断、阻碍、停顿或发生故障；或 

一核设施的任何人员受到任何伤害或死亡。 

" 第 2 款 

"第一备选案文 

"为本条约的目的，"核设施"一词是指已列入保存人所保有的登记簿的* ： 

" H核反应堆； 

"a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 

"曰后处理工厂； 

"<m废物存放处。***** 

"第二备选案文 

"为本条约的目的，"核设施"一词是指： 

" H核反应堆； 

" o浓缩工厂； 

"曰后处理工厂； 

"m其他核燃料循环设施； 

掘!1 "性废物管理设施； 

储存核燃料或放射性废物的设施。 

一些代表团反对把条约范围限制为只适用于登记簿所列核设施这一构想。 

一些代表团认为，这仅指地面上的废物中间存放处。 

一些代表团指出，鉴于废物存放处一般指深埋于地下的存放处，因此在此应仅 

列出地面上的废物中间存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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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备选案文 

"为本条约的目的，"核设施"一词是指： 

" H核反应堆； 

"。废燃嵙的中间储存库； 

" 曰后处理工厂； 

"<m废物存放处； 

废物暂存库； 

" e ^用于生产强辐射源的装置。 

' 第四备选案文 

"核设施是指反应堆或任何其他用于生产、装卸、处理、加工或储存核燃料或其 

他核材料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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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 ** 

'第一备选案文 

" "定义"第 2款所指的核设施应符合下列规格： 

" H它们应固定设置在陆地上；， 

" a核反应堆的热功率按设计应可超过 i 〔10〕兆瓦，应已达到第一临界 

状态，并应尚未退出运行； ‧ 

"曰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按设计应可储存 1 0 1 7 〔10 l 8〕Bq以上的放射 

性物质； 

"m后处理工厂按设计应可容纳10
17
 〔 1(^8 〕 B q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 ©废物存放处应可容纳 1 0 1 7〔 1 0 l 8〕 B q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第二备选案文 

"定义"笫2款所指的核设施应符合下列规格： 

" H它们应固定设置在陆地上； 

" a它们应当用于和平目的； 

"曰核反应堆的热功率按设计应可超过 1 〔10〕兆瓦，应巳达到第一临界 

状态，并应尚未退出运行； 

* 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就"范围"笫 i款第二备选棻文达成协议，则矢于"标准" 

的审议只需确定例外情况， 

**对于是否»，定核反应堆功率级限以及是否应对第一和笫二备选案文的第曰、蜮、 

©和(^分款所提其他设施规定放射性物质的质量水平和数量水平，有人持保留 

意见。 

嫌关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备选案文的第(―)分款，一种意见认为也应将除固定设置 

在陆地上的核设施以外的核设施包括进去。 

,一种意见认为，"退出运行"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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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按设计应可储存1.017〔 1 0 以 村 織 质 J 

后处理工厂按设计应可容纳10l7〔 10l8〕Bci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 废 物 存 放 处 应 可 容 纳 1 0 ^ 〔 1 0 1 8 〕 Bq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第三备选案文 

" "定义"第 2款所指的核设施应符合下列规格： 

"(一）它们应固定设置在陆地上； 

"«它们应当用于和平目的，并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下； 

"曰核反应堆的热功率按设计应可超过 1 〔 10〕兆瓦，应已达到第一临界 

状态，并应尚未退出运行； 

"m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按设计应可储存io17〔io18〕Bci以上的放射性 

物质； 

后处理工厂按设计应可容纳10 1 7〔10 l 8〕Bq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 V o废物存放处应可容纳 î o W u o 1 8 : ^ ^以上的放射性物质。 

'第四备选案文 

"定义"第2款所指的核设施应符合下列规格： 

" H核反应堆的热效应按设计可超过 1 0兆瓦； 

" a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按设计可储存所放射的伽玛辐射量超过 1 0 5瓦的 

放 射 性 物 质 ； * m 

"曰用于再处理核废燃料的装置〗 

'* 一些代轰团指出，国际通用对核事故后放射性沉降物计量的方式是以每秒衰变 

量，即" B q "计。 

*** 一些代表团提出，应当用"Bq"作为计量放射强度的标准，此种方法已为1975 

年直量和量度大会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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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用于生产强辐射源而且按设计可容纳所放射的伽玛辐射量超过10 5瓦 

的放射性物/页的装置；玖 

"(53可容纳所放射的伽玛辐射量超过10 5瓦的放射性物质的废物存放处。 

第五备选案文 

" "范围"第 1款的规定不应适用于： 

" H非固定设置在陆地上的核反应堆； 

" a核武器国家的军事核设施。 

针对以上规格提出的额外规格 

""定义"第2款所指的核设施如杲已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则 

适用本条约的规定。 

"* (同前页* ) 。 

"** (同前页 

指"标淮"笫一，第二，第三或笫四备选案文中的任一案文。一种意见认为 

第一、第二、笫三或第四备选案文之一应成为"标淮"的第1款，而这一额外 

规格应作为笫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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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存 人 

"保存人应是⋯⋯-

登 记 簿 * ** 

第一备选茱文 

"1.保存人应保有一份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的登记簿，并应将经过核证的 

登记簿付本分送条约每一締约国。 

第二备选案文 

"1.保存人应保有一份须遵守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的登记簿，并应将经过核证 

的登记簿付本分送条约每一締约国。 

第一备选案文 

"2.凡请求将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列入登记簿的締约国，应将下列有关各该设施 

的情况用书面通知保存人： 

"(a)核设施确切地理位置的详细情况； 

"(b)核设施属何类别，即反应堆、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厍、后处理工厂或废 

(( 物存放处； 

"(c)按照本条约（定义)第⋯-⋯款和（标准〕第一'⋯款适用的各项详细规 

格。 

第二备选案文 

" 2 .凡请求将其詧辖下的核设施列入登记簿的締约国，应将下列有关各该设施 

的情况用书面通知保存人： 一 

'* 一些代表团反对把条约范围限制为只适用于登记簿所列核设施这一构想。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应列入登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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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核设施确切地理位置的详细情况； 

"(b)核设施属何类别，即反应堆、废燃料的中间储存库、后处理工厂或废 

物存放处。 

第三备选案文 -

"2.凡请求将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列入登记簿的締约国，应将下列有关各该设施 

的情况用书面通知保存人： 

"(a)核设施确切地理位置的详细情况； 

"(b)核设施属何类别，即反应堆、浓缩工厂、后处理工厂、其他核燃料循 

环设施、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或用于储存核燃料或放射性废物的设施。 

第一备选案文 

"3.收到关于列入登记簿的请求之后，保存人应立即开始对请求书中所载情况 

加以核实的程序： 

"(a)尽可能通过原子能机构的文献；和Z或 

"(b)通过其他手段，包括必要时派调査团前往有关设施。 

" 4 .为执行以上第 3 (a)款中的程序，保存人可视需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 

议。 

"5.为执行以上第3(b)款中的程序，保存人应在条约締约国的合作下编制和保 

有一份可请其执行此种调査任务的合格专家的名单。 

" 6 . —俟请求书中提供的情况得到核实，保存人即应将该设施及其有关详情列 

入登记簿，并应立即将任何新列入登记簿的情况通知条约各締约国。 

" 7 .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已列入*记簿的締约国应将请求书中提供的情况所发生 

的任何变化立即通知保 存人。 

"8.执行这些程序的费用应由请求国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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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备选案文 

"3.收到关于列入登记簿的请求之后，保存人应将这个请求通知所有締约国。 

" 4 . 一俟请求书中提供的情况得到核实，保存人即应将该设施及其有关详情列 

入登记簿，并应立即将任何新列入登记簿的情况通知条约各締约国。 

" 5 .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已列入登记簿的締约国应将请求书中提供的情况所发生 

的任何变化立即通知保存人， 

"6.执行这些程序的费用应由请求国负担。 

:第三备选案文 

"3.收到关于列入登记簿的请求之后，保存人应立即开始对请求书中所载情况 

加以核实的程序： 

" ( a )尽可能通过原子能机构的文献，和/或 

"(b)通过其他手段，包括必要时派调査团前往有关设施。 

" 4 .为执行以上第 3 (a)款中的程序，保存人可视需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 

议。 

" 5 .为执行以上第3(b)款中的程序，保存人应在条约締约国的合作下编制和保 

有一份可请其执行此种调査任务的合格专家的名单。 

"6.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已列入登记簿的締约国应宣布这些设施中生产、处理或 

储存的放射性物质不用于武器目的。 

" 7 . 一俟请求书中提供的情况得到核实，保存人即应将该设施及其有关详情列 

入登记簿，并应立即将任何新列入登记簿的情况通知汆约各締约国. 

"8.其管辖下的核设施已列入登记簿的締约国应将请求书中提供的情况所发生 

的任何变化立即通知保存人。 

" 9 .执行这些程序的费用应由请求国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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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蚤选案文 

"列入登记簿的核设施应有特殊标记。 

第二备选案文 

"适用本条约（定义）第‧‧‧‧‧‧‧‧款和（标准）第‧‧‧‧‧‧‧‧款的任何核设施均应有特殊标 

记。 

" 第 2 款 

笫一备选案文 

"一締约国可请保存人在第1款所指的本国核设施上标以特珠标记。 

第二备逸案文 

"一締约国在征得保存人同意后，可在第1款所指的本国核设施上标以特珠标记。 

;第三备选案文 

"一締约国在征得其他締约国同意后，可在笫1款所指的本国核设施上标以特珠 

标记 0 

笫四备选案文 

"一締约国可在第1款所指的本国核设施上标以特珠标记， 

"核査和遵守 

" ( 待 拟 ） " 

'* 一些代表团反对把条约范围限制为仅适用于有特珠标记的核设施这一构想。 

'**另一些代表团认为适用本条约规定的核设施应列入登记簿，并可具有特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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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本会议根据其有关审议设立各议程项目附属机构问题的工作计划，于1987 

年会议期间就议程项目7前一部分，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相此种武器的新系统 s 

进行一系列非正式磋商。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以联合国大会 1 9 8 6年 1 2 月 3 

日第 4 1 / 5 6号决议为基础的提案。但是未能就这些提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H。综合裁军方案 

9 0 . 本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7 年 4 月 2 0日至 2 8日以及 8月 3日 

至 7日审议了题为"综合裁军方案"的议程项目。 

9 1 . 本会议在 1 9 8 7 年 8 月 2 8 日 第 4 3 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特设委员会 

的报告。委员会系根据其职权范围的规定恢复了工作（见上文第1 0段）。该报告 

( C D / 7 8 3 )已由本会议提交第四十一届联合囯大会，会议通过这份报告，即 

同意了其中的建议，也就是说，应在1 9 8 8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该特设委员会, 

以解决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及时完成关于《方案》的谈判，将其提交第三届专门 

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工。审议有关停止军备竟赛及裁军的 

其他方面和其他有关措施 

9 2 . 在 1 9 8 7年会议期间，本会议还收到加拿大代表团1 9 8 7 年 7 月 2 1 

日提交的C D / 7 7 4号文件，题为"军备管制核査建议集要"。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本会议 

年度报告及任何其他宜提出的报告 

9 3 . 本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于1 9 8 7 年 8 月 1 0日至 2 8日审议了题为 

"审议并通过提交联令国大会的本会议年度报告及任何其他宜提出的报告"的议程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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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本会议于 1 9 8 7 年 8 月 2 8日通过了本报告，本报告由主席代表裁军谈 

判会议转交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皮埃尔。莫雷尔（法国）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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